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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臺灣位於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交界，由於兩大板塊不斷地相互擠

壓，臺灣每年發生地震(含有感與無感地震)的次數平均不下一萬次，島上結構物

隨時有遭受地震襲擊的可能。民國 88年 9月 21日台灣地區發生了規模 7.3的南

投縣集集大地震，造成中部地區許多橋梁之倒塌與損壞。震後行政院國科會請國

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成立『九二一大地震勘災及重建委員會』迅速展開調查。其

中，橋梁震災調查組所完成橋梁之震害調查報告，依其結構種類、區域分佈、年

代等進行比較，目的是要瞭解橋梁破壞的原因，以作為修訂相關法規制度之參考。 

有鑒於九二一集集大地震橋梁結構震害情況，交通部於民國 89年 4月公布

局部修正規範，對震區劃分與部份橋梁耐震設計規定有所修正與調整。另於民國

91 年針對委託臺灣大學完成之『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修訂草案研究』進行複

審，於民國 92年 3月完成『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草案）複審成果報告書』，

惟因其內容有諸多疑義尚待釐清，而未頒布施行。為昭慎重，交通部遂於同年 3

月起由國道新建工程局辦理多次『橋梁耐震設計規範修訂草案先期研究座談

會』，針對規範草案提出綜合結論與建議事項。民國 98年 6月頒布之規範係依據

前述成果及參酌美、日等國家耐震性能設計之觀點編訂而成。 

民國 104年 12月交通部為利部頒規範內容與時俱進，以符合技術發展現況

及實務需求，函示各部屬機關針對頒定或編修在 5年以上之部頒規範辦理規範編

修作業。因此國道新建工程局經考量專業能力及規範編訂理念之連貫與一致性，

函請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針對現行「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進行檢

討，並依檢討成果增修規範相關規定。該計畫於 106年 11月完成「公路橋梁耐

震設計規範檢討編修工作工作成果」，同時提送「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修正草

案」予交通部。交通部遂於 107年 4月委託中華民國結構工程學會，邀集對公路

橋梁耐震設計工作具專長之學者與專家組成審查委員會，針對該規範修正草案開

會審查。複審作業主辦單位除於會前先邀集部分委員進行多次工作會議研閱草案

條文外，總計歷經召開六次審查會議，經詳細反覆討論後始克完成。 

本次規範之修訂係配合民國 99年縣市合併、五都改制及民國 103年桃園縣



改制為桃園市，縣市名稱須加以調整。另參考民國 102年「公路橋梁耐震性能設

計規範草案」內容及九二ㄧ地震後國內相關研究成果，謹將本次修訂主要項目說

明如下： 

1、 修正結構系統韌性容量 R。壁式橋墩之結構系統韌性容量由 2.0修訂為

2.5；單柱橋墩之結構系統韌性容量由 3.0修訂為 4.0；多柱構架式實心

斷面橋墩之結構系統韌性容量由 4.2修訂為 5.0。 

2、 工址放大係數級距改採漸變方式。 

3、 依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於2012 年公告之第一類活動斷層分布與最新

台灣地震危害度分析修正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4、 配合縣市合併修正工址名稱。 

5、 將設計目標地震分成三個等級：等級 I地震、等級 II地震和等級 III地

震，分別對應九十八年版規範之中度地震、設計地震和最大考量地震。 

6、 等級 I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檢討與修正。 

7、 靜力分析法設計總橫力之分布改為等加速度分布。 

8、 新增基礎與橋台模擬之內容於解說中。 

9、 詳述中空鋼筋混凝土橋柱之韌性要求與韌性容量。 

本規範編訂原則敘明如下： 

1、 本規範適用於跨度 150 公尺以下之一般性新建橋梁。特殊性橋梁如吊

橋、斜張橋及活動橋等或臨時便橋及跨度超過 150公尺者，應依橋址地

形、土層條件、橋梁之構造特性與規模、以往之震害經驗、橋梁之重要

性及橋梁工址之實際情況等因素作適當之考量，本規範如有仍可適用的

部分，亦可參考使用。 

2、 本規範係據本部於民國 98年頒布之『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

美國州公路及運輸官員協會之『公路橋梁設計規範（AASHTO，2002

年版）』、社團法人日本道路協會之 『道路橋示方書．V 耐震設計編

（2012年版）』為藍本修訂，並考量九二一地震後國內相關研究成果，

針對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加以檢討。 



3、 本規範係依臺灣地區地震危害度分析所得最新之研究成果，並參考活動

斷層位置與過去大地震發生之記錄，加以合理討論後決定震區之劃分。 

4、 本規範除使用公制單位外，為配合國際單位之推廣，在公制單位之後附

加國際單位，並採陰影區塊及括號處理之。 

5、 本規範條文採原則性之規定，工程師實際應用時仍需依其學理及工程實

務經驗進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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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 則 
 

1.1 適用範圍 

本規範適用於跨度 150 公尺以下之一般性新建橋梁。特殊性橋梁如吊橋、斜

張橋及活動橋等或臨時便橋及跨度超過 150 公尺者，應依橋址地形、土層條件、

橋梁之構造特性與規模、以往之震害經驗、橋梁之重要性及橋梁工址之實際情況

等因素作適當之考量，本規範如有仍可適用的部分，亦可參考使用。 

 

1.2 耐震設計基本要求 

本規範耐震設計之基本要求，係確保設計之橋梁主結構體在等級 I 地震時能

維持原有功能；等級 II 地震時容許產生損傷，但可修復；等級 III 地震時避免發

生落橋或崩塌。 

 

1.3 振動單元 

振動單元即耐震分析時視為一體振動的單元，沿縱向的振動單元與沿橫向的

振動單元應分別訂定。一般取在橋梁兩伸縮縫間的橋體，經適度的修正，可視為

縱向與橫向之振動單元。 

 

1.4 基面 

耐震設計用地盤面(以下簡稱基面)係指地震輸入橋體之水平面，或可使其上

之結構視為振動體之水平面。 

 

1.5 耐震分析方法 

橋梁之耐震分析方法分為靜力分析法與動力分析法兩種。一般橋梁可採用靜

力分析法或動力分析法，但屬 3.1 節所述之橋梁，應依動力分析法進行耐震分析。 

 

1.6 韌性設計 

公路橋梁以韌性設計為原則，相關規定見第五章與第六章韌性設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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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隔震與消能設計 

隔震與消能設計係使用隔震元件與阻尼元件以降低地震對橋梁結構之影響，

其分析與設計方法須依循第七章之相關規定。 

 

1.8 符號說明  

    本規範採用之符號與其意義如下所述： 

a  ：橫向箍筋之垂直間距，(cm) 

0A  ：下部結構之斷面積，(m2) 

cA  ：柱心之面積（算至螺箍筋、閉合圓箍筋或橫向箍筋之外緣），(cm2) 

Ae ：柱有效斷面積，可取為 0.8Ag，(cm2) 

gA  ：柱之全斷面積，(cm2) 
*
gA  ：橋柱之折減後有效斷面積 

Ah ：圓形箍筋的斷面積，(cm2) 

Ash ：沿某方向箍筋的總面積（包含輔助箍筋），(cm2) 

v fA  ：垂直於施工縫鋼筋之總斷面積 

B ：浮力效應 

b  ：與動水壓作用方向垂直之結構物寬度，(m) 

1B  ：阻尼修正係數 

c  ：土壤凝聚力，(tf/m2) 

c  ：與相鄰兩振動單元的基本振動週期有關之調整係數 

D  ：靜載重效應，見 4.1 節 

D  ：圓柱圍束區域之直徑，見 5.3.3 節，(cm)  

d  ：沿剪力方向柱之有效深度，(cm) 

idD ,  ：第 i 橋墩上隔震元件之水平設計位移 

id   ：第 i 層土層之厚度(m) 

sD  ：伸縮縫左右兩側兩振動單元質心處位移較大者，(cm) 

E  ：土壓力效應 

EQ  ：地震力效應 

iDE ,  ：第 i 橋墩上隔震元件於設計位移下的遲滯迴圈總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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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與軸力有關之調整係數 

aF  ：反應譜等加速度段之工址地盤放大係數 

cf   ：混凝土之規定抗壓強度，(kgf/cm2；MPa) 

FL ：液化抵抗率 

,u IIF  ：等級 II 地震結構系統地震力折減係數 

,u IIIF  ：等級 III 地震之水平地震力折減係數 

vF  ：反應譜等速度段之工址地盤放大係數 

fyh ：剪力鋼筋之規定降伏強度，(kgf/cm2；MPa) 

g ：重力加速度 

H   ：由柱底至上部結構之質量中心的高度，見 7.3.2 節，(m) 

H  ：基面起算下部結構之高度，見 8.5.1 節，(m) 

h  ：水深，(m) 

hc ：橫箍柱柱心在所考慮方向之尺寸（算至兩外側箍筋之中心），(cm) 

gh  ：全部動水壓合力作用點至地表面之距離，(m) 

I ：用途係數 

K  ：整體系統之勁度矩陣 

EAK  ：主動土壓力係數 

EPK  ：被動土壓力係數 

ieK ,
 ：下部結構與隔震元件串聯所得之有效勁度 

ieffK ,  ：第 i 橋墩上所有隔震元件在設計位移 idD , 之有效勁度總和 

hk  ：震力係數，見 2.4 節 

hk  ：水平加速度係數，見 8.3 節 

iK  ：第 i 構件之勁度矩陣 

iTK ,  ：第 i 橋墩之基礎水平勁度 

ipK ,  ：第 i 橋墩之彈性勁度 

iRK ,  ：第 i 橋墩之基礎旋轉勁度 

L  ：跨徑，(m) 

0  ：沿剪力方向之柱深、柱淨高之六分之一及 45 公分之大者 

AL  ：上部結構施工誤差所需之梁端間距餘裕量，(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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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  ：柱高，可算至節點中心 

EL  ：主梁與橋台間、同一橋墩相鄰兩主梁間伸縮裝置之設計伸縮量，(cm) 

Le ：影響梁端防落長度之下部結構間距，(cm) 

NL  ：梁端防落長度，(cm) 

minNL  ：最小梁端防落長度，(cm) 

SL  ：地震引致之土壤剪應力與有效覆土壓力之比值 

N ：軸力，壓力時取正值，拉力時取負值，(kgf；N) 

AN  ：反應譜等加速度段之斷層近域調整因子 

VN  ：反應譜等速度段之斷層近域調整因子 

iN  ：由標準貫入試驗所得之第 i 層土層之平均 N 值 

P  ：載重組合下柱之軸力，見 4.6 節 

P ：作用於結構物之全部動水壓，(tf)(kN)，見 8.3 節 

eP  ：柱之係數化軸力，(kgf, N) 

Eap  ：深度 x 處之地震時主動土壓力，(tf/m2) 

Epp  ：深度 x 處之地震時被動土壓力，(tf/m2) 

nP  ：橋墩或橋柱的最小設計軸力 

BTQ  ：支承垂直設計拉力 

HEQQ  ：以橋柱塑鉸產生後所推求之支承拉拔力 

VEQQ  ：垂直地震作用下，由彈性分析所得之支承拉拔力 

q  ：地震時地表之加載，(tf/m2) 

R  ：結構系統韌性容量 

aR  ：結構系統之容許韌性容量 

BVR  ：支承垂直設計壓力 

dR   ：靜載重作用下之支承垂直反力 

HEQR  ：以橋柱行車方向或垂直行車方向塑鉸產生後推求之支承垂直反力 

SR  ：地震時工址土壤抵抗液化剪應力強度與有效覆土壓力之比值 

VEQR  ：垂直地震作用下，由彈性分析所得之支承垂直反力 

S  ：橋墩之斜角，(度) 

SF  ：水壓力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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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S  ：等級 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a IIS  ：等級 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 1( )a IIS T  ：橋梁在所考慮方向之基本振動週期 1T 且阻尼比為 5%時之等級 II 地震

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a IIIS  ：等級 I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BS  ：梁端最小應留間隙，(cm) 

,1IS  ：工址一秒週期之等級 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I SS  ：工址短週期之等級 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1IIS  ：工址一秒週期之等級 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II SS  ：工址短週期之等級 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1IIIS  ：工址一秒週期之等級 I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III SS  ：工址短週期之等級 I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1
IIS  ：工址堅實地盤一秒週期之等級Ⅱ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1
IIIS  ：工址堅實地盤一秒週期之等級 I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II
SS  ：工址堅實地盤短週期之等級Ⅱ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III
SS  ：工址堅實地盤短週期之等級 I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T  ：橋梁在所考慮方向之基本振動週期，(sec) 

t ：動水壓作用方向結構物之厚度，(m) 

eT  ：隔震橋梁於所考慮之振動方向的有效週期 

0
IT  ：等級 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短週期與中長週期的分界 

0
IIT  ：等級 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短週期與中長週期的分界 

0
IIIT  ：等級 I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短週期與中長週期的分界 

Gu  ：地震引致相鄰橋墩間表層地盤之水平相對變位，(cm) 

Ru  ：等級 III 地震作用下所引致梁端與橋墩頂部之相對變位，(cm) 

Riu  ：振動單元 i 之最大變位，(cm) 

Ju    ：等級 I 地震引致之主梁與橋台間相對位移，或同一橋墩上之相鄰兩主梁

位移之大值，(cm) 

Su    ：等級 II 地震引致之主梁與橋台間相對位移，或同一橋墩上相鄰兩主梁

位移之大值，(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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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  ：橋梁振動單元沿計算方向之變位 

V ：設計總橫力 

bV  ：該橋墩上所有隔震元件之設計水平力總合 

Vc ：混凝土之剪力計算強度，(kgf；N) 

IV  ：等級Ⅰ地震下之水平設計地震力 

IIV  ：等級 II 地震下之水平設計地震力 

IIIV  ：等級 III 地震下之水平設計地震力 

Vn ：剪力計算強度，(kgf；N) 

nv  ：單位面積計算剪力強度，(kgf/cm2；MPa) 

Vs ：剪力鋼筋之剪力計算強度，(kgf；N) 

siV  ：第 i 層土層之平均剪力波速(m/s) 

uV  ：載重組合下柱之剪力 

W ：橋梁振動單元靜載重 

)(xw  ：沿計算方向施加橋梁結構之單位靜載重 

x  ：土壓力 Eap 、
E pp 作用於牆面之深度，(m) 

  ：地表面與水平面之夾角，(deg) 

v  ：垂直譜加速度係數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之比值 

y  ：起始降伏地震力放大倍數 

D  ：靜載重之載重組合因數 

E  ：土壓力之載重組合因數 

 ：土壤單位重，(tf/m3) 

w  ：水之單位重，(tf/m3)( 3kN/m ) 

0  ：橋柱承受 uV 時，柱頂對柱底產生之相對彈性變位 

  ：擋土牆背面與填土間之摩擦角，(deg) 

G  ：地盤變位係數，其值隨地盤種類而異 

  ：擋土牆背面與垂直面之夾角，(deg) 

0  ：
1tan hk

，(deg) 

 ：摩擦係數 

e  ：等效阻尼比 



第一章 總 則 

 7

ieq,  ：第 i 橋墩上隔震元件之等效阻尼比 

i  ：第 i 構件之阻尼比，包含隔震元件之等效阻尼比及其他構件之阻尼比 

iT ,  ： iTK , 所對應之基礎黏性阻尼比 

ip,  ：第 i 橋墩之固有阻尼比 

iR ,  ： iRK , 所對應之基礎黏性阻尼比 

h  ：水平鋼筋比 

n  ：垂直鋼筋比 

s  ：螺箍筋體積與柱心體積（算至螺箍筋兩外側）之比 

  ：強度折減因數，見 5.3.2 節 

  ：土壤摩擦角，見 8.2 節，(deg) 

j  ：第 j 振態之振態形狀向量 

je )(  ：第 j 振態之等效阻尼比 

( )j i  ：第 i 構件在第 j 振態所對應自由度之振態形狀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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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靜力分析方法 
 

2.1 通則 

橋梁之靜力分析應依本章之規定辦理。 

 

2.2 工址之地盤分類 

    用於決定工址地盤放大係數之地盤分類，除臺北盆地區域外，餘依工址地表

面下 30 公尺內之土層平均剪力波速
30SV 決定之。

30SV  270 m/s 者，為第一類地

盤；180 m/s 
30SV < 270 m/s 者，為第二類地盤；

30SV < 180 m/s 者，為第三類地盤。 

工址地表面下 30 公尺內之土層平均剪力波速
30SV 依下列公式計算： 

1
30

1 1

30
n

ii
S n n

i si i sii i

d
V

d V d V


 

 
 

                     (2-1) 

其中，di 為第 i 層土層之厚度(m)。
siV 為第 i 層土層之平均剪力波速(m/s)，可使

用實際量測值，或依下列經驗公式計算： 

黏性土層： 

1/3100 ,   1 25si i iV N N                           (2-2) 

砂質土層： 

1/380 ,   1 50si i iV N N    (2-3) 

其中，
iN 為由標準貫入試驗所得之第 i 層土層之平均 N 值。  

 

2.3 設計總橫力 

    橋梁沿縱向及橫向之任一振動單元，其設計總橫力V 為(2-4)式 IV 、(2-10)式

IIV 與(2-17)式 IIIV 取大值。 

 

2.3.1 等級 Ⅰ 地震之水平設計地震力 

橋梁沿行車向及垂直行車向之任一振動單元，其等級Ⅰ地震所對應之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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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地震力 IV 應依下式計算： 

,a I
I

y

IS
V W


  (2-4) 

其中 

IV =  等級 I 地震下之水平設計地震力，但不得小於 ,0.4 I S

y

IS
W


。 

W = 橋梁振動單元靜載重；包括該振動單元上部結構之靜載重、該振動單

元所有橋墩重量。 

I  = 用途係數；依表 2-1 之規定。 

y 起始降伏地震力放大倍數；依表 2-2 之規定。 

,a IS = 等級 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應依橋梁振動單元在所考慮方向基本

振動週期 T 計算。 

除臺北盆地區域外，等級 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a IS 應依(2-5)式計算: 

, 0 0

, , 0 0

,1 0

(0.4 3 / ) ; 0.2

;0.2

/ ;

I I
I S

I I
a I I S

I
I

S T T T T

S S T T T

S T T T

  
  




               (2-5) 

式中T  = 橋梁在所考慮方向之基本振動週期 

= 2
g




 (2-6) 

 g  =重力加速度。 

   = ( ) ( )w x u x dx   

   = 2( ) ( )w x u x dx   

 )(xw  =沿計算方向施加在橋梁結構之單位靜載重。 

 )(xu  =橋梁振動單元沿計算方向之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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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S =工址短週期之等級 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1IS =工址一秒週期之等級

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0
IT =等級 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短週期與中長週期

的分界，分一般工址及活動斷層近域，以及臺北盆地區域二種情況。 

(1) 一般工址及活動斷層近域 

 ,
I

I S a SS F S  (2-7a) 

 ,1 1
I

I vS F S  (2-7b) 

 ,1
0

,

II

I S

S
T

S
  (2-7c) 

其中， 

                  / 3.25I II
S SS S                          (2-8a) 

                  1 1 / 3.25I IIS S                           (2-8b) 

aF  =反應譜等加速度段之工址地盤放大係數，依表 2-3(a)規定之數值。 

vF  =反應譜等速度段之工址地盤放大係數，依表 2-3(b)規定之數值。 

II
SS  =工址堅實地盤短週期之等級Ⅱ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依表 2-4 規定之

數值。 

1
IIS  =工址堅實地盤一秒週期之等級Ⅱ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依表 2-4 規定

之數值。 

(2) 臺北盆地區域 

臺北盆地區域訂定為淡水河水系內海拔 20 公尺以下區域，劃分為臺北一區、

臺北二區及臺北三區，如表 2-5(a)所列。 

臺北盆地區域之等級 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a IS ，係隨著橋梁振動單元在

所考慮方向基本振動週期 T、工址短週期之等級 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I SS 與

等級 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短週期與中長週期的分界 0
IT 而改變。 ,a IS 應依(2-9c)

式計算 

  , 0.6 / 3.25I SS                           (2-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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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6    ; 

1.3    ; 

1.05  ; 

IT


 



秒 台北一區

秒 台北二區

秒 台北三區

 (2-9b) 

  

, 0 0

, , 0 0

, 0 0

(0.4 3 / ) ; 0.2

;0.2

/ ;

I I
I S

I I
a I I S

I I
I S

S T T T T

S S T T T

S T T T T

  
  




                  (2-9c) 

臺北市及新北市非屬盆地範圍內之ㄧ般工址區域如表 2-5(b)所列，其 ,I SS 、

,1IS 、 0
IT 之值依(2-7a)至(2-7c)等式計算。 

2.3.2 等級 II 地震之水平設計地震力 

橋梁沿行車方向及垂直行車方向之任一振動單元，其等級Ⅱ地震所對應之

水平設計地震力 IIV 依下式計算： 

,

,1.2
a II

II
y u II m

SI
V W

F
 

   
 

                  (2-10) 

其中 

IIV = 等級 II 地震下之水平設計地震力，但不得小於 ,

,

0.4

1.2
II S

y u II m

SI
W

F
 
  
 

。 

,

,

0.4 II S

u II m

S

F

 
  
 

依(2-11)式計算，其中 ,a IIS 以 ,0.4 II SS 取代。 

, ,

, ,

, , ,

, , ,

, ,

, ,

; 0.3

0.52 0.144 ;0.3 0.8

0.70 ; 0.8

a II a II

u II u II

a II a II a II

u II u II u IIm

a II a II

u u II

S S

F F

S S S

F F F

S S

F F





        
 

 
 Ⅱ

           (2-11) 

,a IIS = 等級 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u IIF =等級 II 地震結構系統地震力折

減係數，兩者均應依橋梁振動單元在所考慮方向基本振動週期T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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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IIF =

 

 

0

0
0 0

0

0 0

0
0

0

;

0.6
2 1 2 1 ; 0.6

0.4

2 1 ; 0.2 0.6

0.2
2 1 2 1 1 ; 0.2

0.2

II
a

II
II II

a a a II

II II
a

II
II

a a II

R T T

T T
R R R T T T

T

R T T T

T T
R R T T

T

 


       


  
       


   (2-12) 

除臺北盆地區域外，等級 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a IIS 應依(2-13)式計算。 

, 0 0

, , 0 0

,1 0

(0.4 3 / ) ; 0.2

;0.2

/ ;

II II
II S

II II
a II II S

II
II

S T T T T

S S T T T

S T T T

  
  




                  (2-13) 

式中 ,II SS =工址短週期之等級 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1IIS =工址一秒週期之

等級 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0
IIT =等級 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短週期與中

長週期的分界； aR =結構系統之容許韌性容量，分一般工址、活動斷層近域，以

及臺北盆地區域三種情況計算如下： 

(1) 一般工址 

 ,
II

II S a SS F S  (2-14a) 

 ,1 1
II

II vS F S  (2-14b) 

 ,1
0

,

IIII

II S

S
T

S
  (2-14c) 

 

( 1)
1

1.5a

R
R


 

 (2-14d) 

R  =結構系統韌性容量，依表 2-6 之規定。 

(2) 活動斷層近域 

必須考慮斷層近域效應之行政區域如表 2-4 所列。活動斷層近域之工址堅實

地盤短週期與一秒週期等級 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應調整為 0.8 AN 與 0.45 VN ，

其中 AN 為反應譜等加速度段之斷層近域調整因子； VN 為反應譜等速度段之斷層

近域調整因子。考慮斷層近域效應時，工址放大係數 aF 及 vF ，應分別以 AN 、 VN

調整後之譜加速度係數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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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8II S a AS F N  (2-15a) 

  ,1 0.45II v VS F N  (2-15b) 

 ,1
0

,

IIII

II S

S
T

S
  (2-15c) 

 
( 1)

1
1.5a

R
R


   (2-15d) 

AN  =反應譜等加速度段之斷層近域調整因子，依表 2-7 規定之數值。 

VN  =反應譜等速度段之斷層近域調整因子，依表 2-7 規定之數值。 

(3) 臺北盆地區域 

臺北盆地區域劃分為臺北一區、臺北二區及臺北三區，如表 2-5(a)所列。 

臺北盆地區域之等級 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a IIS ，係隨著橋梁振動單元在

所考慮方向基本振動週期 T、工址短週期之等級 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II SS  

與等級 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短週期與中長週期的分界 0
IIT 而改變。 ,a IIS 應依

(2-16c)式計算 

 , 0.6II SS                                    (2-16a) 

0

1.6    ; 

1.3    ; 

1.05  ; 

IIT


 



秒 台北一區

秒 台北二區

秒 台北三區

                           (2-16b) 

, 0 0

, , 0 0

, 0 0

(0.4 3 / ) ; 0.2

;0.2

/ ;

II II
II S

II II
a II II S

II II
II S

S T T T T

S S T T T

S T T T T

  
  




                 (2-16c) 

 
( 1)

1
2.0a

R
R


                               (2-16d) 

臺北市及新北市非屬盆地範圍內之ㄧ般工址區域如表 2-5(b)所列，其 ,II SS 、

,1IIS 、 0
IIT 之值依(2-15a)至(2-15c)等式計算。 

 

2.3.3 等級 III 地震之水平設計地震力 
橋梁沿行車向及垂直行車向之任一振動單元，其等級 III 地震所對應之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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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地震力 IIIV 應依下式計算： 

,

,1.2
a III

III
y u III m

SI
V W

F
 

   
 

 (2-17) 

其中 

IIIV = 等級 III 地震下之水平設計地震力，但不得小於 ,

,

0.4

1.2
III S

y u III m

SI
W

F
 
  
 

。

,

,

0.4 III S

u III m

S

F

 
  
 

依(2-18)式計算，其中 ,a IIIS 以 ,0.4 III SS 取代。 

 

, ,

, ,

, , ,

, , ,

, ,

, ,

; 0.3

0.52 0.144 ;0.3 0.8

0.70 ; 0.8

a III a III

u III u III

a III a III a III

u III u III u IIIm

a III a III

u III u III

S S

F F

S S S

F F F

S S

F F





        
 

 


          (2-18) 

式中 ,a IIIS =等級 I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u IIIF =等級 III 地震之水平地震力

折減係數。均應依橋梁振動單元基本振動週期T 計算。 

,uF Ⅲ=

 

 

0

0
0 0

0

0 0

0
0

0

;

0.6
2 1 2 1 ; 0.6

0.4

2 1 ; 0.2 0.6

0.2
2 1 2 1 1 ; 0.2

0.2

R T T

T T
R R R T T T

T

R T T T

T T
R R T T

T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2-19) 

除臺北盆地區域外，等級 I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a IIIS 應依(2-20)式計算。 

     
, 0 0

, , 0 0

,1 0

(0.4 3 / ) ; 0.2

;0.2

/ ;

III III
III S

III III
a III III S

III
III

S T T T T

S S T T T

S T T T

  
  




 (2-20) 

式中 ,III SS =工址短週期之等級 I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1IIIS =工址一秒週

期之等級 I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0
IIIT =等級 I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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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期與中長週期的分界； R =結構系統之韌性容量，分一般工址、活動斷層近

域，以及臺北盆地區域三種情況計算如下： 

(1) 一般工址 

 ,
III

III S a SS F S  (2-21a) 

 ,1 1
III

III vS F S  (2-21b) 

 ,1
0

,S

IIIIII

III

S
T

S
  (2-21c) 

III
SS  =工址堅實地盤短週期之等級 I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依表 2-5 規定

之數值。 

1
IIIS  =工址堅實地盤一秒週期之等級 I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依表 2-5 規

定之數值。 

(2) 活動斷層近域 

必須考慮斷層近域效應之行政區域如表 2-4 所列。活動斷層近域之工址堅

實地盤短週期與一秒週期等級 I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應調整為 1.0 AN 與

0.55
VN 。考慮斷層近域效應時，工址放大係數

aF 及
vF ，應分別以 AN 、

VN 調整

後之譜加速度係數決定之。 

  ,S 1.0III a AS F N  (2-22a) 

  ,1 0.55III v VS F N  (2-22b) 

 ,1
0

,S

IIIIII

III

S
T

S
  (2-22c) 

(3) 臺北盆地區域 

臺北盆地區域劃分為臺北一區、臺北二區及臺北三區，如表 2-5(a)所列。 

臺北盆地區域之等級 I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a IIIS ，係隨著橋梁振動單元

在所考慮方向基本振動週期 T、工址短週期之等級 I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III SS  與等級 I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短週期與中長週期的分界 0
IIIT 而改變。

,a IIIS 應依(2-23c)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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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0.8IIIS   (2-23a) 

 0

1.6    ; 

1.3    ; 

1.05  ; 

IIIT


 



秒 台北一區

秒 台北二區

秒 台北三區

 (2-23b) 

   

, 0 0

, , 0 0

, 0 0

(0.4 3 / ) ; 0.2

;0.2

/ ;

III III
III S

III III
a III III S

III III
III S

S T T T T

S S T T T

S T T T T

  
  




              (2-23c) 

臺北市及新北市非屬盆地範圍內之ㄧ般工址區域如表 2-5(b)所列，其 ,III SS 、

,1IIIS 、 0
IIIT 之值依(2-22a)至(2-22c)等式計算。 

 

2.4 設計總橫力之分布 

作用在橋梁單位長度上之設計水平地震力分布 ( )ep x 應依下式計算： 

( ) ( )e hp x k w x                                      (2-24a) 

( )
h

V
k

w x dx



                                      (2-24b) 

其中 hk 為震力係數； ( )w x 為沿計算方向橋梁結構之單位靜載重; V 為設計總橫力。 

 

2.5 活動支承傳遞之地震力 

在水平地震力之方向，上下部結構之連接型式為活動支承（輥支）時，以支

承靜摩擦力作為水平載重作用於下部結構。支承靜摩擦力可由作用於支承之靜載

重反力乘以活動支承之摩擦係數而得，惟其值不必大於假設該支承為鉸支承時所

分擔之上部結構水平地震力。活動支承之摩擦係數依表 2-8 之規定。 

 

2.6 垂直地震力  

    位於必須考慮活動斷層近域效應之橋梁應考慮垂直地震力之影響。橋柱與樁

帽於設計斷面之垂直地震力，應包括設計斷面以上之上部結構及下部結構所引致

之地震力，並加在橋柱、樁帽各節點上。橋梁振動單元所引致之總垂直地震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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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上部結構及下部結構所引致者，依(2-25)式計算： 

 
sup sub

,,
,

0.4 Iv
V

III s
I

S

y
I

v

y

I SIS
V W W


 

   (2-25) 

其中 

       
2

3v   

,II SS =工址短週期等級 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總垂直地震力應依其結構模式適當分配至各節點。上部結構若採預力構材者，應

考慮垂直地震力對上部結構之影響。 

2.7 地震效應之組合 

地震引致構材之彎矩、軸力及剪力，應考慮下列地震效應之組合： 

1. 載重組合一：100%縱向設計地震力引致之構材內力絕對值，加上 30%橫向

設計地震力引致之構材內力絕對值，再加上 30%垂直向設計地震力引致之構

材內力絕對值。 

2. 載重組合二：30%縱向設計地震力引致之構材內力絕對值，加上 100%橫向

設計地震力引致之構材內力絕對值，再加上 30%垂直向設計地震力引致之構

材內力絕對值。 

3. 載重組合三：30%縱向設計地震力引致之構材內力絕對值，加上 30%橫向設

計地震力引致之構材內力絕對值，再加上 100%垂直向設計地震力引致之構

材內力絕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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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動力分析方法 
 

3.1 通則 

形狀不規則或形狀規則但具有下述任一情況之橋梁，必須進行動力分析： 

(1) 多跨連續式橋梁，因橋墩形式、高度、勁度及尺寸等之差異，或土層情

況變異性大，致使橋梁各個部位之振動特性有顯著不同之橋梁。 

(2) 長週期（1.5 秒以上）或高橋墩（30 公尺以上）之橋梁。 

(3) 曲率半徑小之橋梁。 

(4) 跨度差異大，或質量分布不均勻之橋梁。 

(5) 未曾受強烈地震考驗之新型橋梁。 

(6) 橋址之土層屬 8.1.1 小節所述位於極軟弱土層。 

(7) 支承線方向與橋軸方向間之夾角小於 70 度之多跨度斜橋。 

(8) 其他在地震時，結構行為反應複雜之橋梁。 

動力分析應採用反應譜分析法或歷時分析法進行之。動力分析時，除另有可

信之驗證外，其結構阻尼比應採用 5%。 

對於形狀規則且不須採用動力分析之橋梁，亦可採用動力分析進行結構分析

與設計，若動力分析採反應譜分析法，其所得之總剪力小於靜力分析之 80%時，

須調整至靜力分析之 80%。對於須進行動力分析之橋梁，若動力分析採反應譜分

析法，其所得之總剪力小於靜力分析之 90%時，須調整至靜力分析之 90%。 

 

3.2 譜加速度係數之阻尼比調整係數 

橋梁阻尼比異於 5%時，可依橋梁有效阻尼比，由表 3-1 內插得短週期與一

秒週期結構之阻尼比調整係數 SB 與 1B ，將工址短週期與一秒週期水平譜加速度

係數 ,II SS 與 ,1IIS 調整為 , /II S SS B 與 ,1 1/IIS B ，其中 ,II SS 、 ,1IIS 之定義與第二章相同。 

一般工址、活動斷層近域之等級 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a IIS ，隨橋梁振動

週期 T 與工址短週期與一秒週期之等級 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 /II S SS B 與

,1 1/IIS B 而改變，如表 3-2 所示。其中，經阻尼比調整係數調整後之短週期與中週

期的分界
0T 由下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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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1

II S

II S

S B
T

S B
  (3-1) 

臺北盆地區域之等級 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a IIS ，隨橋梁振動週期 T 與工

址短週期與一秒週期之等級 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 /II S SS B 與 ,1 1/IIS B 而改變，

如表 3-3 所示。其中，經阻尼比調整係數調整後之短週期與中週期的分界
0T 由下

式計算： 

0
0

1

II
ST B

T
B

  (3-2) 

0
IIT 為未經阻尼比調整係數調整之短週期與中週期的分界，見第二章(2-16b)式。 

 

3.3 反應譜分析法 

橋梁反應譜動力分析應採用多振態反應譜疊加法。所考慮的振態數不得少於

跨數的三倍，且縱向、橫向及垂直向之有效振態質量和，須分別大於橋梁質量之

90%。惟振態數超過 25 個且所考慮之振態最短週期小於 0.2 秒時，可不受此限。

不規則橋梁之主軸方向不明確時，水平地震輸入方向應多考慮幾個角度。地震引

致構材之彎矩、軸力及剪力，應依 2.7 節之規定考慮地震效應之組合。 

橋梁結構進行等級 II 地震之反應譜分析時，其輸入譜加速度係數應依(3-3)

式計算之： 

 
 

, 1
,

, 1 , 1

( )
1.2 ( )

a II
a II

y a II u D m

S TI
S T

S T F T
 
  
 

 (3-3) 

其中 

T = 振動週期 

, ( )a IIS T  = 等級 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為振動週期T 之函數。 

, 1( )a IIS T  = 橋梁在所考慮方向之基本振動週期 1T 且阻尼比為 5%時之等級 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阻尼比異於 5%之橋梁，(3-3)式中之 ,a IIS 則依 3.2 節之規定調整。 

若位於活動斷層近域，則另應進行等級 II 地震之垂直向反應譜分析，其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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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反應譜為 )(,
v TS
I

IIa
y


， v 取 2/3。 

3.4 歷時分析法 

歷時分析應依結構特性採用線性歷時分析或非線性歷時分析。進行非線性歷

時分析時，構材之分析模型須能適切反映構材之非線性行為。 

 

3.4.1 地震歷時  

地震歷時應能反映工址之實際地震特性。歷時分析時，每一方向地動分量須

使用至少三個與設計反應譜相符之地震紀錄。分析時須同時輸入三正交方向(x、

y 及 z)地動分量之地震歷時，並取各構材內力最大值作為設計依據。近斷層水平

地震紀錄應能反應其近斷層地震特性。 

針對任一組水平地震歷時，其 5%阻尼比之譜加速度值在 0.2T 至 1.5T 週期

範圍內不得低於(2-13)式規定之譜加速度值之 90%，且在此週期範圍內之平均值

不得低於上述規定之譜加速度值之平均值，其中 T 為所考慮方向橋梁之基本振動

週期。 

 

3.4.2 線性歷時分析 
線性歷時分析應進行等級 II 地震之歷時分析，縱向與橫向的地震歷時應同

時輸入。此地震歷時係以 )(, TS IIa 為反應譜，按 3.4.1 節之規定製作，縱向、橫向

的調整係數分別為

mxIIu

xIIa

xIIa TF

TS

TS 








)(

)(

)(1.2

I

,

,

,y
與

myIIu

yIIa

yIIa TF

TS

TS 










)(

)(

)(1.2

I

,

,

,y
，其中

xT與 yT分別為縱向與橫向的基本振動週期。若位於活動斷層近域，則應同時輸入

垂直向歷時，此地震歷時係以 )(,
v TS
I

IIa
y


為反應譜，按 3.4.1 節之規定製作， v

取 2/3。 

 

3.4.3 非線性歷時分析 
進行等級 II 地震之非線性歷時分析時，縱向與橫向的地震歷時應同時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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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震歷時係以 , ( )a IIS T 為反應譜，按 3.4.1 節之規定製作。若位於活動斷層近域，

則應同時輸入垂直向歷時，此地震歷時係以  ,
v

a II
y

I
S T




為反應譜，按 3.4.1 節之

規定製作， v 取 2/3。 

    進行等級 III地震之非線性歷時分析時，縱向與橫向的地震歷時應同時輸入。

此地震歷時係以 , ( )a IIIS T 為反應譜，按 3.4.1 節之規定製作。若位於活動斷層近域，

則應同時輸入垂直向歷時，此地震歷時係以  ,
v

a III
y

I
S T




為反應譜，按 3.4.1 節之

規定製作， v 取 2/3。 

3.5 垂直地震效應  

位於必須考慮活動斷層近域效應之橋梁應考慮垂直地震力之影響。橋梁振動

單元之垂直地震效應，其輸入垂直譜加速度係數應依下述規定計算之： 

 ,
v

a II
y

I
S T




 (3-4) 

其中 

, ( )a IIS T  = 設計水平譜加速度係數，為振動週期T 之函數。 

v  = 垂直譜加速度係數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之比值； = 2 3v  

以阻尼器增加阻尼比之橋梁，(3-4)式中之 , ( )a IIS T 則應依 3.2 節之規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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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構材之設計 
 

4.1 載重組合 

構材之設計，須先將各種載重引致之內力做載重組合後設計之。本規範配合

現行『公路橋梁設計規範』之構材設計規定，提供下列載重組合方式： 

1. 採用容許應力法設計之鋼構材。 

組合載重效應= )( ESFBEQD   

構材之應力不得超過受長期載重時容許應力之 1.33 倍。 

2. 採用強度設計法設計之鋼構材。 

組合載重效應= )(3.1 ESFBEQD ED    

構材之設計強度不得小於上述組合載重效應。 

3. 採用容許應力法設計之鋼筋混凝土構材。 

(a) 一般構材 

組合載重效應= )( ESFBEQD   

構材之應力不得超過受長期載重時容許應力之 1.33 倍。 

(b) 受壓構材 

組合載重效應= )(75.0 ESFBEQD   

構材之計算強度乘以 0.35 後不得小於上述之組合載重效應。 

4. 採用強度設計法設計之鋼筋混凝土構材或預力構材。 

組合載重效應= )(3.1 ESFBEQD ED    

構材之計算強度乘以強度折減因數所得之設計強度不得小於上述組合載重

效應。 

其中 

D  ：靜載重效應 

EQ ：地震力效應 

B ：浮力效應 

SF ：水壓力效應 

E  ：土壓力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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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靜載重之載重組合因數，詳見部頒『公路橋梁設計規範』第三章 

E ：土壓力之載重組合因數，詳見部頒『公路橋梁設計規範』第三章 

 

4.2 橋墩設計剪力 

除壁式橋墩強軸方向外，橋梁耐震設計基本原則為地震發生時，宜避免橋柱

塑鉸形成前發生剪力破壞或其他脆性破壞。 

 

4.2.1 單柱橋墩 

單柱橋墩二主軸方向、壁式橋墩沿弱軸方向及構架式橋柱沿弱軸方向之設計

剪力，係以最早發生塑鉸斷面之最大可能彎矩強度除以對應之柱高(含帽梁)估計

之。鋼筋混凝土柱之最大可能彎矩強度得以其計算彎矩強度乘以 1.3 求得，鋼橋

柱之最大可能彎矩強度得以其標稱降伏彎矩強度乘以 1.25 求得。計算最大可能

彎矩強度時，柱軸力得採用靜載重引致之軸力。 

柱之設計剪力不必超過地震力 IIV 乘以 1.2 ,y u IIF 時彈性分析所得者。 

 

4.2.2 具有雙柱或雙柱以上之構架式橋墩 

具有雙柱或雙柱以上之構架式橋墩，橋柱之設計剪力為柱頂與柱底之最大可

能彎矩強度相加後除以柱之淨高(不含帽梁)。計算最大可能彎矩強度時，應考慮

柱軸力變化之影響。最大可能彎矩強度之計算得比照 4.2.1 節之規定。 

柱之設計剪力不必超過地震力 IIV 乘以 1.2 ,y u IIF 時彈性分析所得者。 

 

4.2.3 壁式橋墩 

壁式橋墩強軸方向之設計剪力，應依設計總橫力彈性分析結果再經載重組合

後計算之。弱軸方向設計剪力應依 4.2.1 節之規定計算。 

 

4.2.4 多跨剛接連續橋 

行車方向為多跨剛接連續橋時，橋柱之設計剪力依 4.2.2 節之規定計算。 

 

 



第四章 構材之設計  

 25

4.3 接合部之設計剪力 

帽梁與橋柱間、橋柱與基腳或樁帽間之接合部，其設計剪力應根據柱產生塑

鉸後之應力推算，但其值不必超過地震力為 IIV 乘以 1.2 ,y u IIF 時彈性分析所得者，

並據以設計之。 

 

4.4 基礎之設計力與檢核 

橋柱之基礎設計力為橋柱產生塑鉸後，柱底傳至基礎之作用力；壁式橋墩沿

強軸方向之基礎設計力，則為橋墩剪力達計算剪力強度時，柱底傳至基礎之作用

力，但橋柱及壁式橋墩之基礎設計力均不必大於地震力 IIV 乘以 1.2 ,y u IIF 時彈性

分析所得者。柱底產生的塑性彎矩及其對應的剪力、軸力如沿某一方向發生時，

可能對基礎產生最不利效應者，必須予以考慮，但不需考慮 2.7 節所述其他方向

地震力之載重組合。 

 

4.5 支承系統之設計 

支承系統係指將上部結構力傳遞至下部結構之構件組合，一般包括垂直力傳

遞、剪力傳遞及抗拉拔等裝置。 

 

4.5.1 支承系統之垂直承載力 

支承系統之垂直強度須符合下述規定： 

1. 設計總橫力V 作用下支承構件不得降伏。 

2. 支承系統之垂直極限承載力不得小於
BVR ： 

|)|3.0|(| VEQHEQdBV RRRR   (4-1a) 

|)|||3.0( VEQHEQdBV RRRR   (4-1b) 

其中 

dR   ：靜載重作用下之支承垂直反力。 

BVR  ：支承垂直設計壓力，為(4-1a)式及(4-1b)式之較大值。 

HEQR  ：以橋柱行車方向或垂直行車方向塑鉸產生後推求之支承垂直反力，但不

須考慮兩方向之組合，其值不必大於地震力 IIV 乘以 1.2 ,y u IIF 時彈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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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所得之垂直反力。 

VEQR  ：垂直地震作用下，由彈性分析所得之支承垂直反力。 

 

4.5.2 支承系統之水平承載力 

支承系統之水平承載力須符合下述規定： 

1. 設計總橫力V作用下支承構件不得降伏。 

2. 支承系統極限承載力不得小於橋柱塑鉸產生後推求之支承水平力，但不必大

於地震力 IIV 乘以 1.2 ,y u IIF 所引致之水平力。 

 

4.5.3 支承系統之抗拉拔承載力 

支承系統之抗拉拔承載力須符合下述規定： 

1. 在縱向、橫向設計總橫力及垂直向地震力作用下，若支承承受之拉拔力 Q 為

靜載重反力 dR 之 50%至 100%時，橋梁應設置支承抗拉拔裝置，且此抗拉拔

裝置至少應以靜載重反力之 10%為拉拔力設計之；若拉拔力 Q 超過靜載重

反力 dR 時，抗拉拔裝置應依 1.2（Q- dR ）為拉拔力設計之，但不得小於靜載

重反力之 10%。在上述情況下，支承抗拉拔裝置承受之應力不得高於抗拉拔

裝置之短期容許應力。 

2. 支承系統抗拉拔裝置之極限承載力，不得小於依(4-1c)、(4-1d)式所求得之垂

直設計拉拔力 BTQ 。 

dVEQHEQBT RQQQ  3.0  (4-1c) 

dVEQHEQBT RQQQ  3.0  (4-1d) 

其中  

BTQ  ：支承垂直設計拉力，為(4-1c)式及(4-1d)式之較大值，且不得小於 0.15 dR 。 

HEQQ  ：以橋柱塑鉸產生後所推求之支承拉拔力，但其值不必大於地震力 IIV 乘以

1.2 ,y u IIF 時彈性分析所得之拉拔力。 

VEQQ  ：垂直地震作用下，由彈性分析所得之支承拉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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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P-效應 

穩定指數 SQ 超過 0.05 時，須考慮 P 效應， SQ 定義如下： 

                        
cu

S lV

P
Q 0                 (4-2)             

其中  

P  ：載重組合下柱之軸力。  

0  ：橋柱承受 uV 時，柱頂對柱底產生之相對彈性變位。 

uV  ：載重組合下柱之剪力。  

cl  ：柱高，可算至節點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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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鋼筋混凝土構材之韌性設計 
 

5.1 通則 

鋼筋混凝土橋柱、壁式橋墩、橋柱接合部及基礎之設計與施工，除應滿足部

頒『公路橋梁設計規範』之相關規定外，尚須符合本章之韌性設計要求。橋墩之

淨高與沿剪力方向斷面深度之比值大於或等於 2.5 者，稱為橋柱，其設計須符合

5.3 節之規定。比值小於 2.5 者，則稱為壁式橋墩，其設計須符合 5.4 節之規定。

柱頭擴大之橋柱，在計算時以均勻斷面段之淨高及斷面尺寸為判定基準。 

 

5.2 混凝土與鋼筋之材質要求 

抵抗地震力構材之混凝土，其規定抗壓強度
cf  不得低於 210kgf/cm2 

(20.6MPa)，但亦不宜高於 420kgf/cm2 (41.2MPa)。 

用以承受地震引致之彎矩與軸力之構材及壁式橋墩，其主筋應符合 CNS 560

中 SD 420W 及 SD 280W 之要求。 

 

5.3 鋼筋混凝土橋柱之韌性要求 

5.3.1 主筋量規定 

橋柱之主鋼筋比，即主鋼筋量與全斷面積 Ag 的比值，不得小於 0.01，亦不

得大於 0.04。當橋柱的設計非地震力控制，且斷面大於承受載重所需者，可採用

一足以承受該載重之折減後有效斷面積 *
gA ，但主筋量不得小於折減後斷面積之

0.01，且 *
gA 不得小於 0.5 gA 。 

 

5.3.2 彎矩強度 

螺箍柱中，由設計軸力產生之壓應力超過 0.1
cf 與 gb AP / 較小者時，強度折

減因數 取 0.75，當設計軸力產生之壓應力由 0.1
cf 與 gb AP / 之較小者減至 0

時，強度折減因數可由 0.75 線性遞增至 0.9。 

橫箍柱中，由設計軸力產生之壓應力超過 0.1
cf 與 gb AP / 較小者時，強度折

減因數 取 0.7，當設計軸力產生之壓應力由 0.1
cf 與 gb AP / 之較小者減至 0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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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度折減因數可由 0.7 線性遞增至 0.9。 

 

5.3.3 橋柱剪力強度 

鋼筋混凝土橋柱塑鉸區之剪力計算強度依(5-1)式計算，計算所得剪力計算強

度乘以強度折減因子 85.0 後不得小於按 4.2 節計算所得之橋柱設計剪力。 

csn VVV   (5-1) 

其中，矩形橋柱之
sV 依(5-2a)式計算；圓形橋柱之

sV 依(5-2b)式計算。 

adfAV yhshs /  (5-2a) 

a

DfA
V yhh

s 2


  (5-2b) 

0)33.0(53.0 '  ecc AfFV   ( 0)33.0(66.1 '  ec AfF ) (5-3) 

另由剪力鋼筋所提供之剪力強度 Vs 不得超過 ec Af '12.2 ( ec Af '64.6 )。 

其中符號定義如下： 

Vn ： 剪力計算強度，(kgf；N) 

Vs ： 剪力鋼筋之剪力計算強度，(kgf；N) 

Vc ： 混凝土之剪力計算強度，(kgf；N) 

Ash ： 沿某方向箍筋的總面積（包含輔助箍筋），(cm2) 

Ah ： 圓形箍筋的斷面積，(cm2) 

d  ： 沿剪力方向柱之有效深度，(cm) 

a  ： 橫向箍筋之垂直間距，(cm)  

Ae ： 柱有效斷面積，可取為 0.8Ag，(cm2) 

fyh ： 剪力鋼筋之規定降伏強度，(kgf/cm2；MPa) 

cf   ： 混凝土之規定抗壓強度，(kgf/cm2；MPa) 

F ： 與軸力有關之調整係數 

gA

N
F

140
 ； 軸力為壓力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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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

N
F

35
 ； 軸力為拉力時 

N ： 軸力，壓力時取正值，拉力時取負值，(kgf；N) 

Ag ： 柱之全斷面積，(cm2) 

D ： 圓柱圍束區域之直徑，(cm) 

橋柱非塑鉸區之剪力計算強度可依(5-1)式計算，但其中： 

0)1(53.0  e
'

cc AfFV  (
'
c e1.66(1 F) f A 0   ) (5-4) 

 

5.3.4 塑鉸區之橫向圍束鋼筋 

橋柱或樁構架式橋墩之柱頂或柱底及所有可能產生塑鉸的區域均應配置橫

向圍束鋼筋將柱心予以圍束。橫向圍束鋼筋可與 5.3.3 節塑鉸區之剪力鋼筋相較

取其大者不必重複配置。圍束鋼筋的規定降伏強度不可大於主筋的規定降伏強度。 

圓形橋柱使用之螺箍筋或閉合圓箍筋體積比 s 以下列二式計算，並取其大

者： 












 145.0

c

g

yh

c
s A

A

f

f
ρ  (5-5) 


















gc

e

yh

c
s Af

P

f

f
ρ

25.1
5.012.0  (5-6) 

矩形柱之矩形橫向箍筋之總斷面
shA 以下列二式計算，並取其大者： 












 130.0

c

g

yh

c
csh A

A

f

f
ahA  (5-7) 


















gc

e

yh

c
csh Af

P

f

f
ahA

25.1
5.012.0  (5-8) 

其中 

a ： 橫向箍筋之垂直間距，(cm) 

cA  ： 柱心之面積（算至螺箍筋、閉合圓箍筋或橫向箍筋之外緣），(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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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  ： 柱之全斷面積，(cm2) 

shA  ： 沿某方向箍筋的總面積（包含輔助箍筋），矩形柱兩主軸方向均應計算

檢核，(cm2) 

cf   ： 混凝土之規定抗壓強度，(kgf/cm2；MPa) 

yhf  ： 螺箍筋或橫向箍筋之規定降伏強度，(kgf/cm2；MPa) 

hc ： 橫箍柱柱心在所考慮方向之尺寸（算至兩外側箍筋之中心），(cm) 

eP  ： 柱之係數化軸力，(kgf, N) 

s ： 螺箍筋體積與柱心體積（算至螺箍筋兩外側）之比。 

橫向圍束鋼筋可採用單個橫向箍筋或多個相互疊交之橫向箍筋，橫向箍筋或

輔助箍筋的錨定應特別注意，須能發揮其降伏拉力。 

 

5.3.5 塑鉸區橫向圍束鋼筋之配置 

1. 橋柱可能發生塑鉸之區域均應配置符合 5.3.4 節規定之橫向圍束鋼筋。如塑

鉸區域在柱頂或柱底時，橫向圍束鋼筋應配置在距接頭面
0 之範圍，並應延

伸配置進入接頭，且不得小於柱縱向鋼筋之受拉伸展長度。如塑鉸區域不在

柱頂或柱底時，橫向圍束鋼筋應配置在臨界斷面之兩側各延伸
0 之範圍。

0

為沿剪力方向之柱深、柱淨高之六分之一及 45 公分之大者。 

2. 樁構架橋墩之橋柱，其頂部橫向圍束鋼筋應配置在距接頭面
0 之範圍，而底

部橫向圍束鋼筋，則應自最大彎矩處，往下配置三倍樁徑的距離，往上則應

配置至超出現有地面線以上一倍樁徑之距離，但不得小於 45 公分。 

3. 橫向圍束鋼筋之間距不得超過 15 公分、柱短邊尺寸之四分之一及主筋直徑

的 6 倍。 

4. 螺箍筋或閉合圓箍筋不得在 1、2 項中所述之圍束區內搭接，但容許採用其

他許可的續接方式，其接合強度則至少應能達鋼筋規定拉力強度。 

 

5.3.6 主筋續接 

柱可能發生塑鉸之圍束區內之柱主筋以不續接為原則，若因施工必須續接時

亦不得採用搭接，其接合強度至少應能達鋼筋規定拉力強度，且須採用交替式續

接方式。其他續接方式之相關規定請參考部頒『公路橋梁設計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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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壁式橋墩之韌性要求 

壁式橋墩強軸方向之設計應符合本節之要求。 

壁式橋墩之水平鋼筋比 h 及垂直鋼筋比 n 均不得小於 0.0025；水平鋼筋或

垂直鋼筋之間距均不得超過 30 公分；抵抗剪力之水平鋼筋及垂直鋼筋必須連續

且分佈於整個剪力面上。 

橋墩的單位面積計算剪力強度
nv 可依下式計算： 

yhcn ffv  53.0  (
'1.66 c h yf f ) (5-9) 

但不超過 2.12 cf  ( 6.64 cf  )。 

壁式橋墩之 n 不得小於 h 。兩向鋼筋均應至少採用雙層配筋，其水平剪力

鋼筋之續接應予錯開，且雙層鋼筋之續接點不得在同一處。 

 

5.5 橋柱接頭部 

橋柱接頭部係指柱垂直延伸進入與其聯結構材之部份。接頭部之設計內力，

包括橋柱與上部結構帽梁間、樁帽間及基腳間等之內力，應依 4.3 節之規定設計

之。橋柱所有主筋通過接頭後所需之錨定延伸長度應使鋼筋能發展出至少1.25 yf

之應力。 

 

5.6 橋墩施工縫 

所有施工縫應確實清理乾淨，並將表面粗糙化後始可澆灌混凝土，並不得設

置於主筋搭接處。 

施工縫之剪力僅靠插筋效應與粗糙混凝土面間之摩擦力承擔者，施工縫之總

剪力需求不得超過下式計算所得 jV 值： 

( 0.75 )j vf y nV A f P   (5-10) 

其中
v fA 為垂直於施工縫鋼筋之總斷面積， nP 為橋墩或橋柱的最小設計軸力，

為摩擦係數， 為強度折減因數，其值依部頒『公路橋梁設計規範』之規定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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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基樁 

與樁帽剛接之混凝土基樁之設計，除須依部頒『公路橋梁設計規範』外，尚

應滿足下列特別要求： 

(1) 主筋應妥為錨定於樁帽，使鋼筋能發展出至少 1.25 fy 之應力。 

(2) 樁頂應配置橫向圍束鋼筋，其範圍應為自樁頂以下不少於兩倍樁徑或 60 公

分。 

(3) 場鑄樁全長均須配置至少四根主筋。基樁自樁帽底部以下至少六倍樁徑範圍

內，其鋼筋比不得小於 0.0075。螺箍筋或橫向箍筋之間距不得超過 30cm，

樁帽底部以下兩倍樁徑範圍內（不得小於 1.2m），其間距不得超過 15cm。 

 

5.8 中空鋼筋混凝土橋柱之韌性要求 

中空橋柱之韌性要求與實心橋柱相同，柱淨高與沿剪力方向斷面深度之比值

不得小於 2.5，比值小於 2.5 者，須符合壁式橋墩之韌性要求，而視為壁式橋墩

設計。對於柱頭擴大之橋柱，在計算時以均勻斷面段之淨高及斷面尺寸為判定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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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鋼橋柱韌性要求 
 

6.1 通則 

鋼橋柱之設計，除須符合本規範之規定外，尚須依據部頒『公路橋梁設計規

範』及相關規定辦理。 

 

6.2 耐震鋼材之材質要求 

耐震設計中須發揮韌性之構材應採具有衝擊韌性容量及降伏比上限規定之

鋼材。  

 

6.3 鋼橋柱細部設計要求 

鋼橋柱之細部設計，應防止橋柱產生局部挫屈、銲道撕裂、剪力破壞或其他

脆性破壞，其方式可採： 

(1) 限制鋼橋柱板寬厚比或圓形鋼橋柱的徑厚比。 

(2) 角隅銲接採用開槽全滲透銲。 

 

6.4 鋼橋柱接頭部設計要求 

鋼橋柱接頭部之設計內力，包括鋼橋柱與上部結構鋼帽梁間及鋼橋柱與錨定

構架間應依橋柱塑鉸產生後接頭部之內力設計之，但其值不必超過地震力為 IIV

乘以 1.2 ,y u IIF 時彈性分析所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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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隔震與消能設計 

 

7.1 通則 

7.1.1 適用範圍 

本章適用於公路橋梁使用水平隔減震系統之設計。 

 

7.1.2 隔震設計基本要求 

本規範所涵蓋之隔震系統至少須具備下列基本要件： 

（1） 在垂直方向上具有足夠的剛性及承載容量來承受上部結構的重量。 

（2） 在強震作用下，水平方向具有足夠的柔性以延長橋梁結構週期，隔離

地震震波進入橋梁結構，降低水平地震力。 

（3） 具有消能裝置以控制橋梁結構因週期延長所可能導致的位移增加。 

（4） 須具足夠之水平勁度以抵抗風力。 

（5） 須具足夠的回復勁度(recenter stiffness)，使隔震上部結構在經過地震

後能夠回復到原來位置。 

 

7.1.3 其他相關規定  

(1) 隔震橋梁之梁端防落長度不得小於 8.5 節中規定之梁端防落長度 NL 。 

(2) 橋梁採隔震設計時，其支承之位移限制裝置或防落橋裝置，應以不影響橋梁

正常伸縮及隔震系統之功能為原則。 

(3) 橋梁採用隔震設計後，其隔震週期宜大於未採隔震設計時基本振動週期之兩

倍以上。 

7.2 分析方法之選擇 

隔震橋梁之分析方法可分為靜力分析方法及動力分析方法兩種，屬形狀規則

橋梁者可僅進行靜力分析，屬 3.1 節所述之橋梁者則應同時進行靜力及動力分析。 

 

7.3 靜力分析方法 

7.3.1 隔震橋梁之水平設計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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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震橋梁之水平設計位移
sD 依下式計算求得 

2 2
, / 4s a II eD S T g   (7-1a) 

其中 g 為重力加速度；
eT 為隔震橋梁於所考慮之振動方向的有效週期，如(7-2)式，

且應大於短週期與中長週期之分界 0
IIT ， 0

IIT 依 3.2 節之規定計算；
,a IIS =等級 II 地

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分成一般工址或活動斷層近域及臺北盆地區域二種情況。

橋梁週期T 取隔震橋梁之有效週期
eT ： 

(1) 一般工址或活動斷層近域： 

,1
,

1

II
a II

e

S
S

BT
  (7-1b) 

(2) 臺北盆地區域 

 

0 ,
,

1

II
II S

a II
e

T S
S

B T
  (7-1c) 

其中 0
IIT 依第二章定義。 1B 為表 3-1 中之阻尼修正係數，與隔震橋梁之等效阻尼

比
e 有關。 

 

7.3.2 隔震橋梁之有效週期與等效阻尼比 

(1) 隔震橋梁之有效週期 eT可由下式求得 




ie
e Kg

W
T

,

2  (7-2) 

其中 W 為隔震系統所承載之上部結構靜載重；g 為重力加速度； ieK , 為下部結構

與隔震元件串聯所得之有效勁度，依下式表示：  

ipieff

ipieff
ie KK

KK
K

,,

,,
, 
  (7-3) 

ipK , =第 i 橋墩之彈性勁度 

ieffK , =第 i 橋墩上所有隔震元件在設計位移 idD , 之有效勁度總和 

(2) 第 i 橋墩上隔震元件之等效阻尼比 ieq, 可依下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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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 2

1

idieff

iD
ieq DK

E


   (7-4) 

其中 idD , 為第 i 橋墩上隔震元件之水平設計位移； iDE , 為第 i 橋墩上隔震元件於

設計位移下的遲滯迴圈總面積。 

(3) 隔震橋梁之等效阻尼比 e 可由下式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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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其中， ieq, 為第 i 橋墩上隔震元件之等效阻尼比； ip, 為第 i 橋墩之固有阻尼比；

iTK , 及 iRK , 為第 i 橋墩之基礎水平勁度及旋轉勁度； iT , 及 iR, 為 iTK , 及 iRK , 所對

應之基礎黏性阻尼比；H 為由柱底至上部結構之質量中心的高度。 

除隔震元件外，其餘各結構元件之黏性阻尼比依其所使用之材料不同而異，

表 7-1 為常用之參考值。 

 

7.4 相關耐震設計細節 

7.4.1 橋墩與連結構材之設計地震力 

隔震橋梁橋墩之水平設計地震力 PV 依下式計算: 

y

b
P

V
V


  (7-6) 

其中 
i

idieffb DKV ,, 為該橋墩上所有隔震元件之設計水平力總合。 

隔震元件與上、下部結構間之連結構材的設計降伏強度不得小於該隔震元件

所傳遞最大水平力之 1.25 倍。 

 

7.4.2 梁端間隙 

隔震橋梁之梁端應留有充分之間隙，以避免主梁與橋台或相鄰兩主梁間之碰

撞，其梁端最小應留間隙不得小於下式計算所得之值 

AsB LDS   (主梁與橋台間應留間隙) (7-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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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B LDcS    (同一橋墩上之相鄰兩主梁間應留間隙) (7-7b) 

其中 BS 為梁端最小應留間隙(cm)，如圖 7-1 中所示； sD 為伸縮縫左右兩側兩振

動單元質心處位移較大者(cm)； c 為調整係數，與相鄰兩主梁的基本振動週期有

關，依表 7-2 決定。 AL 為上部結構施工誤差所需之梁端間距餘裕量，其值可取

1.5(cm)。 

 

7.5 動力分析方法 

動力分析的方法可分為反應譜分析及非線性歷時分析兩種。反應譜分析法可

利用等級 II 地震反應譜並考慮隔震設計之等效阻尼比來進行，非線性歷時分析

之地表加速度歷時則須由 3.4.1 節之等級 II 地震反應譜產生。 

 

7.5.1 反應譜分析法 

隔震橋梁進行等級 II 地震之反應譜分析時，其輸入水平譜加速度係數為 ,a IIS ；

輸入垂直譜加速度係數為 ,v a IIS ，其中 ,a IIS 依 3.3 節之規定計算之，式中 1T 以 eT

取代。 V 依 3.5 節之規定。分析流程基本上類似於靜力分析之迭代方法，隔震系

統之有效勁度及等效阻尼比可依假設之設計位移估算之。隔震橋梁之振動模態可

分隔震振態及非隔震振態兩種。隔震振態所對應之週期較長，其主要變形集中於

隔震元件之變形，而其所對應之等效阻尼比可依複合阻尼比概念而得 

 
   T

i j i j ii i
e Tj

j j

K

K

  


 



 (7-8) 

其中 

je )(  ：第 j 振態之等效阻尼比 

iK  ：第 i 構件之勁度矩陣 

K  ：整體系統之勁度矩陣 

j  ：第 j 振態之振態形狀向量 

( )j i  ：第 i 構件在第 j 振態所對應自由度之振態形狀向量 

i    ：第 i 構件之阻尼比，包含隔震元件之等效阻尼比及其他構件之阻尼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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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7-8)式所得之   je 值，可將第 j 振態所對應之 5%阻尼比彈性反應譜值

除以   je 所對應之阻尼調整係數( SB 或 1B )，以考慮等效阻尼比之效應。 

對於非隔震振態，其分析方法可依一般反應譜分析法進行，其阻尼比假設為

5%，亦即其阻尼調整係數值為 1.0。 

反應譜分析計算地震引致構材之彎矩、軸力及剪力，應依 2.7 節之規定考慮

地震效應之組合。若分析所得之橋梁設計位移小於靜力分析之 90%時，須調整至

靜力分析所得的 90%，其下部結構之水平設計地震力可依 7.4 節求得。 

 

7.5.2 非線性歷時分析 

進行非線性歷時分析時，輸入之地震歷時須依 3.4.1 節之規定。隔震元件之

非線性分析模型需有可信之學理依據，其勁度、降伏機制及遲滯或黏滯行為等需

能適切反映隔震元件之力學行為。非線性歷時分析進行檢核時，應同時考量縱向、

橫向以及垂直向均為 100%地震歷時效應之組合。 

 

7.6 隔震元件之實體試驗與性能試驗 

7.6.1 通則 

在採用隔震裝置前，須藉實體試驗以確認隔震元件之地震行為是否與原設計

相符。實體試驗至少須使用二個與原設計相同型式與尺寸的隔震元件於工程主辦

單位認可之實驗室進行試驗，其結果經確認後始得進行製造生產。實體試驗所用

的試體不得再使用於建造結構上。在試驗進行時，試體每個迴圈的力和位移皆應

予以記錄。若某廠牌之隔震元件，其尺寸、設計參數與設計隔震元件相似，且曾

於前五年內依本規範規定項目進行實體試驗，並有竣工實績或完工驗收證明文件，

足資證明者，則不需進行實體試驗，但仍應依本規範規定進行性能試驗，且廠商

所提供之性能試驗試體之型式、尺寸均應與設計隔震元件需求相符。 

 

7.6.2 實體試驗 

實體試驗可使用側向位移與垂直載重控制或側向剪應變與垂直壓應力控制，

就不同隔震元件之特性進行試驗。實體試驗之項目可分為垂直載重試驗、常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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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試驗、不同變形之特性試驗、性能穩定性試驗、隔震元件穩定度試驗等。 

 

7.6.3 性能試驗 

在進行安裝之前，各種隔震元件皆須進行性能試驗，以評定其力學特性是否

與設計值相同或在容許誤差範圍內。性能試驗可使用側向位移與垂直載重控制或

側向剪應變與垂直壓應力控制，就不同隔震元件之特性進行試驗。性能試驗之項

目可分為垂直載重試驗、垂直載重及側向位移組合試驗，或壓應力試驗、壓應力

及剪應變組合試驗等。 

 

7.7 消能系統之設計 

橋梁除使用隔震設計以外，亦可使用消能系統來降低地震反應。消能系統之

分析應包括消能元件之特性及其平面與立面之配置，且應能反映振動頻率、環境

及溫度等因素之影響。所有消能元件之力學特性須經試驗驗證與設計參數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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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有關耐震其他規定 
 

8.1 地震時地盤可能產生不穩定狀態之耐震設計 

橋梁工址位於下列二種土層時，應進行穩定性評估，並據以折減其耐震設計

用土壤參數值： 

1. 依第 8.1.1 節所定義之極軟弱土層。 

2. 依第 8.1.2 節所定義可能產生土壤液化之飽和砂土層。 

 

8.1.1 極軟弱土層之判定 

單軸壓縮強度在 2kgf/cm20. ( 20kPa )以下之黏土層或粉土層，即視為耐震設計

上之極軟弱土層，不宜作為基礎承載層。 

 

8.1.2 砂土層之液化潛能判定 

在地震時可能產生液化現象之沖積飽和砂土層，其液化抵抗率 FL 值小於 1.0

時，即判定該土層可能發生液化現象。 

其中 

S

S
L L

R
F   (8-1) 

SR ：地震時工址土壤抵抗液化剪應力強度與有效覆土壓力之比值。 

SL ：地震引致之土壤剪應力與有效覆土壓力之比值。 

 

8.1.3 土壤參數折減 

1. 依第 8.1.1 節判定為極軟弱之土層者，其耐震設計用土壤參數須設定為零。 

2. 依第 8.1.2 節判定可能液化之砂土層，其耐震設計用土壤參數應依表 8-1 折

減之。 

 

8.1.4 基礎耐震設計 

1. 在地震地表水平加速度 ,(0.4 )II SA S g 下，若工址土壤可能產生液化，橋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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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之設計應考慮土壤液化之影響，以降低後之基面及折減後之土壤參數檢核

橋梁結構之安全性。 

2. 極軟弱土層或發生液化土層之重量均應視為其下方土層之載重。 

3. 耐震設計中如有土壤參數為零之土層存在時，應將基面設定於該土層下緣。 

4. 耐震設計時應分別考慮土壤未液化、土壤液化及土壤液化可能引致流動化等

之影響。 

5. 計算梁端防落長度及梁端間隙時，應將土壤液化後產生流動化之影響計及在

內。 

 

8.2 地震土壓力 

地震土壓力之分布應依照下列公式計算： 

地震主動土壓力： 

      EAEAEAEa KqKcKxp  2  (8-2) 

EAK =
2

0

0
0

2
0

0
2

))cos(cos(

))sin(sin(
1)cos(coscos

)(cos

























   (8-3) 

地震被動土壓力： 

Epp = EPEPEP KqKcKx  2  (8-4) 

     EPK =
2

0

0
0

2
0

0
2

))cos(cos(

))sin(sin(
1)cos(coscos

)(cos




















   (8-5) 

上列各式中， 

Eap ：深度 x 處之地震時主動土壓力，(tf/m2)( kPa ) 

Epp ：深度 x 處之地震時被動土壓力，(tf/m2)( kPa ) 

EAK ：主動土壓力係數  

EPK ：被動土壓力係數  

  ：土壤單位重，(tf/m3)(
3kN/m ) 

c  ：土壤凝聚力，(tf/m2)( kP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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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地震時地表之加載，(tf/m2)( kPa ) 

  ：土壤摩擦角，(deg) 

  ：地表面與水平面之夾角，(deg) 

  ：擋土牆背面與垂直面之夾角，(deg) 

  ：擋土牆背面與填土間之摩擦角，(deg) 

x  ：土壓力 Eap 、 Epp 作用於牆面之深度，(m) 

0  ： 1tan hk ，(deg) 

hk  ：水平加速度係數  

若 0 0     時， 0sin( ) 0     ； hk 可取 ,0.2 II SS 。如圖 8-1 所示， Eap

與 Epp 作用力方向與水平間之夾角為   ，其中各夾角以逆時鐘方向為正值；N-

N 面為與牆背面垂直之面。 

 

8.3 地震動水壓 

與水接觸之下部結構，應考慮地震時之動水壓。 

1. 單側臨水下部結構之動水壓 

單側臨水下部結構之動水壓，如圖 8-2 所示，依下式計算： 

27

12 h wP k bh  (8-6) 

式中， 

P  ：作用於結構物之全部動水壓，(tf)( kN) 

𝑘ℎ ：水平加速度係數，取為 ,0.4 II SS  

𝛾
𝑤

 ：水之單位重，(tf/m3)( 3kN/m ) 

h  ：水深，(m) 

b  ：與動水壓作用方向垂直之結構物寬度，(m) 

全部動水壓合力作用點至地表面之距離 gh (m)為： 

hhg 5

2
  (8-7) 

2. 四周環水下部結構物之動水壓 

四周環水下部結構如圖 8-3 所示，其動水壓以下列各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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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

h
 2 時 

0

3
1

4 4h w

b b
P k A h

t h
    

 
 (8-8a) 

(2) 2<
b

h
 4 時 

0

3
0 7

4 10h w

b b
P k A h .

t h
    

 
 (8-8b) 

(3) 
b

h
>4 時  

0

9

40 h w

b
P k A h

t
  (8-8c) 

t與 0A 之定義如下： 

t ：動水壓作用方向結構物之厚度，(m) 

0A  ：下部結構之斷面積，(m2) 

全部動水壓合力作用點至地表面之距離 gh (m)為： 

hhg 7

3
  (8-9) 

 

8.4 施工期間地震之考慮 

橋梁設計應考慮施工中之耐震性能，必要時應設置適當之防護措施。 

 

8.5 梁端防落長度與防落設施 

為防止地震時產生落橋，梁端防落長度 LN，如圖 8-4 所示，應依本節之規定

辦理。重要橋梁或大坡度橋梁，另應依以下之規定設置防止落橋措施： 

1. 防止落橋裝置之降伏強度須大於支承靜載重反力 dR 之 1.5 倍。 

2. 防止落橋裝置不得影響在常態載重下之溫度變化、乾縮、潛變及載重引致之

支承移動或旋轉功能。 

3. 防止落橋裝置應留設可動距離並設置緩衝材以吸收衝擊力。 

4. 防止落橋裝置不可妨礙支承維護管理或其他裝置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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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相鄰主梁支承靜載重反力 dR 之比值達 2.0 倍以上或相鄰主梁振動單元基本

振動週期之比值達 1.5 倍以上時，應避免採用相鄰主梁互相連接型式之防止

落橋裝置。 

 

8.5.1 活動支承  

梁端置於活動支承者，其防落長度 LN 須符合下式之規定： 

minNN LL  且 GRN uuL     (8-10) 

其中 

   2
min 50 0 25 1 0  1 8000NL . L . H S /      

2
2

2
1 RRR uuu   (8-11) 

, ,/G G e III S II Su L S S    

式中 

LN  ：梁端防落長度，(cm) 

Ru  ：等級 III 地震作用下所引致梁端與橋墩頂部之相對變位，(cm) 

Gu  ：地震引致相鄰橋墩間表層地盤之水平相對變位，(cm) 

minNL  ：最小梁端防落長度，(cm) 

L  ：跨徑，(m) 

H   ：基面起算下部結構之高度，(m)。對橋台而言，採用鄰近橋墩之橋墩

高度，但單跨橋時， 0H ；對橋墩而言，採用該橋墩高；對懸臂式

伸縮接頭言，取接頭前後鄰近橋墩之平均高度。 

S    ：橋墩之斜角，為橋墩橫向支承的連線與垂直橋軸方向之夾角，(度)。 

Riu  ：振動單元 i 之最大變位，i =1, 2，(cm)。 

G  ：地盤變位係數，其值隨地盤種類而異。第一類地盤時 G = 0.0025；

第二類地盤時 G = 0.00375；第三類地盤時 G = 0.005；臺北盆地時

G = 0.00625。 

Le ：影響梁端防落長度之下部結構間距，如圖 8-5 所示，(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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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 固定支承 

對梁端置於固定支承者，梁端防落長度 LN不得小於最小梁端防落長度 minNL 。 

 

8.6 梁端間隙 

主梁與橋台間之梁端間隙 BS ，如圖 7-1a 所示，須符合： 

ASB LuS   (8-12a) 

同一橋墩上之相鄰兩主梁間之梁端間隙 BS ，如圖 7-1b 所示，須符合： 

ASB LucS    (8-12b) 

其中： 

BS    ：所需梁端間隙，(cm) 

Su    ：等級 II 地震引致之主梁與橋台間相對位移，或同一橋墩上相鄰兩主

梁位移之大值，(cm) 

c    ：與相鄰兩振動單元的基本振動週期有關之調整係數，依表 7-2 決定。 

AL  ：上部結構施工誤差所需之梁端間距餘裕量，其值可取 1.5，(cm) 

 

8.7 伸縮裝置之設計伸縮量 

伸縮裝置之設計伸縮量 EL ，除須符合部頒『公路橋梁設計規範』常態載重下

之相關規定計算外，尚須依下式計算，兩者取其大值。 

主梁與橋台間： 

E J AL u L   (8-13a) 

同一橋墩上之相鄰兩主梁間： 

AJE LucL    (8-13b) 

其中， 

EL  ： 主梁與橋台間、同一橋墩相鄰兩主梁間伸縮裝置之設計伸縮量，(cm) 

Ju  ： 等級 I 地震引致之主梁與橋台間相對位移，或同一橋墩上之相鄰兩主

梁位移之大值，(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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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 c ：同 8.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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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 則 
 

C1.1 適用範圍 

本規範僅適用於跨度 150 公尺以下之一般性新建橋梁。特殊性橋梁如吊橋、

斜張橋及活動橋等，本規範並不適用，但規範中與橋型和跨度無關之規定，如等

級 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a IS 、等級 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a IIS 、等級 I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a IIIS 、工址放大係數等，應可參考使用。本規範不適用

於跨越活動斷層之橋梁設計。以現有的橋梁耐震技術仍難以確保跨越活動斷層橋

梁之安全性，對於此類橋梁，仍宜採廣域之防災策略，如增加道路路網的通行餘

裕度及建立迅速復舊之防災體制因應。 

 

C1.2 耐震設計基本要求 

耐震設計之基本原則為在等級 II 地震作用下，橋梁能維持其應有的性能，

即在等級 II 地震作用下，允許橋梁產生可修復的損傷，因為在等級 II 地震時若

仍限制橋梁須保持彈性，殊不經濟，因此容許橋梁在一些特定位置產生塑性變形，

但限制其容許值，藉以消散地震能量，並降低橋梁所受之地震力，惟產生塑性變

形的位置最好在可檢視之處或容易修補的地方，以方便震後之修復。其他額外考

量為在等級 I 地震作用下，為避免常需修補之麻煩，所以要求橋梁保持在彈性限

度內，使地震過後，橋梁結構沒有損壞，因此而有設計總橫力下限值之訂定；及

在等級 III 地震作用下，為避免造成嚴重的人命、財產損失，則要求橋梁不得產

生落橋或崩塌。 

 

C1.3 振動單元 

茲舉一例說明橋梁沿縱向與橫向振動單元的取法，縱向係指橋軸向；橫向係

指垂直於橋軸向。如圖 C1-1 所示之橋梁為四柱三跨連續梁橋梁，在 A、B 位置

上設置伸縮縫，橋梁繼續往左、右延伸。 

就縱向而言，中間兩柱上為固定支承，兩邊柱上為活動支承。因活動支承不

會傳遞地震力，故以縱向承受地震力而言，上部結構的梁與中間兩柱構成一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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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兩邊柱另外視為兩個振動單元，兩邊柱應考慮活動支承產生的摩擦力，並

將其視為地震力作分析設計。就橫向而言，四根柱頂均為固定支承，因此以橫向

承受地震力而言，上部結構的梁與四根柱子形成一個振動單元，即將圖 C1-1 所

示的橋體整個視為一振動單元。 

曲橋時，縱向之定義一般為沿兩端支承連線之方向；斜橋時，可取行車方向

為縱向或與橋台垂直方向為縱向，在分析時應同時考慮此兩種方式，而以分析所

得之最大值作為設計之參考。 

 

C1.4 基面 

基面為耐震設計用地盤面之簡稱，係指地震輸入橋體的水平面，其上之橋體

即為本規範所訂的振動單元。通常此基面訂在橋柱直接基礎下緣、樁基礎之基礎

板下緣或沉箱上緣。事實上橋體結構在基面下尚有土壤或基礎（如基樁或沉箱），

因此要考慮其下土壤或土壤與基樁或沉箱的互制作用，得到基面的等值基礎勁度，

納入基面以上的橋體一起作分析。 

若於地震時土層產生液化，則會喪失其傳遞地震波至橋體的能力及支承的能

力，此時應視該土層不存在，而將基面降低至液化土層的下方。當然屆時有一部

分基礎構造（如基樁），會變為振動單元的一部分，而此時的等值基礎勁度必須

根據降低後基面以下的構造特性去分析。 

橋梁因沖刷或淤積，其基面會改變，設計時最好對基面可能的位置均檢核其

安全性。關於沖刷影響之考量，在設計地震時，除須考慮河床長期的沖刷外，局

部沖刷部份，不必考慮最大洪水位之沖刷，但須考慮常水位之沖刷及最大洪水位

沖刷後之回淤。因沖刷與地震機率不同，原不應將其最大值相疊加。在台灣結構

物受外力綜合影響之風險以及其因子未能確立前，暫以局部沖刷值之一半考慮地

震之影響。 

 

C1.5 耐震分析方法 

以規則橋梁而言，按第二章靜力分析方法求得之設計總橫力與地震力之分布

已頗為準確。但對不規則性橋梁而言，其動力特性較為複雜，所以應根據動力分

析結果方可求得較準確之地震力與地震力之分布，故規定不規則性橋梁除靜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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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方法外，應另用較精確的動力分析法作分析。 

 

C1.6 韌性設計 

橋梁結構若設計成在等級 II 地震發生時，其行為仍保持彈性反應，殊不經

濟，故本規範容許在等級 II 地震發生時，橋梁產生塑鉸，並具有良好的韌性，

控制橋梁引致的地震力不增加，同時有較大的變形能力而不崩塌。上述橋梁的韌

性行為須藉構材細部韌性設計來達成。因本規範制定設計地震力時，已考慮橋梁

具有韌性，而將設計地震力加以折減，因此構材之設計應符合韌性設計要求，否

則橋梁的耐震能力會偏低，在很小的地震地表加速度下就可能會產生破壞。 

如因細部韌性設計不易施工，而擬採用較不具韌性的細部設計時，則必須進

行韌性容量之分析，即依實際韌性容量換算容許韌性比，以求得較大的設計地震

力作分析設計。 

 

C1.7 隔震與消能設計 

本規範所涵蓋之隔震系統包含垂直作用力承載系統、低水平勁度系統與阻尼

消能系統。此系統於地震力作用時可提供適當的水平柔性以延長結構週期，降低

水平地震力；阻尼器或消能系統可以提供適當的阻尼以控制橋梁因週期延長所可

能導致的位移增加；此外亦須提供最起碼勁度，以控制橋梁在煞車力與風力等水

平力作用下產生之位移。隔震系統之隔震概念與傳統耐震設計有所不同，故其分

析與設計方法須依循第七章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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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靜力分析方法 

 

C2.1 通則 

形狀規則之橋梁，適用本章所提之靜力分析方法來決定設計總橫力，並以靜

力法進行結構分析。對 1.5 節所提須採用動力分析之橋梁，則應依第三章之規定

進行動力分析。 

 

C2.2 工址之地盤分類 

在許多地震事件中皆可觀察到所謂地盤場址效應，亦即地表運動特性深受各

個工址局部土壤狀況之影響，且不同之搖晃程度將改變地盤週期，進而改變短週

期結構與長週期結構之譜加速度放大倍率。Idriss 利用 1985 年墨西哥地震及 1989

年美國 Loma Prieta 地震之資料，統計得出當岩盤之最大加速度在 0.05g 至 0.10g

之間且其上有軟弱黏土層時，最大地表加速度會有 1.5 至 4.0 倍之放大效果；但

當岩盤之最大加速度逐漸增加至 0.4g 時，最大地表加速度之平均放大倍率會從

2.5 至 3.0 倍下降至 1.0 倍，而此種效應直接與土壤之非線性應力-應變行為有關。

同時，長週期段之譜加速度放大倍率會比短週期段來得大。因此，美國

IBC2000[C2.1]採用 Fa與 Fv 兩參數決定加速度反應譜之譜加速度放大效應，並考

量土壤非線性放大效應，依據地盤種類與工址堅實地盤水平譜加速度係數，分別

訂定反應譜等加速度段與等速度段之工址地盤放大係數 Fa 與 Fv。利用 1989 年

Loma Prieta 之地震資料，可統計出工址地盤放大係數 Fa 與 Fv 之值與工址地表面

下 30 公尺內之土層平均剪力波速 VS30 之經驗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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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VSI為岩盤之剪力波速，而參數 ma 與 mv 則會隨著岩盤輸入加速度值之增

加而遞減。 

本規範係參照美國 IBC2000[C2.1]，藉由工址地表面下 30 公尺內之土層平均

剪力波速 VS30 作為決定工址地盤放大係數之地盤分類指標；並除臺北盆地外，將

台灣地區之地盤分為三類。事實上，在許多場址都無法提供實際量測之土壤剪力

波速值，故本規範參照日本道路橋示方書之波速換算公式，規定土壤剪力波波速

除了可使用實際量測值外，亦可利用 qu 及 N 值換算而得。由於 1997 年版之規範

係以 N=25 (黏性土層)或 N=50 (砂質土層)當做基盤面，而藉由經驗公式換算所得

之土壤剪力波速約為 SV = 290 m/s；故考慮規範之延續性，並以 30SV = 270 m/s 作

為第一類地盤與第二類地盤之分界。 

理論上，可將土壤假設為軟弱土層覆蓋於岩盤之上的層狀模型，並配合理想

化之一維彈性剪力波傳行為來解釋小震幅震波之土壤放大效應；其分析結果顯示，

土壤自然頻率乃至於震波放大倍率，皆與土壤之阻尼比及表土層對岩層之阻抗比

有關，且長週期段之譜加速度放大倍率會比短週期段來得大。利用台灣之現地鑽

探資料配合一維彈性剪力波傳理論，可在小震幅震波之輸入條件下求得反應譜等

速度段之工址放大係數Fv，Fv值與地盤分類指標VS30之變化關係如圖C2-1所示。

同時，參照美國之經驗公式並配合台灣之地盤分類標準，可將小震幅震波輸入下

之 Fa 與 Fv 經驗式修正為：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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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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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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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岩盤輸入加速度
















  

由圖 C2-1 得知，一維剪力波傳分析結果與上述經驗公式相符。惟因一維彈性剪

力波傳分析過於理想化，並考慮輸入震波與現地量測之變異性，故規範將第二類

地盤與第三類地盤之分界定為 VS30=180 m/s，並定義在小震幅震波之輸入條件下，

第二類地盤與第三類地盤之工址放大係數 Fv值分別為 Fv=1.5 與 Fv=1.8。另一方

面，參照前述美國經驗公式中之 ma 與 mv 值，可在考量土壤非線性放大效應之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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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配合台灣地盤分類標準與小震幅震波之工址放大係數值，依比例修正得不

同工址譜加速度係數所對應之工址放大係數，修正後之反應譜等加速度段與等速

度段之工址放大係數 Fa 與 Fv 值，分別如表 2-3(a)與 2-3(b)所示。 

 

C2.3 設計總橫力 

1. 基本說明 

等級 II 地震係考慮 50 年 10%超越機率之均布危害度分析而訂定，其對應地

震回歸期為 475 年。等級 III 地震係考慮 50 年 2%超越機率之均布危害度分析而

訂定，其對應地震回歸期為 2500 年。等級 I 地震係指地震發生頻率頗高，但地

震地表加速度不大之地震。 

圖 C2-2 所示為橋梁承受地震側向力與其所產生的側向位移關係，在外力不

大時係線性，其後會變為非線性，最後橋梁在承受 Pu 的側力，側位移達 u 時，

因韌性被用盡而崩塌。此非線性的關係可以彈塑性關係來理想化，亦即彈性一直

維持到 Pu，其後變為完全塑性，韌性容量為 yu  。 

一般橋梁設計不論採用工作應力法或極限設計法，在設計地震力 Pd 作用下

結構尚未開始降伏。當地震力增為 y 倍達 Py 後，第一個構材斷面才開始降伏，

即 y =Py /Pd。由於橋柱之塑性彎矩與降伏彎矩之比隨斷面幾何形狀而異，大概

在 1.2 附近，因此外力須調升至 1.2 Py，即 Pu後，結構才達能承受的最大側力。 

由於橋梁具有韌性，在設計地震作用下，若仍保持彈性殊不經濟，故在設計

地震時容許橋梁進入非彈性變形，可將彈性設計地震力予以降低，而其降低幅度，

端視韌性好壞而定。韌性好的橋梁，結構系統地震力折減係數 uF 值較大。 

2. 工址堅實地盤短週期與一秒週期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傳統之設計地震水準是以 PGA 值之大小來區分，但計算地震力時尚要乘以

正規化加速度反應譜係數，而正規化加速度反應譜係數本身還有其不確定性，因

此算出的地震力對應的回歸期會高於475年，不甚合理。為使地震力回歸期準確，

乃直接利用譜加速度的衰減公式，獲致特定回歸期之設計反應譜。本規範對每一

個工址分別給定 0.3秒週期之反應譜值當作堅實地盤短週期結構物地震反應之標

準，以及 1.0 秒週期之反應譜值當作中、長週期結構物地震反應之標準，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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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者所需的工址堅實地盤短週期與一秒週期之設計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此

兩個週期(0.3 秒與 1.0 秒)的回歸期均相同，表示對此不同週期之結構物而言，其

地震風險為一致[C2.2,C2.3]。 

台灣地區工址堅實地盤之等級 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係根據 50 年 10%超

越機率的均布危害度分析求得。均布危害度分析須考慮工址周圍約 200 公里以內

過去發生地震之規模、震央及震源深度等，並利用結構短週期與一秒週期水平譜

加速度隨距離、地震規模變化之衰減律，及其他地體構造等資料，經複雜的或然

率理論分析而得。由於要能較精細的將近斷層影響區域劃分出來，必須進行工址

微分化後再依實用性進行調整，故本規範之工址係直接以鄉、鎮、市、區等行政

區域為工址劃分單位。圖 C2-3 至圖 C2-4 分別表示台灣工址堅實地盤短週期與一

秒週期之等級 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分布狀況，可依工址所屬之鄉、鎮、市、

區位置由表 2-4查出該係數值。對於臺北盆地地區，可依本節第 6 項之說明辦理。 

台灣地區工址堅實地盤之等級 I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係根據 50 年 2%超

越機率的均布危害度分析求得。圖 C2-5 至圖 C2-6 分別表示台灣工址堅實地盤短

週期與一秒週期之等級 III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分布狀況，可依工址所屬之鄉、

鎮、市、區位置由表 2-4 查出該係數值。對於臺北盆地地區，可依本節第 6 點之

說明辦理。 

工址堅實地盤短週期與一秒週期之等級 I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約可取為回

歸期 475 年地震之 1/3~1/4，因此本規範直接將其值取為等級 II 地震(回歸期約為

475 年地震)之 1/3.25。 

等級 III 地震下，允許結構物使用之韌性可以達到其韌性容量，在此情況下

橋梁尚不致崩塌，設計也可較經濟。 

為避免橋梁在地震不太大時即產生若干損壞與構材需常修復的可能性，構材

在等級 I 地震以未達降伏為原則。此外，等級 I 地震認定由遠域地震造成之可能

性較大，故不考慮斷層近域效應。 

3. 活動斷層近域之工址堅實地盤短週期與一秒週期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針對活動斷層近域而言，工址所屬堅實地盤之短週期與一秒週期水平譜加速

度係數深受該斷層之特性以及工址與斷層間之水平距離的影響，若僅以鄉、鎮、

市、區等行政區域形心位置之均布危害度分析結果代表該行政區域所有工址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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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水平譜加速度係數，將低估部分工址之工址水平譜加速度係數，致使設計地震

力不足以抵抗該斷層引發之地震。因此，必須藉由特徵地震之規模密度函數配合

傳統均布危害度進行斷層近域地震之危害度分析，以定義斷層近域調整因子 AN

與 VN ，進而修正斷層近域工址堅實地盤之水平譜加速度係數，使活動斷層近域

橋梁之設計地震力趨於合理。 

斷層近域調整因子 AN 與 VN 為工址與斷層間之水平距離 r 的函數。表 2-7 中

訂定之 AN 與 VN 值均不小於 1，表示若依據斷層近域衰減公式計算而得之水平譜

加速度小於工址堅實地盤水平譜加速度係數時，設計地震力仍應由均布危害度分

析結果所支配。由於考慮工址與斷層間之水平距離 r 不易求得，因此表 2-7 採整

個鄰近活動斷層的某個鄉、鎮、市、區均使用同一平均化的 AN 值與 VN 值，而

不與 r 有關。 

臺灣地區活動斷層之公告權責單位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該所累積近年

之調查研究成果於 2012 年重新公告第一類活動斷層分布圖，包括新城斷層、獅

潭斷層、三義斷層、大甲斷層、鐵砧山斷層、屯子腳斷層、彰化斷層、車籠埔斷

層、大茅埔-雙冬斷層、梅山斷層、大尖山斷層、六甲斷層、觸口斷層、新化斷

層、旗山斷層與米崙斷層、瑞穗斷層、玉里斷層、池上斷層、鹿野斷層等（如表

C2-1）。鄰近第一類活斷層之鄉鎮市區其地震潛勢因而提高，故表 2-4 之行政區

列有鄰近斷層者，須考慮斷層近域效應。 

近斷層調整因子 AN 與 VN 之值為近斷層地震之實際需求除以 80.S II
S  、

1 0.45IIS  （或 01.S III
S  與 1 0 55IIIS . ）計算所得，故考量近斷層地震之實際需求

時，應以 A
II
S N.S 80 、 V

II N.S 4501  （或 A
III
S N.S 01 與 V

III N.S 5501  ）計算之。 

某鄉、鎮、市、區如臨近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斷層，其 AN 與 VN 值應採用其

中較大之值。 

4. 反應譜工址地盤放大係數 

不同之地盤軟硬程度與地震大小，將改變地盤週期，進而改變短週期與長週

期結構之譜加速度放大倍率。因此，必須考量土壤非線性放大效應，依據地盤種

類與工址堅實地盤水平譜加速度係數，訂定工址地盤放大係數 Fa 與 Fv。當計算

工址短週期與一秒週期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II SS (或 ,I SS 、 ,III SS )與 ,1IIS (或 ,1IS 、 ,1IIIS )

時，工址地盤放大係數 Fa 與 Fv 必須依據工址堅實地盤短週期與一秒週期水平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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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度係數 II
SS (或 I

SS 、 III
SS )與 1

IIS (或 1
IS 、 1

IIIS )決定。 

工址堅實地盤短週期與一秒週期之等級 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I
SS 與 1

IS 分

別代表所屬工址在第一類（堅實）地盤下受等級 I 地震作用時，短週期結構與一

秒週期結構之 5%阻尼譜加速度與重力加速度 g 之比值。 

工址堅實地盤短週期與一秒週期之等級 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II
SS 與 1

IIS

分別代表所屬工址在第一類（堅實）地盤下受等級 II 地震作用時，短週期結構

與一秒週期結構之 5%阻尼譜加速度與重力加速度 g 之比值。 

工址堅實地盤短週期與一秒週期之等級 I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III
SS 與 1

IIIS

分別代表所屬工址在第一類（堅實）地盤下受等級 III 地震作用時，短週期結構

與一秒週期結構之 5%阻尼譜加速度與重力加速度 g 之比值。 

我國之地震微分區之工址係以鄉、鎮、市、區等行政區為單位劃分，各微分

區內之工址堅實地盤等級 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II
SS 與 1

IIS 乃根據 50 年 10%超

越機率之均布危害度分析訂定，地震回歸期為 475 年；工址堅實地盤等級 III 地

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III
SS 與 1

IIIS 則根據50年2%超越機率之均布危害度分析訂定，

地震回歸期為 2500 年。 

除臺北盆地外，工址地盤放大係數 Fa 與 Fv 如表 2-3 所示；工址堅實地盤等

級 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II
SS 與 1

IIS ，以及工址堅實地盤等級 III 地震水平譜加

速度係數 III
SS 與 1

IIIS ，如表 2-4 所示。工址堅實地盤等級 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I
SS 與 1

IS 則直接分別取為 II
SS /3.25 與 1

IIS /3.25。 

台灣地區之地盤，依其堅實或軟弱程度分為三類。此外，臺北盆地因性質特

殊，不必區分其地盤種類。 

對於表 2-4 所述斷層近域之鄉、鎮、市、區， II
SS 、 1

IIS 、 III
SS 與 1

IIIS 要先乘以

AN 、 VN 後再求 aF 與 vF 。 

5. 一般工址與活動斷層近域之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工址等級 II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a IIS 代表橋梁在等級 II地震作用下所引致

的工址絕對水平譜加速度係數，其為民國 88 年版規範中工址水平加速度係數 Z

與工址正規化水平加速度反應譜係數C之乘積；對於若有需要依工址水平加速度

係數 Z 進行其他本規範未規定之相關耐震設計或耐震評估時，即可取工址地表之

水平加速度係數 Z=0.4 ,II SS 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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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等級 II地震為例，(2-13)式訂定工址之等級 II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a IIS 。

此反應譜係數在短週期部份為一常數，等於工址短週期等級 II 地震水平譜加速

度係數 ,II SS ；當週期超過 0
IIT 後，則隨 1/T 的衰減趨勢遞減，其中 T 為橋梁的基

本振動週期(sec)，而短週期與中週期的分界 0
IIT 須依據式(2-14c)式計算；在較短

週期（T0.2 0
IIT ）的範圍內，工址之等級 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a IIS 與結構週

期呈線性變化關係。等級 I 地震和等級 III 地震之工址水平譜加速度係計算方式

和等級 II 地震同。 

6. 臺北盆地區域之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2-5)式、(2-13)式和(2-20)式分別訂定工址之等級 I 地震、等級 II 地震和等級

I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a IS 、 ,a IIS 和 ,a IIIS ，臺北盆地區域因盆地效應性質特殊，

故另訂其譜加速度係數。一般而言，設計反應譜之形狀大致可區分為等加速度段

(短週期)與等速度段(中、長週期)。等加速度段指的是設計反應譜之平台部分，

此部份為加速度敏感區，深受近震源之影響，而等速度段之形狀，則易受遠震源

之影響。對臺北盆地而言，更與盆地共振效應之顯著週期息息相關。以等級 II

地震為例，臺北盆地區域之工址等級 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在短週期部份

為常數，等於工址短週期設計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II SS ；對中、長週期部分，當結

構週期超過 0
IIT 秒後採 1/T 的衰減趨勢遞減。 

本規範係依臺灣地區地震危害度分析所得最新之研究成果，並參考活動斷層

位置與過去大地震發生之記錄，加以合理討論後決定地震微分區工址之劃分。針

對臺北盆地設計地震微分區之劃分，參考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規範委員會』

審議委員建議，由原先 4 區調整為 3 區。 

7. 用途係數 

工址設計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因橋梁的重要性不同，應乘以不同之用途係

數 I，如表 2-1 所示，使重要橋梁之設計地震力加大，提高其安全性及功能性。 

公路橋梁之用途係數應依公路之種類、交通狀況、經濟性等因素決定，其重

要程度之考慮因素，主要有下列數項： 

1. 地震後之救災、復舊工作對該橋梁之依賴程度。 

2. 橋梁受損後對其他結構物或其他設施所造成之影響程度。 

3. 橋梁機能喪失後，有無可替代其機能之構造物或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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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橋梁修復所需之時間與費用。 

高速公路橋梁在地震中損壞，造成之損失必相當大，因此用途係數採用 1.2。

其他一般公路橋梁，若跨越重要設施，其損壞會連帶破壞此些設施者，I 亦取 1.2。

此外，如某路線係某城鎮之主要聯外公路，地震後仍須維持其機能者，則其橋梁

之設計 I 亦取 1.2。其他一般性公路橋梁，I 取 1.0 即可。 

8. 起始降伏地震力放大倍數 

圖 C2-2 所示為結構物受地震側力作用下，力與位移的非線性曲線。由於設

計時不論採用工作應力法或極限設計法都隱含有安全係數，因此在設計地震力

dP 作用下，結構物距第一個斷面降伏所對應的地震力 yP 還有一段距離，其比值

y = dy PP / 稱為起始降伏地震力放大倍數，各類構材設計方法之 y 值如表 2-2 所

示。然如設計者依國際慣用並經業主同意之設計有關規範之載重組合及相關規定

進行設計，可依所採用之規範分析 y 值，不須依照本節之規定。 

9. 結構系統韌性容量 

設計地震作用時若橋梁仍設計保持彈性殊不經濟，故容許橋梁進入非彈性變

形，則可適度降低彈性設計地震力，而其降低幅度端視構材韌性好壞而定。橋梁

承受側力與其所產生的側位移，當第一個斷面（此斷面通常為橋柱底之斷面）降

伏後，其塑性彎矩與降伏彎矩的比值隨斷面形狀而異，但不論鋼橋柱或RC橋柱，

取 1.2 皆為合理且保守之值，故本規範取 1.2 為 uP 與 yP 之比值。隨外力繼續增加

至 uP ，而結構物達其極限位移 u ，屆時結構才會完全崩塌。若將圖 C2-2 結構物

的非線性關係以彈塑性關係表示，即外力在 uP 以下為線性，其後為完全塑性，

則結構物的韌性容量 R 為 yu  ；在民國 88 年版規範中所定義之結構系統特性

係數 *R 代表之意義為 *
yu  ，其與韌性容量 R 之間的關係為 2.1/*RR  ，由於

兩者之關係不隨橋梁型態與下部結構之類別而異，故直接規定韌性容量 R 取代

*R 以簡化計算。 

韌性容量 R 隨橋梁型態與下部結構之類別而異： 

(1) 空心橋墩橋之結構韌性容量 

不論圓形或矩形空心橋墩橋，若其圍束箍筋配置方式及用量合乎韌性之規定，

則使用此種空心橋墩之單柱橋墩，其結構系統韌性容量 R 可用 4.0；多柱構

架式空心橋墩之結構系統韌性容量 R 可用 4.2。單柱式橋墩因相關試驗數據



第二章 靜力分析方法 

 63

較多，經由試驗結果驗證可將統韌性容量 R 提高為 4.0(原 3.0R  )，然對於

構架式橋墩而言，相關試驗數據較少，故仍採原 R 值( 4.2R  )。 

(2)  型構架橋之結構系統韌性容量 

 型構架橋之柱底支承若為鉸接，柱頂與主梁剛接，則其行車向之結構系統

韌性容量 R 可比照單柱橋墩，訂為 4.0；若柱底為固接，R 可訂為 5.0。 

(3) 多跨剛接連續梁橋之結構系統韌性容量 

多跨剛接連續梁橋之各柱，若其柱頂與柱底均照規定配置圍束箍筋，則其行

車向之結構系統韌性容量 R 可比照多柱構架式橋墩訂為 5.0。 

(4) 拱橋之結構系統韌性容量 

拱橋不論固接或鉸接，其行車向之結構系統韌性容量 R 可取為 4.0。至於橫

向，因係屬壁式橋墩，R 值為 2.5。 

10. 結構系統地震力折減係數 

具有韌性容量 R 的橋梁，從開始降伏到韌性用盡，地表加速度可以增加的

倍數與橋梁的週期及其所適用的反應譜有關。一般而言，週期長的橋梁彈性系統

與彈塑性系統最大動力位移反應約相等，即等位移原理，如圖 C2-7 所示。因此

彈塑性系統降伏後，尚能承受 R 倍的地表加速度才會將韌性容量用盡而崩塌，

取 Fu=R；但對週期短的橋梁而言，彈性系統與彈塑性系統吸收的能量約略相等，

即等能量原理，如圖 C2-8 所示。因此結構物降伏後，只能再承受 12 R 倍的地

表加速度就會將韌性容量用盡而崩塌，取 Fu= 12 R 。意即短週期橋梁之韌性

不像長週期橋梁那麼有效[C2.4]。 

長週期結構物的定義與反應譜形狀有關，以等級 II 地震為例，反應譜最大

值開始遞減的臨界週期點 0
IIT ，比此週期長的結構物可視為長週期結構物。能量

相等適用的週期範圍，依 Newmark-Hall 非彈性加速度反應譜製作的程序[C2.4]

來看，與韌性比 R，阻尼比 有關。茲為簡化計，取 0.2 0
IIT 至 0

IIT 間分為兩個等

長的週期段，較短週期的一段，適用能量相等法則，較長週期的另一段則用內插

來銜接。事實上，對週期為零之剛性結構而言，韌性或非韌性對耐震能力而言並

無任何差異，故可令 ,u IIF 值為 1.0，因此 0 秒與 0.2 0
IIT 間須再做為一次內插，如

圖 C2-9 所示。 

對長週期結構而言， P 效應較顯著，在橋梁未降伏前，此效應會增加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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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的彎矩，在橋柱降伏後，此效應也會使韌性對耐震的效用變低，所以在計算等

級 II 地震力時，長週期段之工址設計水平譜加速度係數不得低於 ,0.4 II SS ，以避

免長週期橋梁的設計地震力過低；對短週期結構而言，因為其與土壤互制後阻尼

比較高，地震力需求會降低，所以根據 , ,/a II u IIS F 值之不同，取阻尼比為 5%~15%

左右，再依據表3-1中之短週期結構阻尼修正係數，計算其折減後之 , ,/a II u IIS F 值，

並依此於(2-11)式中對 , ,/a II u IIS F 設其上限。對於地震力之折減方式，除採(2-11)

式之規定外，設計時亦可依(C3-1)式實際計算結構與土壤互制後結構第一振態的

複合振態阻尼比，並依此阻尼比配合表 3-1 中所列之阻尼比修正係數直接進行地

震力折減。 

11. 橋梁結構模擬與週期計算 

有關結構之模擬，分(1)幾何形狀；(2)質量分布；(3)構材斷面性質；及(4)土

壤與基礎結構互制模擬等四部份說明如下： 

(1) 幾何形狀之模擬 

上部結構節點之選擇，除每跨度兩端點外，最好再加上四分點為節點。鉸支

承與活動支承應妥為模擬。若分析單元鄰接別的分析單元時，其共用的邊界柱亦

應模擬進去。 

橋柱或橋墩之模擬，一般而言，橋柱之高度若小於其旁跨度之 1/3 且勁度頗

高者，可不必加中間節點，但為保守計，將柱之重量全集中在柱頂。 

對較高且柔性之橋柱，則在三分點處增設節點。橋柱之頂端常需以剛性元素

模擬，以便將梁中心線抬高至上部結構重心高度。 

(2) 質量分布之模擬  

質量分布會影響地震力之分布，因此應力求較正確之模擬。上部結構、帽梁、

橋柱、基礎、橋台之質量均應考慮，亦應包括橋面重量、附屬設備等重量。一般

而言，若分析單元鄰接別的分析單元時,其共同邊界柱頂之質量應模擬鄰跨上部

結構半跨的質量集中於柱頂。 

(3) 構材斷面性質之模擬 

構材斷面性質的大小，會明顯影響週期，因而影響設計水平地震力，亦會影

響變形，因而會影響地震力分布。 

正確模擬上部結構面內撓曲剛度與扭轉剛度甚為重要，尤其對連續梁之橫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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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為甚，因為剛度會影響上部結構所受地震力的大小與分布。對較剛性的上部

結構，譬如箱形斷面，則可用整個斷面的全部深度依梁理論來計算面內撓曲剛度，

對較柔性的上部結構，如多 T 形斷面，則面內撓曲剛度可能遠小於如上所計算

者。 

對鋼筋混凝土橋柱斷面而言，使用開裂斷面性質或未開裂斷面性質應加以決

定，假設斷面已開裂，則柱將較具柔性，而橋梁的週期變長，引致的地震力變小。

然而，由於柔性增加，即使在較小地震力作用下，位移可能較大。當有疑慮時，

結構分析可分兩次來進行，一次假設斷面開裂，另一次假設未開裂，再就應力與

位移取大者來考慮。對於上部結構為鋼筋混凝土或預力混凝土構造者，有效剛度

亦可依同樣之方式來計算，但對預力混凝土構造者須再考慮預力對有效剛度之影

響；但若開裂斷面之計算困難，如上部結構之扭轉剛度，則可以直接採用未開裂

斷面之剛度來使用。 

(4) 土壤與基礎結構互制之模擬 

橋梁之基礎若採用基樁與沉箱，建立橋梁分析模式時不可將橋柱在樁頂上視

為固定端來處理，其下之基樁受橋柱傳下之水平力與軸力作用，使其旁的土壤產

生反作用力，可視為一組土壤彈簧系統，包括水平彈簧、模擬樁壁與土壤摩擦力

之垂直彈簧與樁底的垂直彈簧，如圖 C2-10 及圖 C2-11 所示。以單樁而言，可根

據勁度的定義，求得等值樁頭勁度矩陣，再將此矩陣加到上面橋梁的整體勁度矩

陣進行結構分析。 

分析上述等值樁頭勁度矩陣時，須定義土壤彈簧的勁度。土壤彈簧的勁度可

依解說第四章之規定辦理。 

本節所建議橋梁週期計算公式之推導如下所述。以橋梁橫向運動為例，假設

橫向施加載重 )(xw 時產生之橫向變位 )(xu 與橫向振動的第一振態形狀相似，則

橋梁地震時之變位 ),( txu 可表示如下： 

)()(),( tuxutxu   (C2-1) 

此處 )(tu 為廣義座標，第一振態形狀可能與 )(xu 略有不同，但 )(xu 已符合其

應滿足之邊界條件。 

假設外力 )(xw 徐徐加上，則外力所做的功 EW 亦為結構體存有的應變能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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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依下式計算： 

 
L

E dxxuxwW
0 2

)()(
2

1 
 (C2-2) 

其中 


L

dxxuxw
0

)()(  (C2-3) 

假設外力 )(xw 突然釋去，且不計阻尼效應，則橋體以此第一振態做簡諧自由

振動，圓周頻率為 當橋梁振動至平衡位置時，全部的應變能化為動能，此時動

能以下式表示： 

 
L

g
dxxuxw

g
T

0

2
2

2

max 2
)()(

2


 (C2-4) 

其中 


L

dxxuxw
0

2 )()(  (C2-5) 

令 maxTWE  ，則  

g22

2
  (C2-6) 

故橋梁橫向第一振態週期T 為： 








01.22
2


g

T  (C2-7) 

其中

  ， )(xu 單位為m 。 

在實際計算時，上述積分式之積分結果可以節點變數值相乘相加而得，以

(C2-8)式為例 

ii

ii

uw

uw





2

  (C2-8) 

其中 iw 、 iu 分別為節點 i 的重量與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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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4 設計總橫力之分布 

振動單元的基面若設於基礎板下緣，則計算設計總橫力V 所採用的W 值不

必包括基礎板，以免做地震力分布計算時，造成上部設計地震力不正確的增大。

事實上，如只想考慮到橋柱柱底為止的內力時，基礎板的重量不會參與到第一振

態的振動。如欲檢核基樁的承載力及以強度設計法配置基樁主筋時，則除了考慮

柱底產生塑鉸後傳下的作用力外，另應考慮 ,(0.4 )II S F SS W R 之作用力，其中 FW 為

基礎板重量， SR 為基礎板周遭土壤所提供之反力，其計算可採用設計水平地盤

反力係數乘以基礎板之水平位移量及側向面積的方式或其他合理方法，但其值不

宜大於被動土壓承載力的 2/3。 

 

C2.5 活動支承傳遞之地震力 

活動支承在結構分析時並不會傳遞任何地震力，但事實上由於活動支承有摩

擦力，因此仍會傳遞些許地震力，傳遞之地震力最大為支承之靜載重反力乘以活

動支承之摩擦係數，但其值不必超過將該支承視為鉸支所分配到的地震力。以簡

支梁架設於橋台與橋墩間為例，見圖 C2-12，其沿橋軸方向水平地震力依下述計

算： 

1. 設計橋台時，來自上部結構之水平地震力 

(1) 支承 LA 為固定， RA 為活動時 

AhA HH   (C2-9) 

其中 AhH 為視支承 LA 為鉸支時，結構分析所得之水平軸向反力。 

(2) 支承 LA 為活動， RA 為鉸支時 

ALALA RfH   (C2-10) 

其中 ALf 為支承 LA 為活動時之摩擦係數， ALR 為靜載重作用下支承 LA 之反

力。但 

ALALAL HRf   (C2-11) 

其中 ALH 為視支承 LA 與 RA 均為鉸支時，結構分析所得支承 LA 之水平軸向

反力。 

2. 設計橋墩時，來自上部結構之水平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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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支承 RA ，支承 LB 均為鉸支時 

p phH H   (C2-12) 

其中 Hph 為支承 RA 、 LB 均為鉸支時，結構分析所得水平軸向反力之和。 

(2) 支承 RA 鉸支，支承 LA 為活動，支承 LB 為活動時 

pAp HH   (C2-13) 

或 

BLBLLALApAp RfRfHH   (C2-14) 

兩式中取其大值，但 

ALALAL HRf   (C2-15) 

BLBLBL HRf   (C2-16) 

其中 pAH 為支承 RA 鉸支， LA 活動，結構分析所得支承 RA 之水平軸向反力。

BLf 為支承 LB 為活動時之摩擦係數， BLR 為靜載重作用下支承 LB 的反力。

ALH 為 RA ， LA 均為鉸支時，支承 LA 之水平軸向反力， BLH 為支承 RB 、 LB

均為鉸支時，支承 LB 之水平軸向反力。 

(3) 支承 RA ，支承 LB ，均為活動時 

BLBLARARp RfRfH   (C2-17) 

但 

ARARAB HRf   (C2-18) 

BLBLBL HRf   (C2-19) 

其中 ARf 、 BLf 為支承 RA 、 LB 為活動時之摩擦係數， ARR 、 BLR 為支承 RA 、

LB 在靜載重作用下之反力。 ARH 為支承 RA 、 LA 均為鉸支時，支承 RA 之

水平軸向反力； BLH 為支承 LB 、 RB 均為鉸支時，支承 LB 之水平軸向反力。 

 

C2.6 垂直地震力 

為提升橋梁抵抗垂直向地震之能力，垂直地震力應做適當之考量。上部結構

若採預力構材，應考慮垂直地震力對上部結構之影響。水平懸臂構材與水平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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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材等尤其應就垂直地震效應做適當的考慮。 

 

C2.7 地震效應之組合 

任何一組地震記錄均同時有三個主軸方向的震動，即使在某主軸震動明顯大

於其他主軸時，其他主軸方向仍有震動，因此結構物也同時會有各主軸地震輸入

產生的振動。此外，地震何方向震動會較大，實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謹參照

AASHTO 等規範之組合方式研擬其組合效應。 

茲舉例說明雙向地震與垂直地震組合之意義。假設某橋柱、橋墩或橋台的兩

個主軸方向為 z軸及 y 軸，垂直向為 x 軸。在橫向設計地震力作用下，上述構材

引致之剪力、彎矩及軸力分別以 T
zV ， T

yV ， T
zM ， T

yM 及 TP 表示；縱向設計地

震力作用下所引致者分別以 L
zV ， L

yV ， L
zM ， L

yM 及 LP 表示；垂直向設計地震

力作用下所引致者分別以 V
ZV ， V

yV ， V
ZM ， V

yM 及 VP 表示，則構材設計內力以下

列三種載重情況計算： 

(1) 載重情況 1： 

V
z

T
z

L
z

D
z VVVV 3.03.00.1   

V
y

T
y

L
y

D
y VVVV 3.03.00.1   

V
z

T
z

L
z

D
z MMMM 3.03.00.1                              (C2-20) 

  V
y

T
y

L
y

D
y MMMM 3.03.00.1   

   VTLD PPPP 3.03.00.1   

(2) 載重情況 2： 

V
z

T
z

L
z

D
z VVVV 3.00.13.0   

V
y

T
y

L
y

D
y VVVV 3.00.13.0   

    V
z

T
z

L
z

D
z MMMM 3.00.13.0                               C2-21) 

V
y

T
y

L
y

D
y MMMM 3.00.13.0   

VTLD PPPP 3.00.13.0   

(3) 載重情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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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z

T
z

L
z

D
z VVVV 0.13.03.0   

V
y

T
y

L
y

D
y VVVV 0.13.03.0   

 V
z

T
z

L
z

D
z MMMM 0.13.03.0   (C2-22) 

V
y

T
y

L
y

D
y MMMM 0.13.03.0   

VTLD PPPP 0.13.03.0   

因水平地震係左右、前後、上下搖動，故需取絕對值以求得最大組合內力。

惟組合後之軸力可為軸壓力或軸拉力，彎矩及剪力亦均具有正、負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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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動力分析方法 
 

C3.1 通則 

對不規則性橋梁而言，其動力特性較為複雜，應根據動力分析結果方可求得

較準確之地震力分布。 

形狀規則橋梁之要求可參考表 C3-1 所列[C3.1]。所謂不規則性包括質量、勁

度、幾何等之不規則性。本節所條列的八種條件中，第 1 及 4 項所涉及者均為上

述的不規則性。其中第 1 項中謂及橋墩土層情況變異性大者，係指如某橋墩坐落

於良好地盤，另一橋墩坐落於軟弱地盤，則其基礎等值勁度就會有差異，故亦可

視為勁度不規則的一種。此八種條件係參照日本道路協會（2012）『道路橋示方

書．V 耐震設計編』[C3.2]、美國 AASHTO 規範[C3.3]及加州公路局橋梁設計規

範[C3.4]等所擬定。 

在大地震下橋梁進入非線性時，長週期或高橋墩橋梁之穩定性較短週期或低

橋墩之橋梁具有較高的危險性，因此應依動力分析法進行檢核，以掌握較正確的

內力分布，使橋體產生塑鉸的時機較為一致，提高其耐震能力。本規範對於長週

期或高橋墩橋梁之定義，係根據日本道路協會『道路橋示方書．V 耐震設計編』

中之建議，取週期 1.5 秒以上者為長週期橋梁，橋墩高 30 公尺以上者為高橋墩

橋梁。 

未曾受強烈地震考驗之新型橋梁，其耐震行為之弱點較不易掌握，故應進行

動力分析，以便掌握較真實之地震反應。 

架橋地點之土層極端軟弱者，地震分析之基面需降至此土層下緣，並進行動

力分析與設計，以提高其安全性。 

斜橋係極不規則的橋梁，必須以動力分析方法進行分析。斜橋因結構的不對

稱性，較難研判兩個主要的振動方向，因此，進行動力分析時，除須包括橋梁的

軸向及橫向兩個地震輸入的方向外，並應考量橋台、橋墩配置方向之變異性，多

選擇幾個地震力輸入方向進行動力分析。 

動力分析所得之水平地震力，一般會低於靜力分析所得者。為提高橋梁的耐

震安全性，對於形狀規則且不需採用動力分析之橋梁，亦可採用動力分析進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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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分析與設計，但若動力分析採反應譜分析法，所得水平地震力若低於靜力分析

所得者之 80%，宜調整動力分析之水平地震力不得小於靜力分析所得值之 80%；

對於需進行動力分析之橋梁，若反應譜動力分析所得水平地震力低於靜力分析所

得者之 90%，宜調整動力分析之水平地震力不得小於靜力分析所得值之 90%；

至於計算靜力分析之水平地震力時，橋梁之週期可採用動力分析所得之週期值。 

動力分析時，橋梁結構模擬之原則與靜力分析模擬原則相似。有關幾何形狀、

質量分布、構材斷面性質及基礎之模擬詳見第 C2.3 節第 11 點說明。 

由於不規則性橋梁軸向與橫向間有交互作用，因此應以三度空間結構模擬。

靜力分析適用於規則性橋梁，原則上仍應儘量以三度空間結構模擬。 

 

C3.2 譜加速度係數之阻尼比調整係數 

阻尼比異於 5%時之阻尼比修正係數 BS 與 B1(如表 3-1)，係參照美國

IBC2000[C3.5]及 ATC-32[C3.6]之規定略加調整而訂定。基礎土壤互制等值彈簧

之阻尼比應考慮土壤材料阻尼與輻射阻尼，並依可信理論計算。整個系統之複合

振態阻尼比可依下式計算： 

     
    J

T
J

iiJi
T

iJ
n
i

J
K

k




   1  (C3-1) 

其中： 

J  ：第 J 個振態之複合振態阻尼比 

[K] ：整個系統之勁度矩陣 

 ik  ：第 i 個構材之勁度矩陣 

 J  ：第 J 個振態之振態形狀向量 

 iJ  ：第 i 個構材在第 J 個振態所對應自由度之振態形狀向量 

i  ：第 i 個構材的阻尼比 

求得整個系統之複合振態阻尼比後，並依此阻尼比配合表 3-1 中所列之阻尼

比修正係數，再配合表 3-2 至表 3-3 求算對應之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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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3 反應譜分析法 

多振態反應譜疊加法係以一線性動力分析程式進行。首先須作特徵值分析，

現已有相當多之分析軟體可以進行下述之特徵值分析： 

       0ˆ    2  Vmk   (C3-2) 

其中  k 和  m 為橋梁之勁度和質量矩陣，含有 n個自由度， V̂ 表特徵向量，而

則為對應之圓周頻率。此式之分析結果可以得 n個圓周頻率 1 ， 2 ，… n 及對

應之振態 1 、 2 、….， n 。至於振態週期則為： 

)....,,2,1(
2

niT
i

i 



 (C3-3) 

考慮一具有 n個自由度之結構，當此一結構受到一水平地表加速度  tVg
 之作

用時，可寫出下列之運動方程式： 

                   tVBmtvktvctvm g
   (C3-4) 

其中  c 表阻尼矩陣， B 為一向量，其值為地表加速度  tVg
 之方向與各自由度間

夾角的餘弦值。為方便計，吾人定義振態矩陣  Φ 為 

        n ...Φ 21  (C3-5) 

此時，可將位移向量 )(tv 表為特徵向量之線性組合，如下所示： 

       tYtv Φ  (C3-6) 

將(C3-6)式代入(C3-4)式，並將後者之兩邊乘以  TΦ ，可得： 

                 tPtYKtYCtYM    (C3-7) 

其中 

       ΦΦ mM T ：廣義質量矩陣 

       ΦΦ cC T ：廣義阻尼矩陣 

       ΦΦ kK T ：廣義勁度矩陣 

  tP =-       tVBm g
T   ：廣義荷載向量 

由於特徵向量對  m 和  k 矩陣具有正交性，因此實際上  M 和  K 為對角矩陣。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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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阻尼矩陣與質量及勁度成正比，即 

     kmc 21    (C3-8) 

則  C 亦將變為對角矩陣。上式中之 1 與 2 為常係數，有關此二係數之設定，可

由一般結構動力相關書籍查獲而得。 

由於  M ，  C 和  K 俱為對角矩陣，因此(C3-7)式代表 n個互不相關之方程

式： 

        )...,,2,1( nitPtYKtYCtYM iiiiiii    (C3-9) 

上式為第 i振態之運動方程式，該式之形式與單自由度系統完全相同，此處 

     iT
ii mM   (C3-10) 

     iT
ii cC   (C3-11) 

     iT
ii kK   (C3-12) 

另外，亦可以阻尼比 i 和圓周頻率 i 來表示 iC 和 iK ，即 

iiii MC 2  (C3-13) 

iii MK 2  (C3-14) 

此時，可將(C3-9)式改寫成 

       
)....,,2,1(2 2 ni

M

tP
tYtYtY

i

i
iiiiii     (C3-15) 

令  , ,i
a II i iS T 為第 i個振態對應之等級 II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則可得  tYi

之最大絕對值如下： 

        
    

,
2max

,
Ti

a II i i i
i T

i i i

m BS T
Y t

m


  

  (C3-16) 

欲決定某一物理量（如剪力、彎矩或位移）之最大值，首先需將該物理量  tZ

表為振態之線性組合： 

    



n

i
ii tYqtZ

1
 (C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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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q 為已知之係數。 

各振態最大構材內力與變位等須以各種認可的方法加以疊加，其一為 SRSS

疊加法，其係利用平方和開根號得該物理量之最大值： 

   



n

i
ii tYqtZ

1

2

max
2

max
 (C3-18) 

一般而言，SRSS 疊加法適用於結構之各個週期較為分散之系統，如果結構

週期極為靠近，則應採用其他改良方法，如 CQC 法來疊加。 

CQC 法為 Complete Quadratic Combination Method 的簡寫，其振態疊加考慮

了兩兩振態間的相關性。物理量Z(t)之最大值依 CQC 法疊加為： 

   
2/1

1 1
maxmaxmax

)()()( 







 

 

n

j

n

k
kkjjjk tYqtYqStZ  (C3-19) 

式中 

 
      222222

23

4141

8

rrrr

rr
S

kjkj

kjkj

jk







  (C3-20) 

j

kr



  (C3-21) 

其中  
max

)(tYq jj 、  max)(tYq kk 分別為第 j振態及第 k 振態最大反應值， jkS 為第 j

振態與第 k 振態之關係係數。 j 、 k 分別為第 j、 k 振態的阻尼比， k 、 j 分

別為第 k 、 j振態的圓周頻率。 

進行多振態反應譜疊加時，對於主軸方向不明確之不規則橋梁，地震輸入方

向應多考慮幾個角度，或先作振態分析，由振態形狀尋找真正之主軸方向，以決

定水平地震輸入方向。 

 

C3.4 歷時分析法 

強地動紀錄之選取，應盡量以能確切反映工址設計地震之地震規模、斷層距

離與震源效應的實測地震紀錄為基準，進行模擬與調整以得到與設計反應譜相符

之紀錄；地震紀錄模擬之方法，應為具有可信理論之方法或由公信單位所提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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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在進行與設計反應譜相符之地震紀錄模擬時，不需考量長周期

, ,0.4a II II SS S (或 , ,0.4a I I SS S 、 , ,0.4a III III SS S )之限制。 

進行線性歷時分析時，應針對任一水平地震紀錄，計算其 5%阻尼之反應譜。

同時應調整地震紀錄，使得位於 0.2T 至 1.5T 週期範圍內任一點譜加速度值不低

於設計譜加速度值之 90%，且於此週期範圍內之平均值不低於設計譜加速度值之

平均值，其中 T 為橋梁所考慮方向之基本振態之振動週期。 

為考量短週期結構與土壤互制後之阻尼比較高，以等級 II 地震為例，分析

時可依靜力分析所得 , ,/a II u IIS F 值求得等效之阻尼比來進行分析，等效阻尼比可

依下式計算：  

 

, ,

, , , ,

, ,

5 % ; / 0.3

(16 / 0.2 )% ; 0.3 / 0.8

13 % ; / 0.8

a II u II

a II u II a II u II

a II u II

S F

S F S F

S F


 
   
 

 (C3-22) 

非線性歷時分析之輸入地震紀錄振幅需先乘以用途係數 I 值後，再進行分析；

結構構材之非線性分析模型，在降伏強度、破壞機制及遲滯行為各方面皆需要能

確切反映出構材真實之非線性行為；非線性歷時分析之結果除須檢核整體結構之

韌性需求是否小於規定之容許韌性容量外，還需要考量各構材之韌性需求是否妥

當。 

為達到有效的歷時數學運算成果，宜慎選適當之時間增量逐步分析。輸入地

震之加速度歷時應依規範 3.4.1 節地震歷時擇取。 

 

C3.5 垂直地震效應 

地震震央可能發生於陸地，為提升橋梁抵抗淺層地震之耐震能力，垂直地震

力應做適當之考量，垂直向不規則之橋梁振動單元應依動力分析方法作耐震性檢

核。 

進行動力分析時，各方向地震效應之組合方式與靜力分析相同，解說詳見

C2.7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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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構材之設計 
 

C4.1 載重組合 

本節所提供之載重組合方法及其配合的構材設計方法係參考部頒『公路橋梁

設計規範』[C4.1]之規定，而為一般設計所使用的方法。 

由於每一種載重組合的載重係數不同，構材設計時或用容許應力，或乘以強

度折減係數，當地震譜加速度等於設計譜加速度時，構材尚不會降伏，地表加速

度要提高 y 倍後才開始降伏，此稱為起始降伏地震力放大倍數，如 2.3 節第 8

點所述。本規範提供本節所提載重組合對應之 y 建議值，其中採用容許應力法

設計之鋼構材， y 為 1.7；採用強度設計法設計之鋼筋混凝土構材或預力構材，

y 為 1.65。對於經詳細分析求得 y 值者，可依分析結果設定，不需依照本節中

之規定。另若採用其他載重組合方式及設計方法時， y 值需重新校正。 

 

C4.2 橋墩設計剪力 

就單柱橋墩而言，其塑鉸會產生在彎矩最大之柱底，其塑性彎矩強度就鋼筋

混凝土柱而言，得以其標稱彎矩強度乘以 1.3 倍得之，此係考慮到(1)實際鋼筋降

伏應力高於規定降伏應力；(2)大應變下鋼筋可能達應變硬化而提高其強度；(3)

橋柱因受圍束箍筋之圍束，混凝土之極限抗壓強度與對應之應變會提高。 

單柱橋墩受地震力作用時，通常不會引致軸力，因此計算標稱彎矩強度時，

可將柱軸力直接訂為靜載重引致之軸力。 

具雙柱或雙柱以上之構架式橋墩，與構架平行方向承受地震力時，柱有反曲

點，柱之上、下斷面彎矩最大，會產生塑鉸。因構架邊柱引致之軸力，一邊為壓

力，另一邊為拉力，需以迭代方法求得柱軸力，因此先以靜載重引致的軸力當做

迭代的起始值。 

利用迭代過程求較正確的軸力，請參照圖 C4-1 所示。構架承受向右地震力

時，柱底加上 PM 的反時鐘方向塑性彎矩及向左之剪力。靜載重引致之軸力以 P

表示，地震力引致之軸力以  表示，右柱軸壓力增加，左柱則減小。由此圖可

依靜力平衡方程式解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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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梁之橫向若以壁式橋墩來抵抗地震力，則設計地震時，一般並不會產生塑

鉸，而會產生剪力破壞。根據韌性設計要求而設計之壁式橋墩，當發生剪力破壞

時也並非全然沒有韌性，因此種系統仍有韌性容量 R = 2.5。壁式橋墩承受垂直

載重時大概不會產生橫向剪力，其橫向剪力全由橫向地震力所引致。設計壁式橋

墩的剪力筋時，應依上述計算所得之地震總橫力求得壁式橋墩彈性分析所得之剪

力配置剪力筋，惟此時必須使用強度折減係數 = 0.85。 

對於多跨剛接連續梁橋沿行車向之柱，為使其上、下端能順利產生塑鉸，而

不使塑鉸產生前發生剪力破壞，則設計剪力應取為柱底與柱頂塑性彎矩和除以柱

之淨高。由靜力非線性分析來看，柱頂與柱底產生塑鉸的時機不會完全一致，因

此當一個塑鉸先發生時，其對應的剪力會略小於上述者。惟基於保守的做法，仍

應依上述計算設計剪力。 

依塑鉸產生後計算所得之柱剪力為柱在大地震中可能承受之最大剪力，此剪

力係經支承傳遞至橋柱，可利用此剪力檢核支承之極限強度是否足夠。至於上部

結構與帽梁間之接合部、帽梁與橋柱間之接合部、橋柱與基礎或樁帽間之接合部

之設計剪力，可依塑鉸產生後引致之剪力設計剪力筋，惟為保證不發生剪力脆性

破壞，設計時必須使用剪力強度折減係數 = 0.85。 

 

C4.4 基礎之設計力與檢核 

橋柱基礎之設計，應考慮橋柱產生塑鉸後，柱底傳至基礎之作用力。至於基

樁之極限承壓力 uQ 或極限抗拉拔力 uP 可根據內政部頒布之『建築物基礎構造設

計規範』 [C4.2]中之規定計算，但在考慮橋柱產生塑鉸之情形下，承載力安全係

數可以採用下述規定：(1)若以樁載重試驗驗證極限承載力時，承壓及抗拉拔之

安全係數可分別取為1.0及1.25；(2)若僅以承載力推估公式計算其極限承載力時，

承壓及抗拉拔之安全係數可分別取為 1.25 及 1.5。 

另根據研究文獻『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之補充研究』中第五部份”基礎土

壤承載力設計準則補充研究”之研究結果，基樁在塑鉸產生後設計所需強度可依

下式檢核[C4.3]： 

3 fy fuM M   (C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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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整體群樁抗彎矩強度折減因數，訂為 0.9。 

3  ：整體群樁之超額強度因數(overstrength factor)，其值與基樁排數 N 有關： 

3 2
3

1
( 15 80 12) 1.35

120
N N N       (C4-2) 

上式適用於 2N   

fyM ：整體群樁之降伏彎矩。整體群樁之降伏彎矩係指符合下列二項條件時，各

樁頭反力對橋墩柱中心線所形成之力矩和。 

(1) 各基樁之樁頭反力和 = 橋墩柱所傳遞之軸力。 

(2) 最外側基樁之樁頭變位恰好達到降伏變位 δy（不論是承壓或承拉，視何

者先達到，如圖 C4-2 所示），亦即最外側基樁之軸力達到極限承壓力 Qu 或

極限抗拉拔力 Pu。 

fuM ：橋柱柱底產生塑鉸時，樁帽底緣傳給群樁之彎矩，其值不必超過 IIV 乘以

,1.2 y u IIF 所得之彎矩。 

至於直接基礎與沈箱基礎在橋柱產生塑鉸後，其承載安全之檢核與設計所需

強度之規定，根據『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可依以下所列予以考慮： 

(1) 直接基礎底面最大合壓力可依下式檢核： 

f
u

r

D
FS

q

A

Q
2

max 


  (C4-3) 

*
2 1 20.5u c cs cd ci f q qs qd qi rs rd ri fq cN F F F D N F F F B N F F F D              (C4-4) 

式中 

maxQ  ：作用於基礎底面之最大垂直力。 

rA  ：基礎之等效承載面積。直接基礎底面最大合壓力之應力分佈在該有效面

積內假設為均勻受壓。 

uq  ：基礎淨極限支承力(tf/m2)。 

FS  ：安全係數，地震時取 1.5。 

c ：基礎板底面以下之土壤凝聚力(tf/m2)。 

1  ：基礎板底以下 B 深度範圍內之土壤平均單位重，在地下水位以下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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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其有效單位重(tf/m3)。 

2  ：基礎板底以上之土壤平均單位重，在地下水位以下者，應為其有效單位

重(tf/m3)。 

fD  ：基礎附近之最低地面至基礎板底面之深度，如鄰近有開挖，須考慮其可

能之影響(m)。 

B  ：矩形基腳之短邊長度，如屬圓形基腳則指其直徑(m)  

cN 、 qN 、 N 、 *
N ：直接基礎支承力因素，與土壤摩擦角( )之關係如表 C4-1

所示。 

csF 、 qsF 、 sF ：形狀影響因素。 

cdF 、 qdF 、 dF ：埋置深度影響因素。 

ciF 、 qiF 、 iF ：載重傾斜影響因素。 

上述各形狀、埋置深度及載重傾斜影響因素如表 C4-2 所示，其中對於偏心

基礎之形狀影響因素應以有效寬度 B取代B，按表 C4-2 計算； 為載重方向與

鉛直線之夾角(°)。 

有關有效面積 rA 之計算，根據基礎形狀說明如下： 

a) 長方形基礎單向偏心時，如圖 C4-3 所示： 

有效接觸面積  rA B L  (C4-5) 

有效寬度      BeBB 2  (C4-6) 

短邊偏心距    PB PB f
B

M V h
e

P


  (C4-7) 

b) 長方形基礎雙向偏心時，如圖 C4-3 所示： 

有效接觸面積  rA B L   (C4-8) 

有效寬度      BeBB 2  (C4-9) 

有效長度      LeLL 2  (C4-10) 

短邊偏心距    
P

hVM
e fPBPB

B


  (C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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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邊偏心距   
P

hVM
e fPLPL

L


  (C4-12) 

c) 圓形基礎，如圖 C4-4 所示： 

有效接觸面積    sincos2  rA  (C4-13) 

式中 

B  ：矩形基腳在短邊方向之寬度，如屬圓形基腳則指其直徑(m)。 

B  ：矩形基腳在短邊方向之有效寬度。 

L  ：矩形基腳在長邊方向之長度，如屬圓形基腳則指其直徑(m)。 

L  ：矩形基腳在長邊方向之有效寬度。 

Be  ：偏心載重在短邊方向之偏心量。 

Le  ：偏心載重在長邊方向之偏心量。 

PBM  ：橋柱在短邊方向之塑鉸彎矩，依據第 4.2.1 節或第 4.2.2 節計算。 

PLM ：橋柱在長邊方向之塑鉸彎矩，依據第 4.2.1 節或第 4.2.2 節計算。 

PBV  ：橋柱在短邊方向之塑鉸剪力，依據第 4.2.1 節或第 4.2.2 節計算。 

PLV  ：橋柱在長邊方向之塑鉸剪力，依據第 4.2.1 節或第 4.2.2 節計算。 

P  ：依據第 4.2.1 節或第 4.2.2 節計算之柱軸力、基礎板自重及基礎板頂上

方土壤重量之總和。 

fh  ：基礎板厚度(m)。 

r ：圓形基礎之半徑（m） 

  ：接觸面積之半圓周角（rad），其值如圖 C4-5 所示： 

(2) 沉箱基礎底面最大合壓力可依下式檢核： 

2 2

1
( )u f fq q D D

FS
     (C4-14) 

2 10.5c f ru qq D NcN BN       (C4-15) 

q ：基礎板底部所受之最大合壓力(tf/m2)。 

uq ：基礎底面地層之極限支承力(tf/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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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安全係數，地震時取 1.5。 

c ：基礎底面下之土壤凝聚力(tf/m2)。 

1  ：基礎底面下以下 B 深度範圍內之土壤平均單位重，在地下水位以下

者，應為其有效單位重(tf/m3)。 

2  ： 基礎板底以上之土壤平均單位重，在地下水位以下者，應為其有者，

應為其有效單位重(tf/m3)。 

B ：基礎寬度。 

fD  ：基礎之有效埋置深度(m)。 

、 ：基礎底面形狀影響因素，如表 C4-4 所示。 

cN 、 qN 、 N ：沉箱基礎支承力因素，與土壤摩擦角()之關係如表 C4-3 所

示。 

(3) 基礎底面水平力 HB 不得大於底面極限抗剪強度，即 

( )B s a eH c A Q     (C4-16) 

式中 

s ：抗剪強度折減因子，地震時可取 1.0。 

ac ：基礎地盤之土壤粘著力。 ac c  ，其中為粘著力折減係數；c為土

壤之凝聚力。 

eA ：有效接觸面積。 

Q：作用於基礎底面之垂直作用力。 

：摩擦係數。 = tan 0.7   ， 為界面摩擦角，約為2 3  之間，為土

壤之內摩擦角。 

對於直接基礎，在等級 I 地震的彈性地震力作用下，基礎底面之有效接觸面

積 eA 不得小於基礎底面積之 %50 。 

在地震力為 ,1.2 y u II IIF V 或橋墩產生塑鉸 pM 時地震力之較小值時，基礎板處

之合力位置應依整體力平衡狀態計算，但距離基礎板邊緣不得小於 B/10，亦即

基礎反力之合力位置必須作用在中央基礎寬度 80%內，並根據該合力作用位置設

計基礎板，基礎底面之有效接觸面積 eA 不得小於基礎底面積之 30%，如圖 C4-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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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震力為 ,1.2 y u II IIF V 或橋墩產生塑鉸時地震力之較小值時，假設基礎板底

之土壤反力在有效面積內為均勻分布，並依式(C4-3)進行土壤承載力檢核。高橋

墩之基礎設計力較大時，不宜採用直接基礎。 

橋柱之設計，有時係由其他與地震力無關之載重組合所控制，如靜重加車輛

載重或含溫度載重之載重組合。此時若以塑鉸產生後來推求柱剪力或傳給基礎的

力量會過於高估。事實上在此種情況下，當等級 II 地震發生時，柱並不會產生

塑鉸，此時柱產生的內力可依振動單元承受總橫力為 IIV 乘以 ,1.2 y u IIF 之彈性分

析所得來估計，並用此來進行柱之剪力設計、接合部之設計及基礎結構之設計。 

有關樁帽、基礎板及沈箱體之設計，應求得柱底產生塑鉸時，各樁、基礎板

及沈箱體之受力情形，再進行樁帽、基礎板及沈箱體之彎矩鋼筋設計，以及梁式

剪力、穿孔剪力之檢核，惟設計或檢核應使用彎矩強度折減係數 0.9 及剪力強度

折減係數 0.85。 

針對直接基礎、樁基礎、沉箱基礎和橋台之模擬方式，可參考 2012 年日本

『道路橋示方書․同解說_下部構造篇』[C4.4]，概述如下，其中參數 k 、 P 、 k 、

P 僅適用等級Ⅱ及Ⅲ地震。 

(1) 直接基礎 

為評估直接基礎地震下之非線性反應，直接基礎得以如圖 C4-7 之溫克基礎

模型進行分析，土壤彈簧之受力變形行為可假設為完全彈塑性，其中垂直向地盤

反力係數 Vk 及水平向剪力地盤反力係數 Sk 可依下式計得， 

3/4
0 ( )

30
V

V V

B
k k   

S Vk k  

V VB A  (C4-17) 

其中， 

Vk ：垂直向地盤反力係數，(kgf/cm3) 

Sk ：基礎底面水平剪力地盤反力係數，(kgf/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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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Vk ：垂直向地盤反力係數基準值，(kgf/cm3)， 0 0

1

30Vk E ， 0E 與值可參

考表 C4-5 決定之。 

VB ：基礎等值荷重寬度，(cm) 

VA ：基礎底面積，(cm2) 

 ：水平向剪力地盤反力係數與垂直向地盤反力係數之比值，一般取為

1/4~1/3。 

直接基礎底面地盤反力上限值計算如下： 

垂直向之地盤反力上限值： 

2 2( )Vu u f fp q D D      (C4-18) 

水平向地盤反力上限值： 

( tan )Hu a

Q
p c

A
    (C4-19) 

其中， 

：修正係數，取 0.9 

uq ：基礎底面極限支承力，(kgf/cm2) 

2 ：基礎底面以上之土壤平均單位重，在地下水位以下者，應採有效單位重，

(kgf/cm3) 

fD ：基礎附近之最低地面至基礎板底面之深度，如鄰近有開挖，須考慮其

可能之影響，(m) 

Q ：作用於基礎底面之有效垂直載重，(kgf) 

  ：基礎底面混凝土與地層之摩擦角，(deg) 

A：基礎底面之有效接觸面積，(cm2) 

ac ：基礎底面與地層之有效附著力，(kgf/cm2) 

對於線性分析，直接基礎之勁度得以簡化之單點等值彈簧模擬，各等值彈簧

常數依下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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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x y

BVx 

VVz

VSy

K

IkK

AkK

AkK





 (C4-20) 

其中， 

yK ：y 方向（水平荷載方向）等值彈簧常數，(kgf/cm) 

ZK ：z 方向（垂直荷載方向）等值彈簧常數，(kgf/cm) 

xK ：x 方向（正交於水平荷載方向之水平方向）等值旋轉彈簧常數，

(kgf-m/rad) 

y xK  ：y 方向與 x 方向轉角之耦合彈簧常數，(kgf-cm/cm, kgf/rad) 

VA ：基礎底部面積，(cm2) 

BI ：基礎底部面積對中心軸之二次慣性矩，(cm4) 

 

(2) 樁基礎 

為評估樁基礎受力後斷面力與變位得將樁基礎視為由土壤彈簧所支撐之剛

構架模式進行模擬，其結構分析模型如圖 C4-8(a)所示，樁軸向承載特性、樁周

及樁帽基礎板前方地盤之水平阻抗特性假設為完全彈塑性關係，如圖 C4-8(b)所

示。 

基樁前方地盤之水平地盤反力係數 Hk 可依下式計算： 

3/4
0 ( )

30
H

H H

B
k k   

/HB D   

4

4
Hk D

EI
   (C4-21) 

其中， 

0Hk ：水平地盤反力係數基準值，(kgf/cm3)， 0 0

1

30Hk E ， 0E 與值可參

考表 C4-5 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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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 ：垂直於荷重方向之等值荷重寬度 (cm) 

D：樁徑 (cm) 

EI ：基樁撓曲勁度 (kgf-cm2) 

 ：基樁之特徵係數 (cm-1) 

1  ：基樁之特徵長度 (cm) 

依據(C4-21)式，水平地盤反力係數 Hk 為 HB 的函數，而 HB 又為 Hk 的函數，

可透過迭代方式計算 Hk 。為省去上述迭代計算流程，透過參數分析可建立 Hk 與

0E 、D與 EI 間之關係式，如(C4-22)式，以直接計算 Hk 。 

1.10 0.31 0.103
00.34( ) ( )Hk E D EI    (C4-22) 

樁帽基礎板前方地盤之水平地盤反力係數 HFk 可依下式計算： 

3/4
0 ( )

30
H

HF H

B
k k   (C4-23) 

式中， 

0Hk ：水平地盤反力係數基準值，(kgf/cm3)， 0 0

1

30Hk E ， 0E 與值可參

考表 C4-5 決定之。 

HB ：與水平側向載重方向正交之等值基礎寬度，(cm)，  eeeH LBBB   

eB ：基礎有效正面寬，(cm)；同沉箱基礎，可參考圖 C4-10 

eL ：基礎之有效埋置深度，(cm)。 

基樁軸向單樁樁頭等值彈簧常數 VPK 依下式計得：  

/VP P PK aA E L  (C4-24) 

其中， 

PA  ：單樁截面積，(cm2) 

PE  ：樁身之彈性模數，(kgf/cm2) 

L ：樁長，(cm) 

a 值可由類似土層條件之載重試驗記錄加以推估或以下式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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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h

tanh
a

   
  





 (C4-25) 

其中， 

V

P P

Ak L

A E
  ; SV

P P

k U
L

A E
   

A ：樁端部之閉塞面積，(cm2) 

U ：樁體周長，(cm) 

Vk  ：樁端部之垂直向地盤反力係數，(kgf/cm3) 

SVk  ：樁體周面垂直方向剪切地盤反力係數，(kgf/cm3) 

當基樁埋入深度大於 10 倍樁徑時，a 值可由下列經驗式估算： 

打入式樁（打擊式） a = 0.014(L/D)+0.72 

打入式樁（振動式） a = 0.017(L/D)-0.014 

場鑄樁  a= 0.031(L/D)-0.15 

中掘樁  a = 0.010(L/D)+0.36 

預鑽孔樁  a = 0.013(L/D)+0.53 

樁基礎樁周前方地層之水平向地盤反力係數 

HE k k Hk k                                          (C4-26) 

其中， 

Hk ：等級I地震時所使用之水平向地盤反力係數 

k ：群樁效應，採用2/3 (樁距小於2.5D，D為樁徑) 

1.5k  ：單樁水平向地盤反力係數補正係數 

樁帽基礎板及樁基礎樁周前方地層之水平反力上限值 Hup ， 

Hu P Pp   （樁帽前方地層） (C4-27) 

Hu P P Pp    （樁周地層） (C4-28)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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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水平地盤反力上限值修正係數。 

    對於樁帽基礎板前方地層，N 值為 2 以下之軟弱粘土，其 P 為 1.0，其

他情況根據 1.0 0.5( / ) 3.0P ex B    計算。 

    對於樁周地層，在砂質地盤， P 取為 3.0，而在黏性土地盤， P 取為

1.5，惟 N 值為 2 以下之軟弱粘土， P 取為 1.0。𝑥為地表面至計算點之

深度。 

P  ：考量群樁效應下，水平地盤反力上限值修正係數。 

對於黏性土地盤，其 P 取為 1.0。 

對於砂質地盤，第一排樁之 P P  垂直荷載方向之樁中心間距/樁徑 

( P )，第一排樁以外之樁，其 Hup 為(C4-28)式所得者之 1/2。 

P  ：基礎前方被動土壓力，(kgf/cm2) 

至於軸向承載力上限值，則依據本節第一段內容之規定計算。 

對於線性分析，對稱排列之垂直基樁基礎勁度得以簡化之單點等值彈簧模擬。

各等值彈簧常數依下式計算 

2

2
4

1

nKK

yKnKK

nKK

nKK

x y

ivpx 

vpz

y














                (C4-29) 

其中， 

定義柱底中心垂直向下對應至樁帽底部處為原點，y方向表水平荷載之方向，

z 方向表垂直荷載之方向，x 方向表正交於水平荷載方向之水平方向， 

yK  ：y 方向等值彈簧常數，(kgf/cm) 

ZK  ：z 方向等值彈簧常數，(kgf/cm) 

xK  ：x 方向等值旋轉彈簧常數，(kgf-cm/rad) 

y xK  ：y 方向與 x 方向轉角之耦合彈簧常數，(kgf-cm/cm, kgf/rad) 

n ：樁數 

iy   ：第 i 根基樁樁頭位置之 y 向座標，(cm) 

1K  ：樁頭產生單位位移所需之水平力，(kgf/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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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 或 3K ：樁頭產生單位位移所需之彎矩，(kgf-cm/cm)或產生單位轉角所需

之水平力，(kgf/rad) 

4K  ：樁頭產生單位轉角所需之彎矩，(kgf-cm/rad) 

對於半無限長之樁 ( 3)eL  ，係數 1K ~ 4K 可依表 C4-6 計算。 

其中，
1

h


   (cm)、h=耐震設計用地盤面上方之樁長(cm)。 

 

(3) 沉箱基礎 

為評估沉箱受力後斷面力與變位得依據彈性基礎之有限梁理論進行分析，其

結構分析模型如圖 C4-9(a)所示，沉箱係以彈性梁模擬，沉箱周圍及底面之地層

則以彈簧模擬。為模擬實際地層之應力-應變行為，地層宜假設為完全彈塑性體，

如圖 C4-9(b)所示。其中，地層等值彈簧之地盤反力係數值可就沉箱尺寸、地層

彈性係數及地層特性可參照表 C4-7 推求，其中： 

Vk ：基礎底面垂直地盤反力係數，(kgf/cm3) 

Sk ：基礎底面水平剪力地盤反力係數，(kgf/cm3) 

Hk ：基礎前面水平地盤反力係數，(kgf/cm3) 

SVBk ：基礎前面垂直剪力地盤反力係數，(kgf/cm3) 

SHDk ：基礎側面水平剪力地盤反力係數，(kgf/cm3) 

SVDk ：基礎側面垂直剪力地盤反力係數，(kgf/cm3) 

0Vk ：垂直向地盤反力係數基準值，(kgf/cm3) 

0Hk ：水平向地盤反力係數基準值，(kgf/cm3) 

0Vk 相當於直徑 30 公分之平鈑載重試驗所得之垂直地盤反力係數，(kgf/cm3)，

以現地試驗或室內試驗所得之變形模數推估時，得以下式估算： 

0 0

1

30Vk E  (C4-30) 

0Hk 相當於直徑 30 公分之平鈑載重試驗所得之水平地盤反力係數，(kgf/cm3)，

以現地試驗或室內試驗所得之變形模數推估時，得以下式估算： 

0 0

1

30Hk E  (C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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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0E ：依表 C4-5 所示方法測量或推估之地盤變形模數，(kgf/cm2) 

  ：地盤反力係數推估用係數，如表 C4-5 

k ：考慮地層為彈塑性體之修正係數，無背填灌漿之情形取 1.0；有背填灌

漿之情形取 1.5 

VB ：沉箱底面積之等值寬度，(cm)，基礎底面形狀為圓形時， VB 等於其直

徑，其他形狀時， V VB A ， VA 為沉箱底面積，(cm2) 

HB ：與水平側向載重方向正交之等值基礎寬度，(cm)，依下式計算： 

 H e e eB B B L    (C4-32) 

HD  ：沉箱側面之等值基礎寬度，(cm)，依下式計算： 

 eeeH LDDD   (C4-33) 

eL ：沉箱之有效深度，(cm) 

eB 、 eD ：基礎有效正面寬及有效側面寬，(cm)，如圖 C4-10 所示，依下列

公式計算： 

(a) 長方形斷面： eB B , eD D  

(b) 長圓形(1)： 0.8eB B , 0.2eD D B   

(c) 長圓形(2)： 0.2eB B D  , 0.8eD D  

(d) 圓形斷面： 0.8eB B , 0.8eD D  

地盤反力上限值 pu，可參考表 C4-7 估算之。 

表中， 

  ：修正係數，取 0.9 

P  ：水平地盤反力上限值修正係數，對N值為 2 以下之軟弱粘土， P 取為

1.0，其他情況以 1.0 0.5( / ) 3.0P ex B    計算。 

uq  ：沉箱底面極限支承力，(tf/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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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礎底面以上之土壤平均單位重，在地下水位以下者，應採有效單位

重，(tf/m3) 

fD  ：基礎附近之最低地面至基礎板底面之深度，如鄰近有開挖，須考慮其

可能之影響，(m) 

mq  ：作用於基礎底面之平均有效垂直應力，(tf/m2) 

  ：基礎底面混凝土與地層之摩擦角，(deg) 

ac  ：基礎底面與地層之有效附著力，(tf/m2) 

p  ：基礎前方被動土壓力，(tf/m2) 

N ：SPT-N 值 

  ：土壤有效摩擦角，(deg) 

0  ：靜止土壓力，(tf/m2) 

uS  ：土壤不排水剪力強度，(tf/m2) 

對於線性分析，基礎之勁度得以簡化之單點等值彈簧模擬，若沉箱基礎僅考

慮其前方土壤所提供之水平阻抗及底面土壤所提供之摩擦與正向阻抗，如圖

C4-11 所示，其等值彈簧依下列公式計算 

1
2 1 1 2 2 3 3

3 3 31 1 1
4 3 3 21 1 2 2 3 3 2 1 2 1 2

 

3 1 2 3 1 2 3

21 1 1
3 2 2 1 1 2 2 1 2 3 3 1 2 3

( )

( )

( )( )

( ) ( )

y e H H H S V

z V V

H H H H
x e S V V B

H

y x e H H H S v

K B k L k L k L k A

K k A

k L k L k L k L L L L
K B k A L k I

k L L L L L L

K B k L k L L L k L L L L k A L





   



    
   

    
       

 (C4-34) 

其中， 

yK  ：y 方向（水平荷載方向）等值彈簧常數，(kgf/cm) 

ZK  ：z 方向（垂直荷載方向）等值彈簧常數，(kgf/cm) 

xK  ：x 方向（正交於水平荷載方向之水平方向）等值旋轉彈簧常數，

(kgf-cm/rad) 

y xK  ：y 方向與 x 方向轉角之耦合彈簧常數，(kgf-cm/cm, kgf/rad) 

L ：沉箱於耐震設計用地盤面下之深度，(cm) 

1 2 3L L L、 、 ：土層厚度，(cm) 

1 2 3H H Hk k k、 、 ：各土層之水平向地盤反力係數，(kgf/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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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k  ：沉箱底部垂直方向地盤反力係數，(kgf/cm3) 

Sk  ：沉箱底部水平方向地盤反力係數，(kgf/cm3) 

eB  ：基礎有效正面寬，(cm) 

VA  ：基礎底部面積，(cm2) 

BI  ：基礎底部面積對中心軸之二次慣性矩，(cm4) 

 

(4) 橋台模擬 

橋台與其翼牆之束制效應於地震下可提昇橋梁之耐震性能，因其背填土可有

效抵抗上部結構慣性力而減少橋梁之韌性需求，此對橋梁耐震性能提昇之程度則

依橋梁結構型式、橋台支承型式、力量傳遞機制、牆與土壤系統之承載容量與勁

度、橋台可接受之損壞狀態等因素有關。合理之橋台結構-土壤系統的模擬可使

橋梁較適切反映地震下之行為，圖 C4-12 為橋台-土壤系統模擬之示意圖，橋台

背填土一般以受壓不受拉之彈塑性土壤彈簧模擬其行為，受壓時土壤彈簧係數 K

依(C4-35)式計算: 

 HK k A  

3

4
0 ( )

30
H

H H

B
k k


  (C4-35) 

式中， 

Hk  ：水平向地盤反力係數，(kgf/cm3) 

0Hk  ：相當於直徑 30 公分之平鈑載重試驗所得之水平地盤反力係數，

(kgf/cm3)，以現地試驗或室內試驗所得之變形模數推估時，得以(C4-31)

估算。 

A ：橋台背填土水平彈簧之作用面積，(cm2) 

HB  ：與水平側向載重方向正交之等值基礎寬度，(cm) 

，  eeeH LBBB   

eB  ：基礎有效正面寬，(cm) 

eL  ：基礎之有效埋置深度，(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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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深度之土壤彈簧強度以水平地盤反力上限值 Hup 表示， Hup 依(C4-36)式

計算： 

Hu P EPp p  (C4-36) 

其中， P 為水平地盤反力上限值修正係數，對 N 值為 2 以下之軟弱粘土， P 取

為 1.0，其他情況以 1.0 0.5( / ) 3.0P ex B    計算。 EPp 為橋台背填土之被動土壓

力，依下列公式計算： 

2EP EP EPp xK c K   (C4-37) 

2

2

cos

sin( ) sin( )
cos 1

cos cos

EPK


   
 


  
 

 

 (C4-38) 

上列各式中， 

EPp  ：深度 x 處之地震時被動土壓力，(tf/m2) 

EPK  ：被動土壓力係數 

           ：土壤單位重，(tf/m3)  

c ：土壤凝聚力，(tf/m2)  

  ：土壤摩擦角，(deg) 

  ：地表面與水平面之夾角，(deg) 

  ：橋台背面與土壤間之摩擦角，直接取為 / 6 ，(deg) 

x ：土壓力 EPp 作用於牆面之深度，(m) 

於圖 C4-12 中，對於活動支承，以間隙彈簧模擬梁端與背牆之接觸行為，彈

簧間隙寬可取為梁端與背牆之間距，背牆底設有塑鉸，以反映背牆可能因撓曲或

剪力而破壞之情形；若橋台支承為鉸支情況且背牆具足夠強度則不需設置圖中之

間隙彈簧與塑鉸。圖 C4-12 僅為用於進行非線性靜力與動力分析時之結構模擬，

對於橋台本身之耐震性能仍需檢核設計地震主動土壓力作用下橋台之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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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5 支承系統之設計  

固定支承之極限承載力係依據墩柱塑鉸產生後推算之支承水平力或水平地

震力為 IIV 乘以 ,1.2 y u IIF 時彈性分析所得之支承水平反力，兩者之小值進行設計，

以確保支承足以傳遞地震時之水平力。至於支承各構件之容許應力值規定可參考

研究文獻『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之補充研究』中第四部份”防止落橋構造及支

承之相關設計補充研究”[C4.3]。支承耐震設計用垂直力，除靜載重之垂直反力外，

尚須考慮水平及垂直地震力引致之支承垂直反力，並考慮其組合效應；當計算所

得之支承耐震設計用垂直力為拉拔力時，則依本節之規定進行設計。 

本節之規定係按照 AASHTO 的規定。水平地震引致之支承拉拔力以塑鉸產

生後來推求，可得其最大拉拔力，惟若橋柱之設計由非地震力控制時，拉拔力可

以地震力為 IIV 乘以 ,1.2 y u IIF 時彈性分析所得替代之。 

 

C4.6  P- 效應 

當穩定指數 SQ 超過 0.05 時，二次彎矩會較大，因此彈性設計時應加以考慮，

以避免柱底提早降伏。 

大地震時，即地震地表加速度為 ,0.4 II SS Ig時，柱的位移會很大，其 P-效應

可能會造成動態不穩定的情況，若下式算得之穩定指數 SQ 超過 0.25，宜進行非

線性動力分析，以檢核其耐震能力是否足夠。 

cP

D
S lV

P
Q 0  (C4-39) 

其中， 

DP  ：靜載重引致之柱軸力。 

0  ：大地震柱頂與柱底之相對變形。 

PV  ：塑鉸發生後之柱剪力。 

cl  ：柱高。 

進行非線性動力分析時，應注意橋柱非彈性遲滯特性的合理模擬，如雙線性

勁度以及卸載時的勁度衰減等，可參考文獻[C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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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鋼筋混凝土構材之韌性設計 
 

C5.1 通則 

本規範的耐震設計理念係確保強震發生時，橋柱在彎矩降伏發生前不致產生

剪力破壞等脆性破壞模式。當柱端產生彎矩降伏時，為使橋柱具有所需之韌性容

量，而在地震中不致崩塌，其應依本章的韌性設計要求進行細部設計。由於設計

地震力業經結構系統地震力折減係數折減，因此本章規定之構材韌性設計須確實

執行，以使構材的韌性得以發揮。本章之韌性設計細部，主要參照

AASHTO(2002)[C5.1]、日本道路橋示方書(2012)[C5.2]、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研究報告[C5.3][C5.4]與蔡益超教授等之研究報告[C5.5][C5.6][C5.7]所研擬。其他

被認可之規範，其相關細部亦可參照使用。本節提供橋柱與壁式橋墩區別的準則，

對於 H/d 小於 2.5 之橋柱，若以塑鉸產生後來計算設計所需剪力強度將遠超過彈

性分析之作用力，今將其視為壁式橋墩，則不必以塑鉸產生後之條件來計算設計

所需剪力。設計時採用的結構系統韌性容量 R 為 2.5，且須符合壁式橋墩之韌性

要求。 

 

C5.2 混凝土與鋼筋之材質要求 

本節之規定係參考內政部頒布之『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C5.8]中，第十五

章耐震設計之特別規定。 

鋼筋試驗之實際降伏強度不得超出規定降伏強度 yf 太多之規定，主要係避免

彎矩強度增加，致使剪力增加，可能產生剪力破壞。此外，鋼筋降伏強度增加，

亦可能導致握裹破壞。 

至於極限抗拉強度與降伏強度的比值，會影響塑性區的大小，其值越大，塑

性區越長，極限塑鉸轉角越大。 

CNS560 之 SD420W 及 SD280W 鋼筋，其降伏強度已有上限之規定，且實

際抗拉強度必須大於實際降伏強度的 1.25 倍以上，故不必另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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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3 鋼筋混凝土橋柱之韌性要求 

C5.3.1 主筋量規定 

主筋鋼筋比不得小於 0.01，可減少橋柱因混凝土潛變造成的長期變形，同時，

亦可使斷面之彎矩強度大於開裂彎矩強度。實際超過 4%主筋之柱斷面之施工呈

現困難應予限制，故限定主筋鋼筋比不得大於 0.04，可避免鋼筋配置過份擁擠，

並使主筋有較佳的錨碇效果。 

當橋柱的設計非地震力控制，如因景觀需求，採用之斷面尺寸大於承受載重

所需者，可採用一足以承受該載重之折減後有效斷面積
*
gA 計算主筋量需求，但

主筋量不得小於折減後斷面積之 0.01，且
*
gA 不得小於 0.5 gA 。 

 

C5.3.2 彎矩強度 

因地震作用係兩個水平方向與一個垂直方向同時發生，因此柱之設計須考慮

同時受水平地震雙向彎矩作用，並檢核各種載重組合之情況。由於軸力增加會降

低柱子斷面的韌性，因此隨軸壓力增加，要使用較小的強度折減因子。AASHTO

規範在軸壓應力超過
'2.0 cf 時，採用的強度折減因子太小(0.5)，茲改為與 ACI 規

範相同。若用過於保守的強度折減因子，將增加柱底配筋量，因此塑性彎矩會增

加，柱設計剪力因此也增加，而傳給基礎的彎矩、剪力也會增加。 

 

C5.3.3 橋柱剪力強度 

因橋柱可能沿軸向或橫向產生彎矩降伏，因此所引致之剪力應分別按軸向與

橫向計算並據以設計剪力鋼筋。由於塑鉸區承受極大的反覆彎矩，混凝土必定會

產生相當程度之開裂，因此，塑鉸區混凝土承擔剪應力之能力必定有所下降，以

下為混凝土剪力強度之相關研究: 

Priestley 等人[C5.9]認為混凝土之抗剪強度會隨構材韌性增加而降低，提出

下列公式： 

acs VVVV   (C5-1)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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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t
s

hfA
V cyhsh

s   

ecc AfkV '  

式中 Va 為施加軸力所提供之剪力強度，Ae 為 0.8 倍的柱斷面積，k 為與構材

韌性 R 有關之係數，對於普通混凝土而言： 

4;32.0

42;)2(305.093.0

0.2;93.0






Rk

RRk

Rk

 

Aschheim 等人[C5.10]亦提出與軸壓力 N 及構材韌性 R 有關之混凝土剪力強

度計算式： 

  ecgc AfANkV '140/93.0   (C5-2) 

式中 

0
3

4





R
k  

另 Moehle 等人[C5.11]亦對混凝土剪力強度提出計算式，其認為對於一受撓

之混凝土柱，由於撓曲應力與剪應力之交互作用及裂縫之生成，混凝土剪力強度

會因此而折減，並將此效應採用比值 a/d 表示，其中 a 為由最大彎矩點到反曲點

之距離，其所提出之計算式為 

g

cg

c
c A

fA

N

da

f
kV 















'

'

5.0
1

/

5.0
 (C5-3) 

其中 k 為對塑鉸區中考慮強度折減且與位移韌性有關的係數，其值介於 0.7 到 1.0

之間。 

ATC-32 規範中則建議對於塑鉸區混凝土所能提供之剪力強度約取為非塑鉸

區強度之一半，以下式表示： 

ecc AfFV ')1(53.0  ；非塑鉸區 (C5-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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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c AfFV ')5.0(53.0  ；塑鉸區 (C5-4b) 

採用(5-1)式計算時，僅在可能發生塑鉸之圍束區內（其長度至少等於沿剪力

方向之柱深，柱淨高之六分之一及 45 公分），才需考慮混凝土剪力強度折減因子

k，對於上述範圍外（非塑鉸區）之剪力強度計算，則仍採用 k=1.0。 

 

C5.3.4 塑鉸區之橫向圍束鋼筋 

塑鉸區加橫向圍束鋼筋的目的，在於使塑鉸區因承受軸力與彎矩以致混凝土

保護層剝落後，由於柱心圍束情況良好，其抵抗軸力的能力不致低於保護層剝落

前之能力。同時，橫向圍束鋼筋亦可防止主筋挫屈，故其間距不得太大。此外，

由於橫向圍束鋼筋圍束區內之柱心混凝土極限應變提高許多，將使塑鉸區斷面的

極限曲率增加，進而增加橋柱之韌性。 

圖 C5-1 所示為柱心混凝土單元之受力情況，其中水平兩方向所受之圍束壓

力以 2f 表示。垂直方向混凝土的抗壓強度
*
cf 必大於單軸抗壓強度 0.85 cf ，其增

量為
*
cf -0.85 cf 。此增量值與圍束壓力 2f 的關係如下： 

*
cf -0.85 cf =4.0 2f   (C5-5) 

鋼筋混凝土螺箍柱或閉合圓箍柱柱心產生的圍束壓力 2f 如圖 C5-2 所示，可依下

式計算： 

2f =
2 h yhA f

SD
 (C5-6) 

其中，S 為螺箍筋或閉合圓箍筋間距，D 為柱心直徑， hA 為螺箍筋或閉合圓箍筋

斷面積， yhf 為箍筋規定降伏強度。 

螺箍筋或閉合圓箍筋的體積比 s 如下： 

s =
2

4 hDA

D S




=
4 hA

DS
 (C5-7) 

將(C5-7)式之 Ah 代入(C5-6)式，可得圍束壓力 2f 與 s 之關係式如下： 

2f =
2

yhs f
 (C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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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混凝土保護層剝落後所損失之軸力抵抗力，須由柱心增加之抗壓強度補回，

故： 

0.85 )( cgc AAf  =4.0 cAf2 =2 cyhs Af  

 s =0.425
yh

c

c

g

f

f

A

A 








1  (C5-9) 

茲將上式係數 0.425 略為放大為 0.45，即得(5-5)式。 

對大斷面圓柱而言，因 cA 與 gA 相去不多，致使依(5-5)式計算所得之 s 偏小，

故另以(5-6)式計算 s ，取其大值。通常對大斷面圓柱而言，(5-6)式控制螺箍筋

或閉合圓箍筋量。由於矩形橫向箍筋的圍束效應低於螺箍筋者，因此採用較高體

積比之箍筋。此外，根據紐西蘭 Canterbury 大學實驗研究顯示，圍束箍筋量與柱

軸力呈線性比例關係，故(5-6)式與(5-8)式中之括號係反應軸力效應。 

對於圓柱而言，螺箍筋或閉合圓箍筋之配置細部要求可參考日本道路橋示方

書中之規定，圖 C5-3 為螺箍筋或閉合圓箍筋之配置示意圖。 

對於矩形柱而言，橫向箍筋或輔助箍筋之配置細部要求可參考鐵路橋梁耐震

設計規範或內政部營建署頒布規範 [C5.8]中之規定，圖 C5-4 為橫向箍筋或輔助

箍筋之配置示意圖。 

由於塑鉸區混凝土保護層可能剝落，因此矩形橫向箍筋的錨碇應特別注意。

箍筋每一端應具 135 度或以上的彎勾角度，並必須錨碇於柱心內，彎勾須延伸至

少 6 倍箍筋直徑，且不小於 7.5 公分。橫向箍筋可採用足夠的銲接或機械式續接

器，使其能傳遞極限拉力；輔助箍筋亦可採用足夠的銲接、搭接或機械式續接器，

使其能傳遞極限拉力。 

 

C5.3.5 塑鉸區橫向圍束鋼筋之配置 

塑鉸附近的圍束區均應配置橫向圍束鋼筋，因此區內軸力與彎矩均大，配置

圍束鋼筋可增加斷面極限曲率，進而增加結構物之韌性。 

圍束區內之混凝土保護層可能剝落，因此螺箍筋或閉合圓箍筋不得在此區內

搭接，但容許採用足夠的銲接，使能傳遞箍筋的極限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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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3.6 主筋續接 

橋柱施工時可能自基礎預留插筋，柱之主筋再與其搭接。從耐震觀點而言，

此種作法甚不理想，理由之一為：此處為塑鉸產生區，在此續接，握裹需求難以

達到。理由之二為:主筋在此搭接將使塑性變形集中在柱之底端一小範圍，搭接

部份之鋼筋因力量尚在傳遞而未能降伏，因此有效塑鉸長度變短。在此情況下欲

達一定的結構韌性容量，塑鉸處的曲率韌性要求則須很高。  

搭接長度應按部頒『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之規定計算之，不得少於40cm。

續接區段內橫向箍筋之最大間距不得超過 15cm，亦不得超過柱短邊尺寸之四分

之ㄧ。 

若因施工上的理由，不得已考慮在塑鉸區的範圍內續接時，必須選擇可靠之

續接器。使用機械接頭、套筒接頭、銲接接頭及加壓氣銲接頭(gas-pressure welding 

joint)等情形時，應考慮鋼筋之種類、直徑、應力狀態及續接位置等，並施行試

驗，藉以決定續接部位之強度。 

 

C5.4 壁式橋墩之韌性要求 

本節之規定係根據有限的壁式橋墩非線性行為資料來制訂，因此結構系統韌

性容量 R 採用 2.5，係假設壁式橋墩僅有少量的非彈性變形能力。 

剪力鋼筋至少取雙層配置的原因，乃在於當混凝土開裂後，橋墩受雙層鋼筋

的束制，較具有完整性。此外，就施工而言，雙層鋼筋構成鋼筋籠，其排紮位置

較易控制。 

 

C5.5 橋柱接頭部 

橋柱上下端之設計，考慮強震時產生塑鉸，則其附近的接頭部應保持完整無

損。橋柱所有主筋通過接頭後，儘可能伸入帽梁或基礎板內。塑鉸產生後，主筋

應力可能達 1.25 yf ，故主筋的錨錠延伸長度，應以此應力計算，且至少 24 倍主

鋼筋直徑長度，並不得以增加彎鈎或機械錨錠裝置抵減錨錠長度。2 支捆束筋之

延伸長度須至少增加單筋之 20%，3 支捆束筋則至少增加 50%。此外，柱內之橫

向圍束鋼筋應延伸進入接頭部，並有足夠之距離，以避免在接頭面產生脆弱面而

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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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6 橋墩施工縫 

壁式橋墩與橋柱中因施工需要而產生的施工縫應妥為設計與施工，使能抵抗

因地震在該施工縫所引致之設計所需強度。(5-10)式係根據剪力摩擦觀念計算所

得施工縫所能抵抗之剪力。 

 

C5.7 基樁 

基樁頂部靠近樁帽部份，因地震時彎矩甚大，係塑鉸可能產生之處，因此韌

性細部設計要求有其必要。本節之規定主要參照 AASHTO 規範。 

樁頂圍束箍筋延伸進入樁帽及其配置範圍等相關規定可依 5.3 節及 5.5 節之 

規定辦理。 

 

C5.8 中空鋼筋混凝土橋柱之韌性要求 

中空橋墩之韌性要求與實心橋墩相似，柱淨高與沿剪力方向斷面深度之比值

不得小於 2.5。對於墩頭擴大之橋墩，在計算時以最小之斷面為準。比例小於 2.5

者，須符合壁式橋墩之韌性要求，而視為壁式橋墩設計。 

 

C5.8.1 中空矩形橋墩 

C5.8.1.1 橫向鋼筋計算剪力強度 

中空矩形橋墩斷面積依照抵抗剪力方向的不同，劃分成數區來作不同橫向鋼

筋之配置，如圖 C5-5 所示。剪力鋼筋於考慮方向所提供之計算剪力強度依(C5-10)

式計算： 

  
1

=
n v yt

S i
i

A f d
V

s

 
 
 

  (C5-10) 

其中， 

vA ：某一分區內剪力鋼筋於 s 距離內之總面積，(cm2)。 

ytf ：橫向鋼筋之規定降伏強度 yf ，(kgf/cm2)。 

d ：某一分區內構材受剪力方向之深度，(cm)。 

s ：橫向鋼筋之中心距，(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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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8.1.2 橫向圍束鋼筋量 

根據圖 C5-5 在所考慮方向下，某一非陰影區橫向圍束鋼筋之總斷面 shA ，

應依(C5-11)式與(C5-12)式計算取其大者；某一陰影區橫向圍束鋼筋之總斷面
*
shA ，

應依(C5-13)式與(C5-14)式計算取其大者。 

=0.30 1gc
sh c

yt ch

Af
A sb

f A

 
 

 
 (C5-11) 

1.25
=0.12 0.5c u

sh c
yt c g

f P
A sb

f f A

 
   

 (C5-12) 

*
* *

*
=0.30 1gc

sh c
yt ch

Af
A sb

f A

 
 

  
 (C5-13) 

* *
*

1.25
=0.12 0.5c u

sh c
yt c g

f P
A sb

f f A

 
   

 (C5-14) 

其中， 

chA  ：某一非陰影區橫向鋼筋外緣以內之構材斷面積，(cm2)。 

*
chA  ：某一陰影區橫向鋼筋外緣以內之構材斷面積，(cm2)。 

gA  ：某一非陰影區鋼筋混凝土總斷面積，(cm2)。 

*
gA  ：某一陰影區鋼筋混凝土總斷面積，(cm2)。 

shA  ：某一非陰影區在 s 間距內垂直於𝑏 方向之橫向箍筋之總斷面積，

(cm2)。 

*
shA  ：某一陰影區在 s 間距內垂直於

*
cb 方向之橫向箍筋之總斷面積，(cm2)。 

cb  ：計算 shA 時之柱心尺寸，即外緣橫向鋼筋心至心之間距，(cm)。 

*
cb  ：計算

*
shA 時之柱心尺寸，即外緣橫向鋼筋心至心之間距，(cm)。 

cf ：混凝土之規定抗壓強度，(kgf/cm2)。 

ytf  ：橫向鋼筋之規定降伏強度，(kgf/cm2)。 

uP  ：設計軸力，(kgf)。 

s ：橫向鋼筋之中心距，(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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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8.2 中空圓形橋墩 

C5.8.2.1 橫向鋼筋計算剪力強度 

如圖(C5-6)，中空圓形橋墩，剪力鋼筋提供之剪力計算強度依下式計算： 

s sh shV V V    (C5-15) 

2

2
h yt

sh

nA f D
V

s

  
  

 
 (C5-16) 

 21
1

4
h yt

sh

A f D
V

s


  
    

 
 (C5-17) 

1

2

r

r
   (C5-18) 

其中， 

hA  ：圓形箍筋單根斷面積，(cm2)。 

hA  ：繫筋單根斷面積，(cm2)。 

2D  ：外箍筋中心直徑，(cm)。 

ytf  ：箍筋之規定降伏強度，(kgf/cm2)。 

ytf   ：繫筋之規定降伏強度，(kgf/cm2)。 

n ：核心斷面所用之獨立橫向鋼筋根數。 

1r  ：內箍筋中心半徑，(cm)。 

2r  ：外箍筋中心半徑，(cm)。 

shV  ：外箍筋提供之剪力計算強度，（kgf）。 

shV   ：由繫筋總斷面積提供之剪力計算強度，(kgf)。 

  ：開孔率。 

 

C5.8.2.2 橫向圍束鋼筋量 

中空圓形橋墩之外圍束箍筋比 s，應依(C5-19)式與(C5-20)式計算取其大者；

外圍束箍筋斷面積 hA ，應依(C5-21)式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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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 1gc
s

yt ch

Af
ρ

f A

 
  

 
 (C5-19) 

1.25
0.12 0.5c u

s
yt c g

f P
ρ

f f A

 
    

 (C5-20) 

2 (1 )
=

4
s

h

sD
A

 
 (C5-21) 

其中， 

chA  ：中空圓墩螺箍筋或橫向鋼筋外緣以內之構材斷面積，(cm2)。 

gA  ：中空圓墩鋼筋混凝土總斷面積，(cm2)。 

cf   ：混凝土之規定抗壓強度，(kgf/cm2)。 

ytf  ：橫向鋼筋之規定降伏強度，(kgf/cm2)。 

uP  ：設計軸力，(kgf)。 

hA  ：外圍束箍筋斷面積，(cm2)。 

由於開孔率的影響，為了使混凝土徑向與弧向有相同之圍束效果，除了配置

外圍束箍筋外，尚須配合使用橫向繫筋以增加徑向圍束力，其繫筋總斷面積依

(C5-22)式及(C5-23)式計算： 

1

2

4 (1 )
=

(1 )
yt

h ch
yt

R f
A A

D f

 






 (C5-22) 

3 3
2 1
2 2

2 1

2( )
=

3( )

r r
R

r r




 (C5-23) 

其中， 

chA  ：中空圓柱螺箍筋或橫向鋼筋外緣以內之構材斷面積，(cm2)。 

hA  ：繫筋總斷面積，(cm2)。 

2D  ：圍束區域外箍筋中心直徑，(cm)。 

ytf  ：箍筋之規定降伏強度，(kgf/cm2)。 

ytf   ：繫筋之規定降伏強度，(kgf/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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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  ：圍束區域內箍筋中心半徑，(cm)。 

2r  ：圍束區域外箍筋中心半徑，(cm)。 

  ：開孔率。 

1  ：徑向應力與弧向應力比值，參照表 C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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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鋼橋柱韌性要求 

 

C6.1 通則 

鋼橋柱之設計，除須符合本規範之規定外，尚須依據部頒『公路橋梁設計規 

範』[C6.1]及『鋼橋極限設計法規範及解說』草案之相關規定辦理。 

 

C6.2 耐震鋼材之材質要求 

有關耐震鋼材之衝擊韌性容量及降伏比上限可參考最新『鋼橋極限設計法規

範及解說』草案、『日本道路橋示方書．V 耐震設計編』與『AISC』等之規定。 

 

C6.3 鋼橋柱細部設計要求  

矩形鋼橋柱在受力過程中，若產生如圖 C6-1 所示的情形，因角隅破裂，將

造成加勁板之角銲部位沿縱方向產生破裂及加勁板分離，導致橋柱本身之承載能

力急速下降。而對於圓形橋柱，若產生如圖 C6-2 所示的情形，則在承受地震力

過程中，變形會集中於先發生局部挫屈的部位，而引致橋柱傾斜，或由於變形的

發展，而在圓周方向發生破裂的狀態。上面所述兩種情形均會引致產生局部挫屈、

銲道撕裂、剪力破壞或其他脆性破壞，而無法發揮預期之韌性，因此須採用避免

此種破壞產生的局部構造。相關設計細節可參考最新『日本道路橋示方書．V 耐

震設計編』、『AASHTO』與『AISC』等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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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隔震與消能設計 
 

C7.1 通則 

本章主要根據『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之補充研究』(1997)[C7.1]中的內容，

及參考日本『道路橋示方書．V 耐震設計編』[C7.2]與建研所報告『建築物耐震

設計規範及解說之修訂研究』[C7.3]所研擬，隔震之基本理念及隔震橋梁示意圖

分別參見圖 C7-1 及圖 C7-2。 

橋梁之耐震能力與其周遭之地盤有相當大的關係，隔震設計為利用隔震系統

之高柔度來降低水平地震力，所以地震時，上部結構與下部結構之間會產生較大

之相對位移量；也因此當周遭地盤為不穩定情況時，隔震之效果可能無法發揮，

所以規定當基礎周圍之土層經由 8.1節中判斷為耐震設計用土壤參數為零之土層

時，橋梁設計不可採用隔震設計。當橋梁採用隔震支承墊後，其基本振動週期若

大於採固定支承時橋梁基本振動週期之兩倍，則可以確保橋梁之變形主要集中於

隔震支承墊並發揮其隔震功效，反之，則橋梁之變形可能主要集中於下部結構，

隔震功效也無法發揮，所以規定當橋梁採用隔震支承墊後，其基本振動週期須大

於採固定支承時橋梁基本振動週期之兩倍。 

為防止過大位移得以設置第二防制系統以提供在意外情形下之保護系統。第

二防制系統設計以不影響隔震系統之功能為原則。 

 

C7.2 分析方法之選擇 

靜力分析一般可分為均佈水平力分析及單模態分析，由於隔震橋梁之上部結

構的地震力反應近似於剛體運動，單模態分析與均佈水平力分析所得結果一般而

言並無甚大差異，因此靜力分析可僅採均佈水平力分析即可。動力分析則可分為

多模態反應譜分析及非線（彈）性歷時分析。 

 

C7.3 靜力分析方法 

隔震系統之特性(如有效勁度)可能因垂直力、作用力方向或載重速率等因素

之改變而變化。針對某些系統，其特性可能隨著負載的循環數而變化，或有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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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變異性。若系統特性之變異相當嚴重時(如原型測試時有效勁度之變化量

超過 15%)，隔震系統之模擬必須明確考慮其變化範圍。一般而言，可以利用兩

組不同勁度的模型來反應其變異範圍，勁度較高的隔震系統模型可用以計算設計

地震力，而勁度較小的隔震系統模型可用以計算設計位移。 

計算隔震器之有效勁度時，由於考慮每一循環載重下隔震器有效勁度可能有

所變異，所以應以循環測試下三個遲滯迴圈(圖 C7-3)之平均有效有效勁度為隔震

器之有效勁度。 

隔震橋梁之靜力分析基本上為一迭代的分析方法，其迭代流程之各步驟可採

如下之說明： 

假設隔震橋梁於設計地震作用下其上部結構質量中心在所考慮之水平方向

的設計位移 sD 。 

根據所假設之 sD 計算位於各橋墩之隔震器的設計位移 dD 。 

Psd DDD   (C7-1) 

其中 PD 為墩柱或橋台頂端之水平位移，可由下式求得 

P

d
P K

F
D 

dP

sdd

KK

DKQ




  (C7-2) 

其中 dF 為隔震器相對應於 dD 所傳遞之水平力； dQ 為隔震器之特性強度； dK 為隔

震器之非彈性水平勁度； PK 為橋墩之彈性勁度。 

根據前一步驟所得之隔震器設計位移 dD 計算隔震器之有效勁度 effK 及等效

阻尼 eq 。 

將隔震器之有效勁度與其他結構元件之水平彈性勁度組合為隔震橋梁之有

效勁度，並依(7-5)式計算隔震橋梁之等效阻尼比。依(7-1a)式進行等效線性分析

計算上部結構質中心於所考慮之水平方向的側向位移 sD ，並檢核所得之 sD 值是

否與原先所假設之 sD 值相等或非常接近。若不相等或誤差為不可接受則以計算

所得之 sD 值為新的假設值並重複分析直至收斂為止。 

根據所得之 sD 值及(C7-1)式及(C7-2)式計算各隔震器之設計位移 idD ,，並依下

列公式計算各隔震器所傳遞之水平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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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ieffib DKV ,,,   (C7-3) 

或 

idididib DKQV ,,,,   (C7-4) 

使用式(C7-3)式及(C7-4)式必須注意此為一較簡便之公式，雖其基本假設在

學理上並不合理，然由於其所得之隔震器水平力 ibV , 一般較趨於保守，因此各國

規範常採用之。另外，(C7-4)式為依計算所得之隔震器設計位移 idD , 及隔震器之

遲滯迴圈所求得之設計水平力，其值一般較接近於非線性動力分析所得之最大

值。 

 

C7.4 相關耐震設計細節 

C7.4.1 橋墩與連結構材之設計地震力 

本規範對隔震橋梁之設計理念為在設計地震力作用下橋柱不產生降伏。採隔

震設計之橋梁仍須進行韌性設計，以預防地震大於設計地震時發生危險，惟圍束

箍筋之要求可以放鬆一些使設計較經濟，但折減後之圍束箍筋量仍須使橋柱之韌

性容量至少達 5.3 節中所規定之容許韌性容量。對於單向隔震橋梁，若橋墩在非

隔震方向橋墩為柱式橋墩之型式，則其圍束箍筋須照第五章中之規定配置不得折

減。 

 

C7.4.2 梁端間隙 

為使隔震橋梁能發揮其預期之功效，梁端應留有充分之間隙，以避免產生碰

撞之情形，因其會造成地震下之實際反應與設計考量間之明顯差異。對於橋梁設

置有防落橋裝置者，防落橋裝置留設之可動距離應不小於依(7-7)式計算所得，另

對於橋軸方向採隔震設計者，其伸縮縫之伸縮量亦應不小於依(7-7)式計算所得。

同一橋墩上之相鄰兩主梁間應留間距之計算，其各主梁之基本振動週期的計算可

將橋墩視為剛體僅考慮隔震支承之勁度來進行計算，隔震器之設計位移 dD 則取週

期較長者( 1T )之設計位移。 

 

C7.6 隔震元件之實體試驗與性能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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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6.1 通則 

為適合所有隔震系統，本章中對隔震元件規定一系列的試驗步驟。設計所使

用之勁度與阻尼依這些試驗結果而定，不能滿足這些試驗步驟的隔震系統則為不

適用之隔震系統。 

尺寸、設計參數相似之定義為與設計隔震元件之尺寸與設計參數(設計位移

dD 、有效勁度 effK 與遲滯迴圈面積 DE )相差 15%以內者且該隔震元件於國內已

有使用案例，並經本規範規定之實體試驗流程試驗通過。 

 

C7.6.2 實體試驗 

C7.6.2.1 側向位移與垂直載重控制 

(1) 垂直載重試驗 

在垂直載重依序為 )
2

1
(

4

1
EQLLDL PPP  、 )

2

1
(

2

1
EQLLDL PPP  、

)
2

1
(

4

3
EQLLDL PPP  、 )

2

1
( EQLLDL PPP  、 )

2

1
(

4

3
EQLLDL PPP  、

)
2

1
(

2

1
EQLLDL PPP  、 )

2

1
(

4

1
EQLLDL PPP  下，分別進行垂直載重試驗。 

(2) 常態載重試驗 

在垂直載重為 LLDL PP  下，進行二十個循環之反覆載重試驗，每個循環之最

大側向位移為隔震元件所受之常態載重包括(溫度變化、潛變、乾縮及載重

引致之支承移動或旋轉等)所對應之位移。 

(3) 不同變形之特性試驗 

在垂直載重為 DLP 下，進行三個循環之反覆載重試驗，每種反覆載重之最大

側向位移依序為隔震元件設計位移 dD 的 0.25、 0.50、 0.75、1.0、1.25 及

1.0 倍。 

(4) 性能穩定性試驗 

在垂直載重為 DLP 下進行十個循環之反覆載重試驗，每循環之最大側向位移

為隔震元件之水平設計位移 dD 。 

(5) 隔震元件穩定度試驗 

在垂直載重分別為 1
2( )DL LL EQP P P  及 )( EQDL PP  下，各進行三個循環之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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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重試驗，每個循環之側向位移為隔震元件水平設計位移 dD 的 1.5 倍。其

中 EQP 為水平及垂直設計地震所造成之支承垂直載重； DLP 為設計靜載重所

造成之支承垂直載重； LLP 為設計活載重所造成之支承垂直載重。 

 

C7.6.2.2 側向剪應變與垂直壓應力控制 

(1) 垂直載重試驗 

在垂直壓應力依序為 50kgf/cm2、100kgf/cm2、150kgf/cm2、200kgf/cm2、

150kgf/cm2、100kgf/cm2、50kgf/cm2 下，分別進行垂直載重試驗。 

(2) 常態載重試驗 

在垂直壓應力為 150kgf/cm2 下，進行二十個循環試驗，每個循環試驗之水平

力為隔震元件所承受之常態載重 (溫度變化、潛變、乾縮及載重引致之支承

移動或旋轉等)所對應之位移。 

(3) 不同變形之特性試驗 

在垂直壓應力為 100kgf/cm2 下，進行三個循環之反覆載重試驗，每種反覆載

重之最大側向位移依序為隔震元件橡膠總厚度的剪應變為 50%、100%、

150%、200%、250%及 200%所對應之位移。 

(4) 性能穩定性試驗 

在垂直壓應力為 100kgf/cm2 下，進行十個循環之反覆載重試驗，每個循環之

最大側向位移為隔震元件橡膠總厚度的剪應變為 200%所對應之位移。 

(5) 隔震元件穩定度試驗 

在垂直壓應力分別為 200kgf/cm2 與 20kgf/cm2 下，各進行三個循環之反覆載

重試驗，每個循環之最大側向位移為隔震元件橡膠總厚度的剪應變為 300%

所對應之位移。 

 

C7.6.2.3 隔震元件特性之決定 

隔震元件在第 i個循環試驗下的有效勁度可由下式決定 

i

iii
eff

FF
K







2
 (C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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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等效阻尼比 i
eq 則為 

22

1

i
i
eff

i
di

eq K

E





  (C7-6) 


ii FF , = 該循環試驗中正向及負向之最大剪力 

i  = 該循環試驗中正向及負向最大位移絕對值之平均值 

i
effK  = 該循環的有效勁度 

i
dE  = 消散能力為 C7.6.2.1 或 C7.6.2.2 節項目(3)試驗中隔震元件在不同位移

振幅時所得之單一循環迴圈面積。 

 

C7.6.2.4 試驗結果檢核 

試驗結果必須滿足下列要求方可接受，若其中任一要求無法符合時，實體須

重新設計、製作及試驗。 

(1) 所有測試之力-變形關係圖的切線勁度必須為正值。 

(2) 依 C7.6.2.2 節之第(1)項試驗，垂直勁度之變異度應在±20%範圍內。 

(3) 依 C7.6.2.1 節或 C7.6.2.2 節之第(2)項試驗，在常態載重下，隔震元件的變位

應在 10mm 範圍內。 

(4) 依 C7.6.2.1 節或 C7.6.2.2 節之第(3)項試驗，每一種試驗位移下任一循環的有

效勁度與其三個循環的平均有效勁度差異須在±10%以內。即 

%10


eff

eff
i
eff

K

KK
 (C7-7) 

i
effK = 任一個循環的有效勁度值 

effK = 平均有效勁度 

(5) 依 C7.6.2.1 節或 C7.6.2.2 節之第(3)項試驗，所有兩個試體的平均有效勁度值

之差不得大於 10%。即 

  %10
,

min




B
eff

A
eff

B
eff

A
eff

KK

KK
 (C7-8) 

A
effK ， B

effK 分別為試體 A、B 的平均有效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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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

, B
eff

A
eff KK 為 A

effK  與 B
effK 之較小者。 

(6) 依 C7.6.2.1 節或 C7.6.2.2 節之第(3)項試驗，最後一組之三個循環，各試體之

平均有效勁度值與設計之有效勁度值差值不得超過 15%。各試體平均等效阻

尼比及消能能量不得小於設計值之等效阻尼比及消能能量的 85%。 

(7) 依 C7.6.2.1 節或 C7.6.2.2 節之第(4)項試驗，任一循環之有效勁度與第一循環

之差值不得大於 20%。任一循環之消能能量不得小於第一循環之 70%。 

(8) 依 C7.6.2.1 節或 C7.6.2.2 節之第(5)項試驗，試體必須保持穩定且不得有明顯

之破壞。 

 

C7.6.3 性能試驗 

C7.6.3.1 側向位移與垂直載重控制 

(1) 垂直載重試驗 

每個隔震元件應在承受 1.5 )( LLDL PP  之垂直載重下五分鐘後，在卸載前後

觀察其變化。 

(2) 垂直載重及側向位移組合試驗 

每個隔震元件應在垂直載重為 DLP 載重下進行三個循環之反覆載重試驗，每

個循環之最大側向位移應為隔震元件之水平設計位移 dD 。 

 

C7.6.3.2 側向剪應變與垂直壓應力條件 

(1) 壓應力試驗 

每個隔震元件應在承受 200kgf/cm2 之垂直壓應力下五分鐘後，在卸載前後觀

察其變化。 

(2) 壓應力及剪應變組合試驗 

每個隔震元件應在垂直壓應力為 100kgf/cm2 下進行三個循環之反覆載重試

驗，每個循環之最大側向位移應為隔震元件橡膠總厚度的剪應變為 200%所

對應之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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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6.3.3 試驗結果檢核 

(1) 橡膠隔震元件依 C7.6.3.1 節或 C7.6.3.2 節之第(1)項試驗後，觀察橡膠的膨脹

突出，且鋼片和橡膠層墊間不能有接合不良的情形，在橡膠層表面亦不能產

生有三道或三道以上大於 2mm 寬或 2mm 深的裂縫。 

(2) 滑動式或滾動式隔震元件依 C7.6.3.1 節或 C7.6.3.2 節試驗後，若發現塗層剝

離、不鏽鋼板刮傷或產生永久變形,以及塗層內含外洩等情形時，則不予通

過。 

(3) 試驗 C7.6.3.1 節或 C7.6.3.2 節之第(2)項試驗，每個試體的平均有效勁度與設

計值之差異不超過±15%；每個試體的平均消能能力或等效阻尼比不得小於設

計值的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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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有關耐震其他規定 
 

C8.1 地震時地盤可能產生不穩定狀態之耐震設計 

極軟弱粘土層或粉土層以及飽和砂土層在地震作用下，將因反覆變形而造成

動態超額孔隙水壓，致使土壤強度降低，進而產生液化。土壤產生液化時將導致： 

1. 結構物下陷或上浮、基礎水平抵抗力降低及產生大變形等現象。 

2. 水際線附近或傾斜地盤處之結構物易遭受流動化現象的側擠作用。 

鑑於國內所採行之土壤液化評估方法眾多，各種評估方法各有所長，為顧及

工程習慣，目前不宜強行統一，因此在條文中並未硬性規定土壤液化評估的方法，

僅將日本道路協會之『道路橋示方書．V 耐震設計編』[C8.1]中有關土壤液化相

關規定列於解說中，以供設計者參考。 

 

C8.1.1 極軟弱土層之判定 

單軸壓縮強度在
2kgf/cm20.  (20kPa )以下之粘土層或粉土層，在進行試驗時，

其試體略遭擾動成形都有困難，因此當地震發生時，該等土層抗剪強度易弱化將

無法對基礎之承載能力提供貢獻。 

 

C8.1.2 砂土層之液化潛能判定 

地震時的地盤運動會使地下水位以下之非緊密砂質土層喪失剪力強度而發

生土壤液化現象。橋墩基礎層以下的土層若發生液化，且該基礎未作適當處理，

則可能造成基礎沉陷或橋梁傾斜破壞，譬如 1964 年日本新潟地震、1990 年菲律

賓北呂宋地震、1995 年日本阪神地震及 1999 年 921 集集大地震均有此種例子。

因此應針對在地震時可能產生液化現象之沖積層飽和砂土層進行液化潛能判定，

以下日本道路協會提供的判定方法供設計者參考。 

日本道路協會之『道路橋示方書．V 耐震設計編』[C8.1]，已將 1995 年阪神

大地震震害經驗中有關土壤液化的研究成果納入，相當值得參考，所以本解說將

其所提的評估方法略作修正概述如下，提供設計者參考使用。 

a. 應進行液化潛能判定之砂土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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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以下所有三項條件的沖積飽和砂土層，在地震時可能發生液化現象，應

按第 b 項所述方法進行土壤液化之判定。 

(1) 地表面下 20 公尺以內之飽和砂土層，且地下水位在地表面下 10 公尺以

內時。 

(2) 細料含量 FC 在 35% 以下之土層，或 FC 超過 35%，但塑性指數 Ip 在

15 以下之土層。 

(3) 通過率為 50%之粒徑 D50 在 10mm 以下，且通過率為 10%之粒徑 D10在

1mm 以下之土層。 

其中， 

FC ：細料含量(%)，為粒徑 75m 以下土粒之通過重量百分率 

Ip ：塑性指數 

D50 ：過篩百分率達 50%所對應之土壤粒徑，(mm) 

D10 ：過篩百分率達 10%所對應之土壤粒徑，(mm) 

根據往例，地震時會產生液化的土層，絕大多數屬於沖積砂土層，然而

在 1995 年日本阪神大地震中，亦有沖積砂土層以外之土層發生液化之案例

產生。 

日本近年來依據實際地震案例及研究成果發現，會產生土壤液化的土層

大多屬於下列二種： 

(1) 細料含量 FC 在 35% 以下之土層。 

(2) FC 超過 35%，但塑性指數低之土層，如低塑性粉質砂，亦有液化的情

形產生。 

雖然阪神地震中發現平均粒徑 D50 超過 2mm 之礫質土亦有產生液化之

情形，在此根據阪神震害土壤液化之實際案例及相關研究結果，將 D50 之規

定從 2mm 以下修正為 10mm 以下。 

 

b. 液化之判定 

液化之評估由液化抵抗率 FL 值決定之。FL 值小於 1.0 時，即判定該土

層可能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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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S
L L

R
F   (C8-1) 

0

0







 hdS kL  (C8-2) 

xd 015.00.1   (C8-3) 

  10)(210 ／wtwt hxh    ( )}({ 210 wtwt hxh   ) (C8-4) 

  10)(210 ／wtwt hxh     ( )}({ 210 wtwt hxh   ) 

 (C8-5) 

其中， 

FL ：液化抵抗率 

SR  ：地震時工址土壤抵抗液化強度與有效覆土壓力之比值，見本節第 c

項 

SL  ：地震引致之土壤剪應力與有效覆土壓力之比值 

d  ：地震時尖峰剪應力比沿深度方向之折減係數 

hk  ：水平地表加速度係數，為水平地表加速度與重力加速度之比值 

0  ：總覆土壓力，(kgf/cm2)( kPa) 

0  ：有效覆土壓力，(kgf/cm2)( kPa) 

x ：受評估土層距離地表面之深度，(m)  

1t  地下水位面上方之土壤單位體積重，(tf/m3)( 3kN/m ) 

2t  ：地下水位面下方之土壤單位體積重，(tf/m3)( 3kN/m ) 

2t ：地下水位面下方之土壤有效單位體積重，(tf/m3)( 3kN/m ) 

hw ：地下水位之深度，(m) 

 

c. 地震時工址土壤抵抗液化強度與有效覆土壓力之比值 SR ，可以反覆三軸試

驗之剪力強度比 R 計算代表之。R 值可依下式計算 

6 4.5

0.0882 /1.7 ( 14)

0.0882 /1.7 1.6 10 ( 14) (14 )

a a

a a a

N N
R

N N N

  
    

 (C8-6)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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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N ：由標準貫入試驗所得之 N 值。 

N1 ：以有效覆土壓力 1kgf/cm2(100kPa)等值換算求得之 N 值。 

Na ：考慮土壤粒度影響之修正 N 值。 

C1、C2：與細料含量相關之 N 值修正係數。 

以往耐震設計規範有關反覆三軸剪力強度比 R 係考量 N 值、平均粒徑

D50及細料含量FC等三者對剪力強度之影響，分別計算其影響修正係數後，

再予以累加之方式計得。惟此處有關粒度之影響，在砂質土時則改採以細料

含量 FC 依(C8-7)式至(C8-10)式計算修正 N 值後，再按(C8-6)式計算反覆三

軸剪力強度比 R 之方式予以推求，其理由如下： 

(1) 土壤粒度特性對於反覆三軸剪力強度比之影響，在比較細粒的砂質土時，

以細料含量來評價粒度之影響，可獲得較佳之結果。 

(2) 與以粒度之影響作為計算反覆三軸剪力強度比之方法相比，採用修正 N

值之方法對於細料含量較高且 N 值較大之土壤動態剪力強度之計算，將

可獲得更適切合宜的結果。 

回填土之反覆三軸剪力強度比通常較(C8-6)式計得者為低，由於目前尚

未累積充足之資料，且其與沖積土強度特性之差異情形至今尚不明確，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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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回填土部份，此處並未予以特別規定，有待日後再作進一步之調查研

究。 

 

C8.1.3 土壤參數折減 

極軟弱粘土層及粉土層之強度與承載能力在地震時可能無法提供貢獻，故將

耐震設計用土壤參數設為零。 

依據日本道路協會『道路橋示方書．V 耐震設計編』[C8.1]之規定，判定可

能產生液化之土壤，應將其土壤參數乘以折減係數 DE，DE 值詳見表 8-1。其中

DE = 0 之土層即為耐震設計用土壤參數為零之土層。 

本節所謂土壤參數係指土壤彈簧模式中之地盤反力係數與地盤極限反力，包

括垂直向和側向。地盤反力係數與地盤極限反力的折減程度相同，皆為 DE。 

土壤液化發生後，由於液化土壤之剪力強度很小，因此埋置深度較淺之直接

基礎不宜配置於液化潛勢高之地基土壤上。對於樁基礎、沉箱等深基礎，若設置

於液化土層中，土壤發生液化時，其周邊土層之摩擦強度將減為很小，無法提供

有效之支承能力；因此，樁基礎與沉箱基礎必須貫穿上部液化土層，埋置一定長

度於底部非液化土層，以確保其承載功能。所以一般需進行折減之土壤參數為液

化土壤之側向地盤反力係數與側向地盤極限反力。 

距地表面 10 公尺以內之土層性質，對結構物水平抵抗能力之影響甚大，多

數震害之產生均起自於此，對於較深之地盤，其振動較小，土壤深度在 10 公尺

以下之土層產生完全液化之案例實在很少，故以 10 公尺為界限作為折減係數 DE

之變化依據。土壤參數為零或經折減之土層，在進行耐震設計時，可不考慮地震

時動水壓及地震時土壓之影響。 

 

C8.1.4 基礎耐震設計 

地震時支持力降低之土層，其土壤參數須予折減，故對於土壤條件差的土層，

須採取基礎貫入深度加大，勁度增加，土壤改良等必要措施，以增進橋梁之耐震

性。 

耐震設計用地盤面(基面)如圖 C8-1 及圖 C8-2 所示，一般係以長期設計地盤

面為準，如有土壤參數為零之土層存在時，則設定於該土層之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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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C8-3 所示，若土壤參數為零之土層以互層狀態存在時，耐震設計用地

盤面(基面)應設定於厚度至少 3 公尺以上之土壤參數不為零之土層或無液化可能

之土層上面。此規定係基於以往震害實例，且現階段對於土壤參數為零之土層與

土壤參數不為零之淺薄土層之影響並未能夠作定量評估。 

原則上，耐震設計用地盤面(基面)應取在直接基礎或樁基礎之基礎板下緣，

沉箱頂版之上緣。但若直接基礎或樁基礎之側面回填部份，因採用適當之回填材

料及施工法等而可獲得與原有土層同等以上之強度，同時亦無河床沖刷之虞，可

保有地表面安定狀態時，則可取基礎板之上緣作為耐震設計用地盤面(基面)。 

橋台之背面與前面之耐震設計用地盤面(基面)深度可能不同，但一般為獲得

設計上偏安全側之結果，以橋台前面所設定的耐震設計用地盤面(基面)為準。此

外，若橋台背面之耐震設計用地盤面(基面)在基礎板底部或下緣，只須將橋台背

面作用於橋台之地震時土壓力作用於橋台背面之基礎底部之上方部份即可。位於

橋台前面耐震設計用地盤面(基面)上方之土層的水平承載力，設計上不宜予以考

慮。 

本規範規定在地震地表加速度  ,0.4 gII SA S 下須檢核液化。在地震地表水平

加速度  ,0.4 gII SA S 發生下，液化的機會大增，若硬性規定不得液化，土質改良

的處理費用可能所費不貲，故規定容許液化發生，但必要時須降低基面，並以折

減後之土壤參數求算基礎等值勁度，重新分析檢核其安全性。但由於基面下降，

橋柱之塑鉸位置亦可能會下降，甚至可能發生於基樁處，因此應於原基面至降低

後之基面範圍間，對構材進行配置圍束箍筋，以因應塑鉸可能發生在其間的任一

位置。 

地盤產生液化的過程及結構物之反應均很複雜，故應同時考量液化與不液化

二種狀況，並取較為嚴格的分析結果作為設計之依據。 

地震作用下，當地盤發生土壤液化使得土壤支承力降低時，若再加上因地形

或其他因素而有側向土壓力作用其上時，則地盤可能發生側向流動化現象。1995

年日本阪神大地震時，於海岸水際線附近有很多墩柱基礎發生震後殘餘變位，此

為地盤液化後發生流動化現象所致。另外，日本昭和 39 年新潟地震亦有因土壤

液化引發之側向地盤流動化，使橋梁發生破壞之案例。 

目前對地盤流動化之發生條件尚未十分明白，而其所引致之地震力亦無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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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標準，相關文獻中最值得參考者為日本道路協會『道路橋示方書．V 耐震設計

編』[C8.1]，其已將 1995 年阪神大地震震害經驗之研究成果納入，因此本規範提

供其相關規定，以供設計者參考： 

1. 符合下列二種情況者，應檢討發生側向流動化的可能： 

(1) 臨海區，護岸背面地盤與其前方水底之高差為 5 公尺以上，且距水際線 100

公尺範圍內之地盤。 

(2) 依判定會產生液化土層厚度在 5 公尺以上，且該土層從水際線往內陸水平

方向連續存在之地盤。 

2. 側向流動化對橋梁基礎之影響可視為水平力作用，有關流動化影響範圍及流

動力之計算模式詳見圖 C8-4(a), (b), (c)。 

3. 如圖 C8-4(c) 所示，在須考慮流動化影響之範圍內，非液化層及液化層內之

構材所受單位面積流動力依下二式計算。此時位於須考慮流動化影響範圍內

之土層，其水平抵抗能力不予考慮。 

 

NL S NL P NLq C C K x   當0 NLx H                (C8-12a) 

 ( - )L S L NL NL L NLq C C H x H    當 < NL NL LH x H H       (C8-12b) 

式中， 

NLq   ：非液化層中，作用於深度 x (m) 位置處，構材之單位面積所受流動力，

(tf/m2) ( kPa ) 

Lq  ：液化層中，作用於深度 x (m) 位置處，構材之單位面積所受流動力，

(tf/m2) ( kPa ) 

NL  ：非液化層之土壤單位體積重，(tf/m3) ( 3kN/m ) 

L  ：液化層之土壤單位體積重，(tf/m3) ( 3kN/m ) 

NLH  ：非液化層厚度，(m) 

LH  ：液化層厚度，(m) 

SC ：距水際線距離之修正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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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水際線的距離 s (m) 修正係數 SC  

s  50 1.0 

50 < s  100 0.5 

100 < s 0.0 

 

NLC  ：非液化層中流動力之修正係數，與下式之液化指數 PL 值有關， 

dxxFP LL )5.010()1(20

0
  (C8-13) 

NLC 與 LP 之關係如下表： 

 

液化指數 LP  修正係數 NLC  

PL  5 0.0 

5 < PL  20 (0.2 PL – 1) / 3 

20 < PL 1.0 

 

LC  ：液化層中流動力之修正係數，一般可取 LC  = 0.3 

KP ：被動土壓係數 (常時) 

FL ：液化抵抗率。若 1.0LF  ，取 1.0LF   

4. 若下部結構為直接基礎時，依式 C8-12 計得之單位面積流動力乘以對應位置

處橋墩及直接基礎之寬度即可得單位深度之等值流動力。若為樁基礎，則以

單位面積流動力乘以流動化抵抗面兩端點位置處之基樁的最外緣距離即可得

單位深度之等值流動力。若基樁並非對齊排列，則可取基樁最外緣的投影面

積為準計算之。 

5. 至今，有關地盤側向流動化的發生機制，不確定因素仍然很多，故若經判斷

可能因液化產生側向流動化時，橋梁之耐震設計應按以下三種情形況分別考

慮之，並取最嚴格的分析結果作為耐震設計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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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考慮流動化發生時之狀況。 

(2) 考慮液化發生時之狀況。 

(3) 考慮液化及流動化均不發生時之狀況。 

 

C8.2 地震土壓力 

本節用以計算地震土壓力之方法，主要係參照日本道路協會『道路橋示方書』

之規定，在設計地震下之 kh 採用 AASHTO-1996 規範之建議，用 475 年回歸期地

震地表加速度係數之半。就本規範之架構而言，取 0.2SII,S。 

本節之計算式係參照 Mononobe-Okabe[C8.2]分析所得者，主動土壓力適用

於重力式橋台或懸臂式擋土牆，當地震時容許橋台或擋土牆外移之情況，此種情

形的土壓力最小，此時橋台上之支承為可自由滑動之輥支。事實上，橋台所受之

力除上述主動土壓力外，尚需計及其慣性力及支承摩擦力傳給橋台之側向力。被

動土壓力適用於橋台往內擠而使土體破壞時所引致之土壓力。橋台若有錨碇或斜

樁，顯然不能自由外移，其引致之土壓力必大於上述之主動土壓力，依照

AASHTO-1996 規範建議，設計地震下 kh 取 0.6SII,S 計算之。 

 

C8.3 地震動水壓 

在水中之下部結構或與水接觸之下部結構，地震時因水的因素而受到複雜的

影響，但一般在耐震設計上是依振動加速度比例之力，以水之動水壓方式來處

理。 

1. 對於像橋台這種僅單側臨水之壁狀結構物，其地震動水壓之計算可依據

Westergaard 公式。此類結構物在地震時之動水壓，是在靜水壓作用方向與

相反方向（貯水池方向），以增減靜水壓之方式作用之。因此，在靜水壓作

用方向為（靜水壓＋地震時動水壓），而在貯水池方向為（地震時動水壓－

靜水壓）之合水壓作用。依此，在壁式結構物之耐震計算，在靜水壓之作用

方向，除了慣性力外，須同時考慮靜水壓與地震時動水壓；在貯水池方向，

則僅考慮慣性力與土壓，而靜水壓與地震時動水壓可略去不計。在貯水池方

向，將靜水壓與地震時動水壓略去不計，是基於設計上安全側之考慮。 

2. 關於四周環水結構物之地震動水壓，考慮到水之迴降引起之水壓降低，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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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8-8)式與(8-9)式。在四周有水作用結構物之耐震設計中，檢討結構物之整

體穩定時，因靜水壓在結構物之前後保持平衡，故僅考慮地震時動水壓即可。

(8-8)式與(8-9)式為後藤與土岐兩氏之提案式，當 b / h 較 4 大之範圍，基於安

全側之考量，不以 b / h 值決定，而採用一定值。此外，在軟弱土層及液化性

土壤內之地震時動水壓，設計上不予考慮。 

 

C8.4 施工期間地震之考慮 

橋梁施工中所使用的支撐、臨時結構物等，應考慮其耐震性。惟因為這些臨

時結構物的使用期間較短，設計可依此期間（譬如三年）內超越機率仍為 10%

為準，求出設計地震的回歸期，並據以求得工址水平譜加速度係數來設計。 

施工中若遭遇較上述地震為大的地震作用後，應檢核橋梁結構構材是否超過

彈性限度，如超過彈性限度，應進行適當的補強措施。 

 

C8.5 梁端防落長度與防落設施 

通常防止落橋結構包括 1.連接上部結構與下部結構之結構，2.在上部結構及

下部結構設置突出的結構，3.將兩系列之上部相互連接之結構。具體的結構包括:

利用預力鋼材或錨桿等連接上部結構與下部結構之結構，在下部結構的頂部或上

部結構設置突出或防止落橋牆之結構，以及利用預力鋼材等將 2 跨度間之上部結

構相互連接之結構等。有關防止落橋結構可參照日本『道路橋示方書(V 耐震設

計篇)．同解說 』[C8.1]。 

Ru 為等級 III 地震作用下所引致梁端與橋墩頂部之相對變位，其計算方式之

背景可參照日本『道路橋示方書(V 耐震設計篇)．同解說』[C8.1]。 

有關等級 III 地震作用所引致振動單元 i 梁端變位之計算，可採用非線性靜

力分析方法或近似線性靜力分析方法。茲分述如下： 

I. 近似線性靜力分析方法 

上部結構慣性力效應 IR 依下式計算： 

,

,1.2
a III

I
y u III m

SI
R W

F
 

   
 

 (C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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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C8-14)式計得之上部結構慣性力效應 IR 依第 2.7 節所規定之地震力分佈

方式施加於橋梁結構體上，執行靜力線性分析，求得振動單元 i 之梁端彈性變位

eiu ，則 Riu 依下式計算：  

eiyRi Ruu 1.2  (C8-15) 

II. 非線性靜力分析方法 

上部結構慣性力效應 IR 仍採用(C8-14)式計得之地震總橫力，並依第 2.7 節

所規定之地震力分佈方式，施加於橋梁結構體上。 

目前如 SAP-2000 等常用的結構分析軟體均具有結構非線性分析的功能，工

程師僅須詳細設定基礎與上、下部結構構材之塑性鉸(plastic hinge)性質[C8.3]，

並將(C8-14)式計得之地震總橫力分佈施加於橋梁結構體上，執行側推分析

(Pushover Analysis)，求得振動單元 i 梁端對應於等級 III 地震時之非線性變位即

為 Riu 。 

 

C8.6 梁端間隙 

有關 Su 之計算，可採用非線性靜力分析方法或近似線性靜力分析方法。茲

分述如下： 

I. 近似線性靜力分析方法 

上部結構慣性力效應 IR 依下式計算： 

,

,1.2
a II

I
y u II m

SI
R W

F
 

   
 

 (C8-16) 

將(C8-16)式計得之上部結構慣性力效應 IR 依第 2.7 節所規定之地震力分佈

方式施加於橋梁結構體上，執行靜力線性分析，求得相鄰兩振動單元較長週期單

元上部結構彈性變位 Seu 。等級 II 地震變位 Su 依下式計算： 

SeayS uRu 2.1  (C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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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非線性靜力分析方法 

上部結構慣性力效應 IR 仍採用(C8-16)式計得之地震總橫力，並依第 2.7 節

所規定之地震力分佈方式，施加於相鄰兩振動單元較長週期之橋梁結構體上。設

定基礎與上、下部結構構材之塑性鉸(plastic hinge)性質，執行側推分析(Pushover 

Analysis)，求得等級 II 地震下主梁與橋台間或同一橋墩上之相鄰兩振動單元較長

週期單元上部結構變位 Su 。 

為避免橋梁在等級 II 地震作用下，其耐震性能因主梁與橋台或相鄰兩主梁

間產生之碰撞而受到損害，梁端應留有足夠間隙。特別針對隔震橋梁，其梁端間

距之設計一定得避免主梁與橋台或相鄰兩主梁間產生碰撞。因隔震橋梁是以隔震

支承之變形來達到提高橋梁週期與阻尼之目的，若上部構造之變位因梁端之碰撞

而受到束制，則隔震支承之變形亦會受到束制而使實際隔震效果與設計考量間有

明顯差異。 

對於非隔震橋梁，若依(8-12)式計算所得之梁端間隙過長，以致所需之伸縮

裝置太大而不合經濟效益，並引發維護管理、行車舒適性、振動和噪音等問題時，

在確保不影響其耐震性能條件下，允許採用較短之梁端間距。但此時，梁端間距

之設計仍應避免在等級 I 地震力作用下，主梁與橋台或相鄰兩主梁間產生碰撞。 

 

C8.7 伸縮裝置之設計伸縮量 

有關 EL 之計算，可採用線性分析方法。茲敘述如下： 

將等級 I地震力依第 2.7 節所規定之地震力分佈方式施加於橋梁結構體上，

執行靜力線性分析，求得伸縮裝置之伸縮量 EL 。 

伸縮裝置及其伸縮量之設計除應考量依第 7.4.2 節及第 8.6 節計算所得之梁

端間距外，其基本原則乃為使其在等級 I地震力下不產生損傷，以確保在地震發

生後其伸縮機能與地震發生前相同；因伸縮裝置之損傷對橋梁引致致命性損害的

可能性很低，但爲使其容易修復，以期早日恢復橋梁原有機能，建議採用容易換

修之伸縮裝置。此外，為避免在常時載重下影響伸縮裝置之作用，若依(8-13)式

求得之地震時設計伸縮量小於常時之設計伸縮量，仍應採用常時設計伸縮量設計

伸縮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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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用途係數 I 

橋梁類別 用途係數 

高速公路 1.2 

重要公路、跨越重要設施之公路橋梁、城鎮之主要聯外公路橋梁 1.2 

其他 1.0 

表 2-2 起始降伏地震力放大倍數 y  

構材設計方法 y  

鋼筋混凝土構材強度設計法 1.65 

鋼構材容許應力設計法 1.70 

 

表 2-3(a) 反應譜等加速度段之工址放大係數 Fa (線性內插求值) 

地盤分類 
震區短週期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SS ( I

SS 、 II
SS 、 III

SS ) 

0.5SS   = 0.6SS  = 0.7SS  = 0.8SS   0.9SS   

第一類地盤 

(堅實地盤) 

 ( 30 270 m/sSV  )  

1.0 1.0 1.0 1.0 1.0 

第二類地盤 

(普通地盤)  

( 30270 m/s > 180 m/sSV  ) 
,2aF  ,2aF  ,2aF  ,2aF  ,2aF  

第三類地盤 

(軟弱地盤)  

( 30 < 180 m/sSV ) 

1.2 1.2 1.1 1.0 1.0 

 ,3
,2 30

1.0
1.0 270

90
a

a S

F
F V


    ，

 
 ,3

0.61.2 ;

0.6 0.71.2 0.6  ;

0.7 0.81.1 0.7  ;

0.81.0 ;

S

SS
a

SS

S

S

SS
F

SS

S


       
 

 

,3aF  為第三類地盤依 SS 內插所得之 Fa 值 

,2aF  為第二類地盤依 Fa,3與 VS30 內插所得之 Fa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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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b) 反應譜等速度段之工址放大係數 vF  (線性內插求值) 

地盤分類 
震區一秒週期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1S ( 1

IS 、 1
IIS 、 1

IIIS ) 

1 0.3S   1 0.35S   1 0.4S   1 0.45S   1 0.5S   

第一類地盤 

(堅實地盤) 

( 30 270 m/sSV  ) 

1.0 1.0 1.0 1.0 1.0 

第二類地盤 

(普通地盤)  

( 30270 m/s > 180 m/sSV  ) 
,2vF  ,2vF  ,2vF  ,2vF  ,2vF  

第三類地盤 

(軟弱地盤) 

( 30 < 180 m/sSV ) 

1.8 1.7 1.6 1.5 1.4 

 ,3
,2 30

1.0
1.0 270

90
v

v S

F
F V


    ，

1

,3 1 1

1

1.8 ; 0.3

1.8 2 ( 0.3) ;0.3 0.5

1.4 ; 0.5
v

S

F S S

S


     
 

 

,3vF 為第三類地盤依𝑆 內插所得之 Fv 值 

,2vF 為第二類地盤依 Fv,3 與 VS30 內插所得之 Fv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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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工址堅實地盤短週期與一秒週期之等級 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II
SS 與

1
IIS 與等級 I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III

SS 與 1
IIIS    

縣市 鄉鎮市區 II
SS  1

IIS  III
SS  1

IIIS  鄰近之斷層 

基隆市 

中正區 0.60 0.35 0.80 0.50   

七堵區 0.60 0.30 0.80 0.45   

暖暖區 0.60 0.35 0.80 0.50   

仁愛區 0.60 0.35 0.80 0.50   

中山區 0.60 0.35 0.80 0.50   

安樂區 0.60 0.30 0.80 0.50   

信義區 0.60 0.35 0.80 0.50   

宜蘭縣 

宜蘭市 0.80 0.45 0.90 0.55   

頭城鎮 0.80 0.45 0.90 0.55   

礁溪鄉 0.80 0.45 0.90 0.55   

壯圍鄉 0.80 0.45 0.90 0.55   

員山鄉 0.80 0.45 0.90 0.55   

羅東鎮 0.80 0.45 0.90 0.55   

五結鄉 0.80 0.45 0.90 0.55   

冬山鄉 0.80 0.45 0.90 0.55   

蘇澳鎮 0.80 0.45 1.00 0.55   

三星鄉 0.80 0.45 0.90 0.55   

大同鄉 0.80 0.45 0.90 0.50   

南澳鄉 0.80 0.45 1.00 0.55   

桃園市 

桃園區 0.50 0.30 0.80 0.40   

大溪區 0.70 0.35 0.90 0.50   

中壢區 0.60 0.30 0.80 0.45   

楊梅區 0.70 0.40 0.90 0.50   

蘆竹區 0.50 0.30 0.70 0.40   

大園區 0.50 0.30 0.70 0.40   

龜山區 0.50 0.30 0.70 0.40   

八德區 0.60 0.30 0.80 0.45   

龍潭區 0.70 0.40 0.90 0.50 新城斷層 

平鎮區 0.60 0.35 0.80 0.45   

新屋區 0.60 0.35 0.80 0.45   

觀音區 0.50 0.30 0.70 0.40   

復興區 0.70 0.40 0.90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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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鄉鎮市區 II
SS  1

IIS  III
SS  1

IIIS  鄰近之斷層 

新竹縣 

竹東鎮 0.80 0.45 1.00 0.55 新城斷層 

關西鎮 0.80 0.45 1.00 0.55 新城斷層 

新埔鎮 0.80 0.45 1.00 0.55 新城斷層 

竹北市 0.80 0.45 1.00 0.55 新城斷層 

湖口鄉 0.70 0.40 0.90 0.50   

橫山鄉 0.80 0.45 1.00 0.55 新城斷層 

新豐鄉 0.70 0.40 0.90 0.50   

芎林鄉 0.80 0.45 1.00 0.55 新城斷層 

寶山鄉 0.80 0.45 1.00 0.55 新城斷層、獅潭斷層 

北埔鄉 0.80 0.45 1.00 0.55 新城斷層、獅潭斷層 

峨眉鄉 0.80 0.45 1.00 0.55 新城斷層、獅潭斷層 

尖石鄉 0.70 0.40 0.90 0.50   

五峰鄉 0.70 0.40 0.90 0.50 獅潭斷層 

新竹市 

東區 0.80 0.45 1.00 0.55 新城斷層 

北區 0.80 0.45 1.00 0.55 新城斷層 

香山區 0.80 0.45 1.00 0.55 新城斷層 

苗栗縣 

苗栗市 0.70 0.40 0.90 0.50 獅潭斷層 

苑裡鎮 0.80 0.45 1.00 0.55 
屯子腳斷層、三義斷層、大甲斷層全段、

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車籠埔斷層全

段 

通霄鎮 0.70 0.40 0.90 0.50 
屯子腳斷層、三義斷層、大甲斷層全段、

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公館鄉 0.80 0.45 1.00 0.55 獅潭斷層、三義斷層 

銅鑼鄉 0.80 0.45 1.00 0.55 
獅潭斷層、屯子腳斷層、三義斷層、車

籠埔斷層全段 

三義鄉 0.80 0.45 1.00 0.55 
屯子腳斷層、三義斷層、大甲斷層全段、

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車籠埔斷層全

段 

西湖鄉 0.70 0.40 0.90 0.50   

頭屋鄉 0.80 0.45 1.00 0.55 獅潭斷層 

竹南鎮 0.80 0.45 1.00 0.55 新城斷層 

頭份市 0.80 0.45 1.00 0.55 新城斷層、獅潭斷層 

造橋鄉 0.80 0.45 1.00 0.55 獅潭斷層 

後龍鎮 0.70 0.40 0.90 0.50   

三灣鄉 0.80 0.45 1.00 0.55 新城斷層、獅潭斷層 

南庄鄉 0.80 0.45 1.00 0.55 獅潭斷層 

大湖鄉 0.80 0.45 1.00 0.55 
獅潭斷層、屯子腳斷層、三義斷層、車

籠埔斷層全段、大茅埔-雙冬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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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鄉鎮市區 II
SS  1

IIS  III
SS  1

IIIS  鄰近之斷層 

卓蘭鎮 0.80 0.45 1.00 0.55 
屯子腳斷層、三義斷層、車籠埔斷層全

段、大茅埔-雙冬斷層 

獅潭鄉 0.80 0.45 1.00 0.55 獅潭斷層 

泰安鄉 0.70 0.40 0.90 0.50 
獅潭斷層、車籠埔斷層全段、大茅埔-

雙冬斷層 

臺中市 

豐原區 0.80 0.45 1.00 0.55 
屯子腳斷層、三義斷層、大甲斷層全段、

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車籠埔斷層全

段、大茅埔-雙冬斷層 

東勢區 0.80 0.45 1.00 0.55 
屯子腳斷層、三義斷層、車籠埔斷層全

段、大茅埔-雙冬斷層 

大甲區 0.80 0.45 1.00 0.55 
屯子腳斷層、三義斷層、大甲斷層全段、

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清水區 0.80 0.45 1.00 0.55 
屯子腳斷層、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

層、彰化斷層、車籠埔斷層全段 

沙鹿區 0.80 0.45 1.00 0.55 
屯子腳斷層、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

層、彰化斷層、車籠埔斷層全段 

梧棲區 0.80 0.45 1.00 0.55 
屯子腳斷層、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

層、彰化斷層 

后里區 0.80 0.45 1.00 0.55 
屯子腳斷層、三義斷層、大甲斷層全段、

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車籠埔斷層全

段 

神岡區 0.80 0.45 1.00 0.55 
屯子腳斷層、三義斷層、大甲斷層全段、

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車籠埔斷層全

段 

潭子區 0.80 0.45 1.00 0.55 
屯子腳斷層、三義斷層、大甲斷層全段、

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車籠埔斷層全

段、大茅埔-雙冬斷層 

大雅區 0.80 0.45 1.00 0.55 
屯子腳斷層、三義斷層、大甲斷層全段、

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車籠埔斷層全

段 

新社區 0.80 0.45 1.00 0.55 
屯子腳斷層、三義斷層、車籠埔斷層全

段、大茅埔-雙冬斷層 

石岡區 0.80 0.45 1.00 0.55 
屯子腳斷層、三義斷層、車籠埔斷層全

段、大茅埔-雙冬斷層 

外埔區 0.80 0.45 1.00 0.55 
屯子腳斷層、三義斷層、大甲斷層全段、

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車籠埔斷層全

段 

大安區 0.80 0.45 1.00 0.55 
屯子腳斷層、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

層、彰化斷層 

烏日區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車籠埔斷層全段 

大肚區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龍井區 0.80 0.45 1.00 0.55 
屯子腳斷層、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

層、彰化斷層 

霧峰區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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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鄉鎮市區 II
SS  1

IIS  III
SS  1

IIIS  鄰近之斷層 

車籠埔斷層全段、大茅埔-雙冬斷層 

太平區 0.80 0.45 1.00 0.55 
三義斷層、車籠埔斷層全段、大茅埔-

雙冬斷層 

大里區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車籠埔斷層全段、大茅埔-雙冬斷層 

和平區 0.70 0.40 0.90 0.50 車籠埔斷層全段、大茅埔-雙冬斷層 

中區 0.80 0.45 1.00 0.55 
三義斷層、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

彰化斷層、車籠埔斷層全段、大茅埔-

雙冬斷層 

東區 0.80 0.45 1.00 0.55 
三義斷層、車籠埔斷層全段、大茅埔-

雙冬斷層 

南區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車籠埔斷層全段、大茅埔-雙冬斷層 

西區 0.80 0.45 1.00 0.55 
三義斷層、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

彰化斷層、車籠埔斷層全段、大茅埔-

雙冬斷層 

北區 0.80 0.45 1.00 0.55 
三義斷層、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

彰化斷層、車籠埔斷層全段、大茅埔-

雙冬斷層 

西屯區 0.80 0.45 1.00 0.55 
屯子腳斷層、三義斷層、大甲斷層全段、

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車籠埔斷層全

段 

南屯區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車籠埔斷層全段 

北屯區 0.80 0.45 1.00 0.55 
屯子腳斷層、三義斷層、大甲斷層全段、

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車籠埔斷層全

段、大茅埔-雙冬斷層 

彰化縣 

彰化市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車籠埔斷層全段 

鹿港鎮 0.70 0.40 0.90 0.50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和美鎮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北斗鎮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員林市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車籠埔斷層全段 

溪湖鎮 0.70 0.40 0.90 0.50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田中鎮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車籠埔斷層全段 

二林鎮 0.70 0.40 0.90 0.50   

線西鄉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伸港鄉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福興鄉 0.70 0.40 0.90 0.50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秀水鄉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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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鄉鎮市區 II
SS  1

IIS  III
SS  1

IIIS  鄰近之斷層 

花壇鄉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車籠埔斷層全段 

芬園鄉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車籠埔斷層全段 

大村鄉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車籠埔斷層全段 

埔鹽鄉 0.70 0.40 0.90 0.50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埔心鄉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永靖鄉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社頭鄉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車籠埔斷層全段 

二水鄉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車籠埔斷層全段 

田尾鄉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埤頭鄉 0.70 0.40 0.90 0.50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芳苑鄉 0.70 0.40 0.90 0.50   

大城鄉 0.70 0.40 0.90 0.50   

竹塘鄉 0.70 0.40 0.90 0.50   

溪州鄉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南投縣 

南投市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車籠埔斷層全段、大茅埔-雙冬斷層 

埔里鎮 0.70 0.40 0.90 0.50 大茅埔-雙冬斷層 

草屯鎮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車籠埔斷層全段、大茅埔-雙冬斷層 

竹山鎮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車籠埔斷層全段、大茅埔-雙冬斷層、大

尖山斷層、觸口斷層 

集集鎮 0.80 0.45 1.00 0.55 車籠埔斷層全段、大茅埔-雙冬斷層 

名間鄉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車籠埔斷層全段、大茅埔-雙冬斷層 

鹿谷鄉 0.80 0.45 1.00 0.55 
車籠埔斷層全段、大茅埔-雙冬斷層、大

尖山斷層、觸口斷層 

中寮鄉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車籠埔斷層全段、大茅埔-雙冬斷層 

魚池鄉 0.70 0.40 0.90 0.50 大茅埔-雙冬斷層 

國姓鄉 0.80 0.45 1.00 0.55 車籠埔斷層全段、大茅埔-雙冬斷層 

水里鄉 0.80 0.45 1.00 0.55 車籠埔斷層全段、大茅埔-雙冬斷層 

信義鄉 0.70 0.40 0.90 0.50 大茅埔-雙冬斷層 

仁愛鄉 0.70 0.40 0.90 0.50   

雲林縣 斗六市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車籠埔斷層全段、梅山斷層、大尖山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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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鄉鎮市區 II
SS  1

IIS  III
SS  1

IIIS  鄰近之斷層 

層、觸口斷層 

斗南鎮 0.70 0.40 0.90 0.50 梅山斷層 

虎尾鎮 0.70 0.40 0.90 0.50   

西螺鎮 0.70 0.40 0.90 0.50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土庫鎮 0.70 0.40 0.90 0.50   

北港鎮 0.70 0.40 0.90 0.50   

古坑鄉 0.80 0.45 1.00 0.55 
車籠埔斷層全段、梅山斷層、大尖山斷

層、觸口斷層 

大埤鄉 0.70 0.40 0.90 0.50 梅山斷層 

莿桐鄉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林內鄉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車籠埔斷層全段、大尖山斷層、觸口斷

層 

二崙鄉 0.70 0.40 0.90 0.50   

崙背鄉 0.70 0.40 0.90 0.50   

麥寮鄉 0.70 0.40 0.90 0.50   

東勢鄉 0.70 0.40 0.90 0.50   

褒忠鄉 0.70 0.40 0.90 0.50   

臺西鄉 0.70 0.40 0.90 0.50   

元長鄉 0.70 0.40 0.90 0.50   

四湖鄉 0.70 0.40 0.90 0.50   

口湖鄉 0.70 0.40 0.90 0.50   

水林鄉 0.70 0.40 0.90 0.50   

嘉義縣 

朴子市 0.70 0.40 0.90 0.50   

布袋鎮 0.70 0.40 0.90 0.50   

大林鎮 0.80 0.45 1.00 0.55 
車籠埔斷層全段、梅山斷層、大尖山斷

層、觸口斷層 

民雄鄉 0.80 0.45 1.00 0.55 梅山斷層、大尖山斷層、觸口斷層 

溪口鄉 0.80 0.45 1.00 0.55 梅山斷層 

新港鄉 0.70 0.40 0.90 0.50 梅山斷層 

六腳鄉 0.70 0.40 0.90 0.50   

東石鄉 0.70 0.40 0.90 0.50   

義竹鄉 0.70 0.40 0.90 0.50   

鹿草鄉 0.70 0.40 0.90 0.50   

太保市 0.70 0.40 0.90 0.50 梅山斷層 

水上鄉 0.70 0.40 0.90 0.50 大尖山斷層、觸口斷層 

中埔鄉 0.80 0.45 1.00 0.55 大尖山斷層、觸口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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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鄉鎮市區 II
SS  1

IIS  III
SS  1

IIIS  鄰近之斷層 

竹崎鄉 0.80 0.45 1.00 0.55 
車籠埔斷層全段、梅山斷層、大尖山斷

層、觸口斷層 

梅山鄉 0.80 0.45 1.00 0.55 
車籠埔斷層全段、梅山斷層、大尖山斷

層、觸口斷層 

番路鄉 0.80 0.45 1.00 0.55 大尖山斷層、觸口斷層 

大埔鄉 0.80 0.45 1.00 0.55 大尖山斷層、觸口斷層 

阿里山鄉 0.70 0.40 0.90 0.50 大尖山斷層、觸口斷層 

嘉義市 
東區 0.80 0.45 1.00 0.55 梅山斷層 

西區 0.80 0.45 1.00 0.55 梅山斷層 

臺南市 

新營區 0.70 0.40 0.90 0.50   

鹽水區 0.70 0.40 0.90 0.50   

白河區 0.80 0.45 1.00 0.55 大尖山斷層、觸口斷層、六甲斷層 

柳營區 0.80 0.45 1.00 0.55 六甲斷層 

後壁區 0.70 0.40 0.90 0.50   

東山區 0.80 0.45 1.00 0.55 大尖山斷層、觸口斷層、六甲斷層 

麻豆區 0.70 0.40 0.90 0.50   

下營區 0.70 0.40 0.90 0.50   

六甲區 0.80 0.45 1.00 0.55 六甲斷層 

官田區 0.80 0.45 1.00 0.55 六甲斷層 

大內區 0.70 0.40 0.90 0.50 新化斷層 

佳里區 0.70 0.40 0.90 0.50   

西港區 0.70 0.40 0.90 0.50   

七股區 0.70 0.40 0.90 0.50   

將軍區 0.70 0.40 0.90 0.50   

北門區 0.70 0.40 0.90 0.50   

學甲區 0.70 0.40 0.90 0.50   

新化區 0.80 0.45 1.00 0.55 新化斷層 

善化區 0.70 0.40 0.90 0.50 新化斷層 

新市區 0.80 0.45 1.00 0.55 新化斷層 

安定區 0.70 0.40 0.90 0.50 
 

山上區 0.80 0.45 1.00 0.55 新化斷層 

玉井區 0.70 0.40 0.90 0.50 
 

楠西區 0.70 0.40 0.90 0.50   

南化區 0.70 0.40 0.90 0.50   

左鎮區 0.80 0.45 1.00 0.55 新化斷層 

仁德區 0.70 0.40 0.90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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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鄉鎮市區 II
SS  1

IIS  III
SS  1

IIIS  鄰近之斷層 

歸仁區 0.70 0.40 0.90 0.50 新化斷層 

關廟區 0.70 0.40 0.90 0.50 新化斷層 

龍崎區 0.70 0.40 0.90 0.50 
 

永康區 0.80 0.45 1.00 0.55 新化斷層 

東區 0.70 0.40 0.90 0.50   

南區 0.70 0.40 0.90 0.50   

北區 0.70 0.40 0.90 0.50   

安南區 0.70 0.40 0.90 0.50 
 

安平區 0.70 0.40 0.90 0.50   

中西區 0.70 0.40 0.90 0.50   

高雄市 

鳳山區 0.60 0.35 0.80 0.50   

林園區 0.50 0.30 0.70 0.45   

大寮區 0.60 0.35 0.80 0.45   

大樹區 0.70 0.40 0.90 0.50 旗山斷層 

大社區 0.80 0.45 1.00 0.55 旗山斷層 

仁武區 0.80 0.45 1.00 0.55 旗山斷層 

鳥松區 0.70 0.40 0.90 0.50 旗山斷層 

岡山區 0.70 0.40 0.90 0.50 旗山斷層 

橋頭區 0.80 0.40 1.00 0.55 旗山斷層 

燕巢區 0.80 0.45 1.00 0.55 旗山斷層 

田寮區 0.80 0.45 1.00 0.55 旗山斷層 

阿蓮區 0.70 0.40 0.90 0.50   

路竹區 0.70 0.35 0.90 0.50   

湖內區 0.70 0.35 0.90 0.50   

茄萣區 0.70 0.35 0.90 0.50   

永安區 0.70 0.35 0.90 0.50   

彌陀區 0.70 0.35 0.90 0.50   

梓官區 0.70 0.40 0.90 0.50   

旗山區 0.80 0.45 1.00 0.55 旗山斷層 

美濃區 0.70 0.40 0.90 0.50 旗山斷層 

六龜區 0.70 0.40 0.90 0.50   

甲仙區 0.70 0.40 0.90 0.50   

杉林區 0.70 0.40 0.90 0.50 旗山斷層 

內門區 0.70 0.40 0.90 0.50 旗山斷層 

茂林區 0.70 0.40 0.90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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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鄉鎮市區 II
SS  1

IIS  III
SS  1

IIIS  鄰近之斷層 

桃源區 0.70 0.40 0.90 0.50   

那瑪夏區 0.70 0.40 0.90 0.50   

鹽埕區 0.60 0.35 0.80 0.50   

鼓山區 0.60 0.35 0.80 0.50   

左營區 0.70 0.40 0.90 0.50 旗山斷層 

楠梓區 0.80 0.45 1.00 0.55 旗山斷層 

三民區 0.70 0.40 0.90 0.50 旗山斷層 

新興區 0.60 0.35 0.80 0.50   

前金區 0.60 0.35 0.80 0.50   

苓雅區 0.60 0.35 0.80 0.50   

前鎮區 0.50 0.35 0.70 0.50   

旗津區 0.50 0.35 0.70 0.50   

小港區 0.50 0.35 0.70 0.45   

屏東縣 

屏東市 0.60 0.35 0.80 0.50   

潮州鎮 0.60 0.30 0.80 0.45   

東港鎮 0.50 0.30 0.70 0.40   

恆春鎮 0.50 0.30 0.70 0.40   

萬丹鄉 0.60 0.35 0.80 0.45   

長治鄉 0.60 0.35 0.80 0.50   

麟洛鄉 0.60 0.35 0.80 0.50   

九如鄉 0.70 0.40 0.90 0.50   

里港鄉 0.70 0.40 0.90 0.50 旗山斷層 

鹽埔鄉 0.60 0.35 0.80 0.50   

高樹鄉 0.70 0.40 0.90 0.50   

萬巒鄉 0.60 0.35 0.80 0.45   

內埔鄉 0.60 0.35 0.80 0.50   

竹田鄉 0.60 0.35 0.80 0.45   

新埤鄉 0.60 0.30 0.70 0.40   

枋寮鄉 0.50 0.30 0.70 0.40   

新園鄉 0.50 0.30 0.70 0.45   

崁頂鄉 0.50 0.30 0.80 0.45   

林邊鄉 0.50 0.30 0.70 0.40   

南州鄉 0.50 0.30 0.70 0.40   

佳冬鄉 0.50 0.30 0.70 0.40   

琉球鄉 0.50 0.30 0.70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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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鄉鎮市區 II
SS  1

IIS  III
SS  1

IIIS  鄰近之斷層 

車城鄉 0.50 0.30 0.70 0.40   

滿州鄉 0.50 0.30 0.70 0.40   

枋山鄉 0.50 0.30 0.70 0.40   

三地門鄉 0.70 0.40 0.90 0.50   

霧臺鄉 0.70 0.40 0.90 0.50   

瑪家鄉 0.70 0.35 0.90 0.50   

泰武鄉 0.70 0.35 0.90 0.50   

來義鄉 0.60 0.30 0.80 0.45   

春日鄉 0.50 0.30 0.70 0.40   

獅子鄉 0.50 0.30 0.70 0.40   

牡丹鄉 0.50 0.30 0.70 0.40   

澎湖縣* 

馬公市 0.40 0.25 0.65 0.35   

湖西鄉 0.40 0.25 0.65 0.35   

白沙鄉 0.40 0.25 0.65 0.35   

西嶼鄉 0.35 0.20 0.55 0.35   

望安鄉 0.35 0.20 0.55 0.35   

七美鄉 0.35 0.20 0.55 0.35   

臺東縣 

臺東市 0.80 0.45 1.00 0.55 
米崙斷層、瑞穗斷層、玉里斷層、池上

斷層、鹿野斷層 

成功鎮 0.80 0.45 1.00 0.55 
米崙斷層、瑞穗斷層、玉里斷層、池上

斷層、鹿野斷層 

關山鎮 0.80 0.45 1.00 0.55 
米崙斷層、瑞穗斷層、玉里斷層、池上

斷層、鹿野斷層 

卑南鄉 0.80 0.45 1.00 0.55 
米崙斷層、瑞穗斷層、玉里斷層、池上

斷層、鹿野斷層 

大武鄉 0.60 0.30 0.80 0.45   

太麻里鄉 0.70 0.40 0.90 0.50   

東河鄉 0.80 0.45 1.00 0.55 
米崙斷層、瑞穗斷層、玉里斷層、池上

斷層、鹿野斷層 

長濱鄉 0.80 0.45 1.00 0.55 
米崙斷層、瑞穗斷層、玉里斷層、池上

斷層、鹿野斷層 

鹿野鄉 0.80 0.45 1.00 0.55 
米崙斷層、瑞穗斷層、玉里斷層、池上

斷層、鹿野斷層 

池上鄉 0.80 0.45 1.00 0.55 
米崙斷層、瑞穗斷層、玉里斷層、池上

斷層、鹿野斷層 

綠島鄉 0.80 0.45 1.00 0.55   

延平鄉 0.80 0.45 1.00 0.55 
米崙斷層、瑞穗斷層、玉里斷層、池上

斷層、鹿野斷層 

海端鄉 0.80 0.45 1.00 0.55 
米崙斷層、瑞穗斷層、玉里斷層、池上

斷層、鹿野斷層 



規範附表 

 143

縣市 鄉鎮市區 II
SS  1

IIS  III
SS  1

IIIS  鄰近之斷層 

達仁鄉 0.60 0.30 0.80 0.45   

金峰鄉 0.70 0.40 0.90 0.50   

蘭嶼鄉 0.70 0.40 0.90 0.50   

花蓮縣 

花蓮市 0.80 0.45 1.00 0.55 
米崙斷層、瑞穗斷層、玉里斷層、池上

斷層、鹿野斷層 

光復鄉 0.80 0.45 1.00 0.55 
米崙斷層、瑞穗斷層、玉里斷層、池上

斷層、鹿野斷層 

玉里鎮 0.80 0.45 1.00 0.55 
米崙斷層、瑞穗斷層、玉里斷層、池上

斷層、鹿野斷層 

新城鄉 0.80 0.45 1.00 0.55 
米崙斷層、瑞穗斷層、玉里斷層、池上

斷層、鹿野斷層 

吉安鄉 0.80 0.45 1.00 0.55 
米崙斷層、瑞穗斷層、玉里斷層、池上

斷層、鹿野斷層 

壽豐鄉 0.80 0.45 1.00 0.55 
米崙斷層、瑞穗斷層、玉里斷層、池上

斷層、鹿野斷層 

鳳林鎮 0.80 0.45 1.00 0.55 
米崙斷層、瑞穗斷層、玉里斷層、池上

斷層、鹿野斷層 

豐濱鄉 0.80 0.45 1.00 0.55 
米崙斷層、瑞穗斷層、玉里斷層、池上

斷層、鹿野斷層 

瑞穗鄉 0.80 0.45 1.00 0.55 
米崙斷層、瑞穗斷層、玉里斷層、池上

斷層、鹿野斷層 

富里鄉 0.80 0.45 1.00 0.55 
米崙斷層、瑞穗斷層、玉里斷層、池上

斷層、鹿野斷層 

秀林鄉 0.80 0.45 1.00 0.55 
米崙斷層、瑞穗斷層、玉里斷層、池上

斷層、鹿野斷層 

萬榮鄉 0.80 0.45 1.00 0.55 
米崙斷層、瑞穗斷層、玉里斷層、池上

斷層、鹿野斷層 

卓溪鄉 0.80 0.45 1.00 0.55 
米崙斷層、瑞穗斷層、玉里斷層、池上

斷層、鹿野斷層 

金門縣* 

金湖鎮 0.40 0.25 0.50 0.35   

金沙鎮 0.35 0.20 0.50 0.35   

金城鎮 0.35 0.20 0.50 0.35   

金寧鄉 0.35 0.20 0.45 0.30   

烈嶼鄉 0.35 0.20 0.45 0.30   

烏坵鄉 

(代管**) 
0.80 0.50 1.00 0.55   

連江縣* 

南竿鄉 0.35 0.20 0.45 0.30   

北竿鄉 0.35 0.20 0.45 0.30   

莒光鄉 0.35 0.20 0.45 0.30   

東引鄉 0.35 0.20 0.45 0.30   

*外島地區(澎湖縣、金門縣以及連江縣)之設計地震依據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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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研究報告 NCREE-10-016 後經審議所得。 

**烏坵鄉原屬福建省莆田縣，自民國 43 年起由金門縣代管。其位置大約位於金

門與馬祖中間，因鄰近閩粵東南沿海地震帶，設計水平譜加速度係數值會高

於金門及馬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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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a) 臺北市及新北市之臺北盆地微分區劃分表 

市 區 里 微分區 

新北市 

三重區 全區所有里 (共 116 里) 臺北一區 

蘆洲區 全區所有里 (共 36 里) 臺北一區 

五股區 

興珍里、更寮里、集福里、成州里、成功里、

五股里、五福里、德音里、陸一里、貿商里、

德泰里、成德里、六福里、民義里、集賢里、

水碓里、福德里、成泰里 (共 18 里) 

臺北一區 

泰山區 

山腳里、福泰里、楓樹里、同榮里、義學里、

明志里、貴子里、貴和里、同興里、義仁里、

泰友里、新明里、貴賢里、全興里、福興里  (共

15 里) 

臺北一區 

永和區 全區所有里 (共 58 里) 臺北二區 

土城區 

埤塘里、土城里、員林里、員仁里、長風里、

日新里、日和里、貨饒里、柑林里、埤林里、

瑞興里、清水里、清和里、永豐里、清溪里、

峰廷里、平和里、廷寮里、大安里、永寧里、

沛陂里、頂埔里、頂福里、頂新里、樂利里、

廣福里、學府里、延壽里、安和里、青雲里、

員福里、延吉里、復興里、裕生里、員信里、

永富里、學成里、延和里、廣興里、明德里、

學士里、中正里、青山里、金城里、延祿里  (共

45 里) 

臺北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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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區 里 微分區 

新北市 

新莊區 

海山里、頭前里、國泰里、全安里、福基里、

豐年里、忠孝里、恆安里、後港里、文衡里、

中美里、興漢里、中和里、榮和里、中泰里、

瓊林里、文德里、中誠里、文明里、中港里、

思源里、立人里、仁愛里、立德里、信義里、

立言里、和平里、立功里、化成里、立志里、

思賢里、營盤里、自強里、自立里、幸福里、

自信里、中華里、中隆里、中原里、中信里、

建福里、中宏里、中全里、立泰里、全泰里、

仁義里、立基里、昌明里、昌平里、文聖里、

福營里、後德里、建安里、泰豐里、昌隆里、

中平里、福興里、立廷里、昌信里 (共 59 里) 

臺北一區 

八德里、西盛里、裕民里、富國里、南港里、

民安里、民本里、光華里、光榮里、丹鳳里、

光明里、合鳳里、雙鳳里、龍鳳里、四維里、

萬安里、龍安里、成德里、龍福里、民有里、

光和里、民全里、翔鳳里、光正里、富民里  (共

25 里) 

臺北二區 

汐止區 

義民里、禮門里、智慧里、信望里、橋東里、

秀峰里、新昌里、復興里、長安里、鄉長里、

江北里、樟樹里、北峰里、北山里、橫科里、

福山里、宜興里、中興里、湖光里、仁德里、

厚德里、忠孝里、自強里、城中里、建成里、

湖蓮里 (共 26 里) 

臺北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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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區 里 微分區 

新北市 

樹林區 

三多里、三福里、圳安里、保安里、潭底里、

羌寮里、圳福里、光興里、金寮里、文林里、

圳民里、圳生里、三龍里 (共 13 里) 

臺北二區 

樹德里、樹西里、樹南里、樹人里、坡內里、

樹東里、大同里、和平里、彭厝里、彭福里、

東山里、東陽里、東昇里、樹北里、樹興里、

樹福里、彭興里、山佳里、育英里、中華里、

太順里 (共 21 里) 

臺北三區 

板橋區 

中正里、江翠里、純翠里、溪頭里、宏翠里、

仁翠里、吉翠里、德翠里、滿翠里、松翠里、

柏翠里、龍翠里、華翠里、忠翠里、嵐翠里、

文翠里、青翠里、懷翠里、福翠里、港嘴里、

振興里、振義里、光復里、埔墘里、長壽里、

九如里、光仁里、埤墘里、永安里、雙玉里、

廣新里、東丘里、文化里、新海里、富貴里、

正泰里、松柏里、文聖里 (共 38 里) 

臺北一區 

留侯里、流芳里、赤松里、黃石里、挹秀里、

湳興里、新興里、社後里、香社里、自強里、

自立里、光華里、國光里、港尾里、金華里、

港德里、民權里、建國里、漢生里、公館里、

新民里、幸福里、忠誠里、百壽里、介壽里、

新埔里、華江里、聯翠里、新翠里、明翠里、

福壽里、海山里、玉光里、深丘里、香丘里、

西安里、長安里、福丘里、福祿里、民族里、

國泰里、福德里、景星里、福星里、鄉雲里、

廣德里、大豐里、仁愛里、華興里、華貴里、

華東里、浮洲里、華中里、僑中里、中山里、

復興里、大安里、福安里、聚安里、龍安里、

崑崙里、香雅里、新生里、文德里、莒光里、

民生里、後埔里、華福里、成和里、光榮里、

民安里、陽明里、朝陽里、居仁里、莊敬里、

東安里、大觀里、歡園里  (共 78 里) 

臺北二區 

重慶里、和平里、廣福里、華德里、信義里、

溪洲里、溪北里、堂春里、五權里、溪福里  (共

10 里) 

臺北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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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區 里 微分區 

新北市 

中和區 

中原里、平河里、信和里、仁和里、中正里、

建和里、連和里、連城里、力行里、枋寮里、

漳和里、廟美里、福真里、福善里、福美里、

福祥里、瓦瓦里、福和里、佳和里、安和里、

泰安里、新南里、南山里、秀景里、秀峰里、

頂南里、華新里、東南里、華南里、忠孝里、

崇南里、景南里、壽南里、外南里、復興里、

和興里、景平里、景新里、景福里、景安里、

景文里、錦和里、錦昌里、積穗里、民享里、

員山里、嘉穗里、文元里、嘉新里、民安里、

安穗里、瑞穗里、德穗里、民生里、國光里、

德行里、秀士里、興南里、景本里、福南里、

中興里、吉興里、中山里、碧河里、錦中里、

錦盛里、民有里、員富里、冠穗里、國華里、

正南里、正行里、安樂里、安平里、中安里、

秀山里、秀成里、秀福里、秀明里、秀仁里、

秀水里、宜安里、安順里、秀義里 (共 84 里) 

臺北二區 

灰灰里、明穗里、清穗里、自強里、壽德里、

明德里、嘉慶里 (共 7 里) 
臺北三區 

新店區 

永安里、永平里、新和里 (共 3 里) 臺北二區 

國豐里、明德里、大豐里、大同里、江陵里、

寶興里、寶安里、信義里、忠孝里、大鵬里、

頂城里、下城里、公崙里、張北里、新安里、

忠誠里、中正里、中華里、仁愛里、百忍里、

百和里、福德里、百福里、福民里、中山里、

和平里、中央里、安和里、安昌里、長春里、

建國里、復興里 (共 32 里) 

臺北三區 

淡水區 

福德里、竹圍里、民生里、八勢里、竿蓁里、

鄧公里、長庚里、清文里、草東里、永吉里、

民安里、新生里、文化里、油車里、沙崙里、

大庄里、民權里、幸福里、新民里、新春里、

新義里、學府里  (共 22 里) 

臺北二區 

八里區 
龍源里、米倉里、大崁里、埤頭里、頂罟里、

舊城里、訊塘里、荖阡里、下罟里 (共 9 里) 
臺北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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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區 里 微分區 

臺北市 

大同區 
全區所有里 (共 25 里) 

臺北二區 

士林區 

社新里、社園里、永倫里、福安里、富洲里  (共

5 里) 
臺北一區 

仁勇里、義信里、福林里、福德里、福志里、

舊佳里、福佳里、後港里、福中里、前港里、

百齡里、承德里、福華里、明勝里、福順里、

富光里、葫蘆里、葫東里、社子里、岩山里、

名山里、德行里、德華里、聖山里、忠誠里、

芝山里、東山里、三玉里、蘭雅里、蘭興里、

天福里、天祿里、天壽里、天和里、天山里、

天玉里、臨溪里 (共 37 里) 

臺北二區 

北投區 

建民里、文林里、石牌里、福興里、榮光里、

吉慶里、立賢里、洲美里、關渡里  (共 9 里) 
臺北一區 

榮華里、裕民里、振華里、永明里、吉利里、

尊賢里、立農里、八仙里、一德里、永欣里、

東華里、奇岩里、清江里、中央里、長安里、

大同里、溫泉里、中心里、中庸里、智仁里、

文化里、豐年里、稻香里、桃源里(共 24 里) 

臺北二區 

中山區 

正守里、正義里、康樂里、中山里、聚盛里、

聚葉里、恆安里、晴光里、圓山里、劍潭里、

大直里、成功里、永安里、大佳里、新喜里、

新庄里、新福里、松江里、新生里、中庄里、

行政里、行仁里、行孝里、下埤里、江寧里、

江山里、中吉里、中原里、興亞里、中央里、

朱馥里、龍洲里、朱園里、埤頭里、朱崙里、

力行里、復華里、北安里 (共 38 里) 

臺北一區 

正得里、民安里、集英里、金泰里 (共 4 里) 臺北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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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區 里 微分區 

臺北市 

松山區 

精忠里、龍田里、東昌里、東勢里、中華里、

民有里、民福里、中正里、中崙里、美仁里、

吉仁里、敦化里、福成里、松基里 (共 14 里) 

臺北一區 

莊敬里、東榮里、三民里、新益里、富錦里、

新東里、富泰里、介壽里、東光里、安平里、

鵬程里、自強里、吉祥里、新聚里、復盛里、

復源里、復建里、復勢里 (共 18 里) 

臺北二區 

慈祐里 (共 1 里) 臺北三區 

大安區 

德安里、仁慈里、和安里、民炤里、仁愛里、

義村里、民輝里、昌隆里、誠安里、光武里、

龍圖里、住安里、建安里、建倫里 (共 14 里) 

臺北一區 

龍坡里、龍泉里、古風里、古莊里、龍安里、

錦安里、福住里、永康里、光明里、錦泰里、

錦華里、新龍里、龍陣里、龍雲里、龍生里、

義安里、通化里、通安里、臨江里、法治里、

全安里、群賢里、群英里、虎嘯里、臥龍里、

龍淵里、龍門里、大學里、芳和里、敦安里、

正聲里、敦煌里、華聲里、車層里、光信里、

學府里 (共 36 里) 

臺北二區 

黎元里、黎孝里、黎和里 (共 3 里) 臺北三區 

中正區 

梅花里、幸市里、三愛里 (共 3 里) 臺北一區 

水源里、富水里、文盛里、林興里、河堤里、

頂東里、網溪里、板溪里、螢圃里、螢雪里、

永功里、永昌里、龍興里、忠勤里、廈安里、

愛國里、南門里、龍光里、南福里、龍福里、

新營里、建國里、光復里、黎明里、幸福里、

東門里、文北里、文祥里 (共 28 里) 

臺北二區 

萬華區 全區所有里 (共 36 里) 臺北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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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區 里 微分區 

臺北市 

文山區 

景行里、景東里、景美里、景慶里、景仁里、

景華里、萬有里、萬祥里、萬隆里、萬年里、

萬和里、萬盛里、興豐里、興光里、興家里、

興得里、興業里、興安里、興福里、興旺里、

興泰里、興昌里、試院里、華興里、明義里、

明興里、木柵里、木新里、順興里、樟林里、

樟新里、樟腳里、萬興里、忠順里、政大里、

樟文里、樟樹里、興邦里 (共 38 里) 

臺北三區 

信義區 

西村里、正和里、興隆里、中興里、新仁里、

景新里、景聯里、景勤里、嘉興里、黎順里、

黎平里、三張里、雙和里 (共 13 里) 

臺北二區 

興雅里、敦厚里、廣居里、安康里、六藝里、

雅祥里、五常里、五全里、永吉里、長春里、

四育里、四維里、永春里、富臺里、國業里、

松隆里、松友里、松光里、中坡里、中行里、

大道里、大仁里、惠安里、三犁里、黎忠里、

六合里、泰和里、黎安里 (共 28 里) 

臺北三區 

內湖區 

西湖里、西康里、西安里  (共 3 里) 臺北二區 

港墘里、港都里、港富里、港華里、內湖里、

湖濱里、紫星里、金龍里、紫雲里、清白里、

葫洲里、紫陽里、瑞陽里、瑞光里、五分里、

東湖里、樂康里、週美里、行善里、石潭里、

湖興里、湖元里、安湖里、金湖里、康寧里、

明湖里、蘆洲里、麗山里、南湖里、寶湖里  (共

30 里) 

臺北三區 

南港區 

南港里、中南里、新富里、三重里、東新里、

新光里、東明里、西新里、玉成里、合成里、

成福里、萬福里、鴻福里、百福里、聯成里、

中研里、仁福里、重陽里 (共 18 里) 

臺北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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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b) 臺北市及新北市屬一般工址之里及其工址堅實地盤短週期與一秒週

期之等級 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II
SS 與 IIS1 與等級 III 地震水平譜加

速度係數 III
SS 與 IIIS1  

市 區 里 II
SS  IIS1  III

SS  IIIS1  

新北市 

中和區 橫路里、內南里 (共 2 里) 0.6 0.35 0.8 0.5 

新店區 

太平里、柴埕里、德安里、雙城里、

日興里、玫瑰里、塗潭里、美潭里、

員潭里、雙坑里、粗坑里、屈尺里、

龜山里、廣興里、直潭里、青潭里、

新店里、張南里、國校里、文中里、

廣明里、文明里、中興里、新生里、

新德里、五峰里、明城里、寶福里、

小城里、吉祥里、美城里、香坡里、

華城里、達觀里 (共 34 里) 

0.6 0.35 0.8 0.5 

樹林區 

三興里、樂山里、東園里、西園里、

南園里、北園里、柑園里、中山里  (共

8 里) 

0.6 0.35 0.8 0.5 

土城區 清化里、祖田里 (共 2 里) 0.6 0.35 0.8 0.5 

五股區 觀音里、五龍里 (共 2 里) 0.5 0.3 0.7 0.45 

泰山區 大科里、黎明里 (共 2 里) 0.5 0.3 0.7 0.45 

淡水區 

中和里、屯山里、賢孝里、興仁里、

蕃薯里、義山里、忠山里、崁頂里、

埤島里、新興里、水碓里、北投里、

水源里、忠寮里、樹興里、坪頂里、

中興里、協元里、北新里、正德里  (共

20 里) 

0.5 0.3 0.7 0.45 

汐止區 

八連里、白雲里、東山里、長青里、

崇德里、環河里、大同里、文化里、

東勢里、拱北里、康福里、湖興里、

山光里、忠山里、金龍里、保安里、

茄苳里、福安里、興福里、秀山里、

保長里、烘內里、福德里、保新里  (共

24 里) 

0.6 0.35 0.8 0.5 

八里區 長坑里 (共 1 里) 0.5 0.3 0.7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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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區 里 II
SS  IIS1  III

SS  IIIS1  

新北市 

鶯歌區 全區所有里 (共 20 里) 0.6 0.35 0.8 0.5 

三峽區 全區所有里 (共 26 里) 0.7 0.40 0.8 0.5 

瑞芳區 全區所有里 (共 34 里) 0.6 0.35 0.9 0.55 

林口區 全區所有里 (共 17 里) 0.5 0.3 0.7 0.45 

深坑區 全區所有里 (共 8 里) 0.6 0.35 0.8 0.5 

石碇區 全區所有里 (共 12 里) 0.7 0.4 0.9 0.55 

坪林區 全區所有里 (共 7 里) 0.7 0.4 0.9 0.55 

三芝區 全區所有里 (共 13 里) 0.5 0.3 0.7 0.45 

石門區 全區所有里 (共 9 里) 0.5 0.3 0.7 0.45 

平溪區 全區所有里 (共 12 里) 0.6 0.35 0.9 0.55 

雙溪區 全區所有里 (共 12 里) 0.7 0.4 0.9 0.55 

貢寮區 全區所有里 (共 11 里) 0.7 0.4 0.9 0.55 

金山區 全區所有里 (共 15 里) 0.5 0.3 0.7 0.45 

萬里區 全區所有里 (共 10 里) 0.5 0.3 0.8 0.5 

烏來區 全區所有里 (共 5 里) 0.7 0.4 0.9 0.55 

臺北市 

文山區 
指南里、萬芳里、老泉里、博嘉里、

萬美里  (共 5 里) 
0.6 0.35 0.8 0.5 

南港區 舊莊里、九如里 (共 2 里) 0.6 0.35 0.8 0.5 

內湖區 
大湖里、金瑞里、碧山里、內溝里、

安泰里、秀湖里  (共 6 里) 
0.6 0.35 0.7 0.45 

士林區 

天母里、永福里、公館里、新安里、

陽明里、菁山里、平等里、溪山里、

翠山里  (共 9 里) 

0.5 0.3 0.8 0.5 

北投區 

永和里、林泉里、開明里、中和里、

秀山里、泉源里、湖山里、大屯里、

湖田里 (共 9 里) 

0.5 0.3 0.7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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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結構系統韌性容量R  

類別 下部結構 R 

1. 壁式橋墩 2.5 

2. 單柱橋墩(實心與中空斷面) 4.0 

3. 多柱構架式實心斷面橋墩 

多柱構架式中空斷面橋墩 

5.0 

4.2 

4. RC 樁構架式橋墩  

 全為垂直樁 3.0 

 1 支或 1 支以上斜樁 1.6 

5. 鋼樁或鋼與混凝土合成樁構架式橋墩  

 全為垂直樁 4.2 

 1 支或 1 支以上斜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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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各第一類活動斷層近域調整因子 AN 與 VN  

斷層名稱 
設計地震 最大考量地震 

AN  VN  AN  VN  

1. 獅潭斷層 1.14 1.17 1.13 1.21 

2. 屯子腳斷層 1.14 1.16 1.13 1.21 

3. 車籠埔斷層 1.12 1.18 1.13 1.25 

4. 梅山斷層 1.19 1.22 1.15 1.24 

5. 大尖山斷層、觸口斷層 1.08 1.08 1.11 1.21 

6. 新化斷層 1.12 1.08 1.15 1.15 

7. 花東縱谷地區斷層 

(米崙、瑞穗、玉里、池上與鹿野斷層) 
1.21 1.29 1.16 1.29 

8. 彰化、大甲、鐵砧山斷層 1.15 1.16 1.13 1.22 

9. 大茅埔-雙冬斷層 1.15 1.16 1.11 1.23 

10. 新城斷層 1.04 1.08 1.09 1.16 

11. 三義斷層 1.04 1.08 1.09 1.16 

12. 六甲斷層 1.05 1.08 1.05 1.12 

13. 旗山斷層 1.08 1.09 1.09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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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活動支承之摩擦係數 

支承類別 
滾承 

搖動支承 
TFE 板支承 滑板支承 鑄鋼線支承 

合成橡膠 

支承墊 

摩擦係數 0.05 0.10 0.15 0.25 0.15 

 

 

表 3-1 短週期與一秒週期結構之阻尼比修正係數 BS 與 B1 (線性內插求值) 

有效阻尼比 (%) BS B1 

<2 0.80 0.80 

5 1.00 1.00 

10 1.33 1.25 

20 1.60 1.50 

 

 

表 3-2 一般工址及活動斷層近域之等級 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Sa,II 

較短週期 短週期 中長週期 

T0.2 0T  0.2 0T <T 0T  0T <T 

, ,
0

1
0.4 0.4

0.2a II II S
S

T
S S

B T

  
    

  
 ,

,
II S

a II
S

S
S

B
  ,1

,
1

II
a II

S
S

B T
  

 

 

表 3-3 臺北盆地之等級 II 地震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Sa,II 

較短週期 短週期 中長週期 

T0.2 0T  0.2 0T <T 0T  0T <T 

, ,
0

1
0.4 0.4

0.2a II II S
S

T
S S

B T

  
    

  
 ,

,
II S

a II
S

S
S

B
  0 ,

,

D
II S

a II
1

T S
S

B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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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橋梁構件阻尼比 

 鋼構件 混凝土構件 

上部結構 0.02~0.03 0.03~0.05 

下部結構 0.03~0.05 0.05~0.1 

基礎 0.1~0.3 

 

 

表 7-2 調整係數 c  

週期比 1/TT  * 
c  

1.0/0 1  TT  1.0 

8.0/1.0 1  TT  1.4 

0.1/8.0 1  TT  1.0 

* T 為 21 TT   

非隔震橋： 1T 及 2T 分別為相鄰兩振動單元之基本振動週期，其中 21 TT   

隔震橋： 1T 及 2T 分別為相鄰兩振動單元之設計位移下有效振動週期，其中

21 TT   

 

表 8-1 土壤參數之折減係數 DE 

LF 之範圍 
距地表面之深度

x (m) 

土壤抵抗液化剪應力強度與

有效覆土壓力之比值 SR  

SR   0.3 SR  > 0.3 

3

1
LF  

0  x  10 

10 < x  20 

0 

1/3 

1/6 

1/3 

3

2

3

1
 LF  

0  x  10 

10 < x  20 

1/3 

2/3 

2/3 

2/3 

2

3
< 𝐹 1 

0  x  10 

10 < x  20 

2/3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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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梁端間隙示意圖 

 

 

 

 

 

 

圖 8-1 地震時之土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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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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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 作用於壁狀結構物之動水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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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P

hg

h

 

圖 8-3 作用於柱狀結構物之動水壓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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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4 梁端防落長度 LN 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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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5  Le參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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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1 應考量近斷層效應之活動斷層性質表
* 

編號 斷層名稱 
長度 

(公里) 
斷層性質 歷史地震規模 

1 新城斷層 29 逆移斷層  

2 
獅潭斷層 11 逆移斷層 ML7.1** 

(1935.04.21) 

新竹-台中地震 屯子腳斷層 14 右移斷層 

3 三義斷層 34 逆移斷層  

4 

大甲斷層 8 

逆移斷層  
大甲斷層(清水，南段) 23 

鐵砧山斷層 13 

彰化斷層 36 

5 
車籠埔斷層(北段) 38 

逆移斷層 

ML7.3 

(1999.09.21) 

集集地震 車籠埔斷層(南段) 38 

6 大茅埔-雙冬斷層 69 逆移斷層  

7 梅山斷層 15 右移斷層 

ML7.1 

(1906.03.17) 

梅山地震 

8 
大尖山斷層 29 逆移兼右移斷層 ML7.1 

(1941.12.17) 

中埔地震 觸口斷層 27 逆移斷層 

9 六甲斷層 16 逆移兼左移斷層  

10 新化斷層 6 右移斷層 

ML6.1 

(1946.12.05) 

新化地震 

11 旗山斷層 26 逆移斷層  

12 

米崙斷層 8 左移兼逆移斷層 
ML7.3 

(1951.11.25) 

縱谷地震序列 

瑞穗斷層 24 逆移兼左移斷層 

玉里斷層 23 左移兼逆移斷層 

池上斷層 64 逆移兼左移斷層 

鹿野斷層 18 逆移斷層  

*本表所列之活動斷層為 2012 年中央地質調查所公布之第一類活動斷層 

**歷史地震規模參考臺灣十大災害地震圖集（鄭世楠等人著，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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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3-1 形狀規則橋梁 

連續跨距數 2 3 4 5 6 

曲線橋最大弦切角 300 300 300 300 300 

相鄰跨距比 3 2 2 1.5 1.5 

除橋台外,相鄰跨距之構架/墩柱勁度比 － 4 4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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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4-1  直接基礎支承力因素 

(度) cN  qN  N  *
N  

0 5.3 1.0 0.0 0.0 
1 5.3 1.1 0.0 0.0 
2 5.3 1.1 0.0 0.0 
3 5.3 1.2 0.0 0.0 
4 5.3 1.3 0.0 0.0 
5 5.3 1.4 0.0 0.0 
6 5.3 1.5 0.0 0.0 
7 5.3 1.6 0.0 0.0 
8 5.3 1.7 0.0 0.0 
9 5.3 1.8 0.0 0.0 
10 5.3 1.9 0.0 0.0 
11 5.5 2.1 0.0 0.0 
12 5.8 2.2 0.0 0.0 
13 6.0 2.4 0.0 0.0 
14 6.2 2.5 1.1 0.9 
15 6.5 2.7 1.2 1.1 
16 6.7 2.9 1.3 1.4 
17 7.0 3.1 1.5 1.7 
18 7.3 3.4 1.6 2.0 
19 7.6 3.6 1.8 2.4 
20 7.9 3.9 2.0 2.9 
21 8.2 4.2 2.2 3.4 
22 8.6 4.5 2.4 4.1 
23 9.0 4.8 2.7 4.8 
24 9.4 5.2 3.0 5.7 
25 9.9 5.6 3.3 6.8 
26 10.4 6.0 3.6 8.0 
27 10.9 6.5 4.0 9.6 
28 11.4 7.1 4.4 11.2 
29 13.2 8.3 5.4 13.5 
30 15.3 9.8 6.6 15.7 
31 17.9 11.7 8.4 18.9 
32 20.9 14.1 10.6 22.0 
33 24.7 17.0 13.7 25.6 
34 29.3 20.8 17.8 31.1 
35 35.1 25.5 23.2 37.8 
36 42.2 31.6 30.5 44.4 
37 51.2 39.6 41.4 54.0 
38 62.5 49.8 57.6 64.0 
39 77.0 63.4 80.0 78.8 

40 以上 95.7 81.2 114.0 93.6 

註： *
N 為偏心載重基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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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4-2  直接基礎各項影響因素之計算式(Modified from Meyerhof, 1963) 

提供支承力項目 
 
考慮影響項目 

 凝聚力(c) 超載(q) 土重( ) 

形狀影響因素(s) 

=0 法 1 0.2 1.2cs

B
F

L
    
 

 1.0qsF   1.0sF   

( 10o  ) 2 o1 0.2 tan 45
2cs

B
F

L

        
   

 2 o1 0.1 tan 45
2qs

B
F

L

        
   

 2 o1 0.1 tan 45
2s

B
F

L
        

   
 

埋置深度影響因素(d) 

=0 法 1 0.2 1.5f
cd

D
F

B

 
   

 
 1.0qdF   1.0dF   

( 10o  ) o1 0.2 tan 45
2

f
cd

D
F

B

        
  

 o1 0.1 tan 45
2

f
qd

D
F

B

        
  

 o1 0.1 tan 45
2

f
d

D
F

B
        

  
 

載重傾斜影響因素(i) 

(  ) 
2

o
1

90ciF
   

 
 

2

o
1

90qiF
   

 
 

0iF   

( <  ) 
2

1iF



 
  
 

 

註：當＜10°時使用=0 法，此時形狀與埋置深度影響因素均有上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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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4-3  沉箱基礎支承力因素 

(度) cN  qN  N  

0 5.14 1.0 0.0 
5 6.49 1.6 0.1 
10 8.34 2.5 0.4 
15 10.97 3.9 1.2 
20 14.83 6.4 2.9 
25 20.71 10.7 6.8 
26 22.25 11.8 7.9 
28 25.79 14.7 10.9 
30 30.13 18.4 15.1 
32 35.47 23.2 20.8 
34 42.14 29.4 28.7 
36 50.55 37.7 40.0 
38 61.31 48.9 56.1 

40 以上 75.25 64.1 79.4 

 

表 C4-4 沉箱基礎底面之形狀影響因素 

基礎底面形狀 
 
形狀因素 

條形 正方形或圓形 矩形或長圓形 

  1.0 1.3 1 0.3
B

D


 

  1.0 0.6 1 0.4
B

D


 

表 C4-5 變形模數 0E 與 值 

變形模數 0E 推估方法(kgf/cm2) 地震時地盤反力係數推估

用係數  

直徑 30 公分平鈑載重試驗循環加壓-解壓曲線求得

之變形模數之 1/2 
2 

由孔內側向載重試驗求取變形模數 8 

利用單壓或三軸試驗應力-應變曲線求取變形模數 8 

利用標準貫入試驗 N 值推估變形模數 NE 28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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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4-6 樁之彈簧常數 K1, K2, K3, K4 

 樁頭為剛接 樁頭為鉸接 

h≠0 h=0 h≠0 h=0 

K1 
3

3

12

(1 ) 2

EI

h


 

 
34 EI  

5.0)1(

3
3

3

 h

EI




 

32 EI  

K2, K3 
21


K  

22 EI  0 0 

K4 3

3

4 (1 ) 0.5

1 (1 ) 2

EI h

h h

 
 

 


  
 

EI2  0 0 

 

表 C4-7 沉箱地盤反力係數與地盤反力上限值 

地盤阻抗 地盤反力係數 (kgf/cm3) 地層反力上限值 pu (kgf/m2) 

沉箱 

底面 

垂直   4/3
0 30/  VVV Bkk  ))( 22 ffuu DDqp    

水平 VS kk 3.0  )tan(  mau qcp   

沉箱正

前方 

水平 4/3
0 )30/(  HHkH Bkk   pup    

垂直 HSVB kk 3.0  砂質土： 

0min[0.01 ,0.05( tan ),0.5]up N      

黏性土： 

min[0.05 ,1.0]u up S   

沉箱 

側面 

水平 4/3
0 )30/(6.0  HHkSHD Dkk   

砂質土： 

0min[0.01 ,0.05( tan ),0.5]up N      

黏性土： 

min[0.05 ,1.0]u up S   

垂直 0.5SVD SHDk k  

註:相關變數說明詳見 C4.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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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5-1 徑向與弧向應力比值 1 與開孔率 之關係表 

  1  

0.2 0.700 

0.4 0.4180 

0.6 0.2411 

0.8 0.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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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軸向地震時  
 

 

 

 

(b) 橫向地震時  
 

 

  
圖 C1-1 橋梁之振動單元 

B 

A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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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2-1 反應譜等速度段之工址放大係數 Fv與地盤分類指標 VS30 之變化關係 

 

 

 

 
圖 C2-2 橋梁設計地震力、降伏地震力、極限地震力與韌性容量 R 

 

 

u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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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2-3 工址堅實地盤短週期等級 II 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II
SS 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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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2-4 工址堅實地盤一秒週期等級 II 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1
IIS 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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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2-5 工址堅實地盤短週期等級 III 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III
SS 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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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2-6 工址堅實地盤一秒週期等級 III 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1
IIIS 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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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
IIT  0.6 0

IIT  
0
IIT  

 

 

 

 

 

 

 

  

圖 C2-9 計算結構系統地震力折減係數四個週期範圍 

U (displacement) 

Ue , Uu Uy 

R* 

R** 

R (Seismic Load) 

圖 C2-7 彈性系統與彈塑性系統之位移 (位移相等法則) 

U (displacement) 

Ue     Uu Uy 

R* 

R** 

R (Seismic Load) 

圖 C2-8 彈性系統與彈塑性系統之位移 (能量相等法則) 

T 

Sa (T) 
等位移 等能量 內插段 內插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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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2-10 單樁等值樁頭勁度矩陣 

圖 C2-11 單樁等值樁頭勁度矩陣各元素之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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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4-1 以迭代法求構架式橋墩柱軸力示意圖 

 

 

 

圖 C2-12 簡支梁橋軸方向之水平載重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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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4-2 整體基樁之降伏彎矩 Mfy 

 

 

圖 C4-3  長方形基礎之有效接觸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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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4-4 圓形基礎之有效接觸面積 圖 C4-5 圓形基礎之與



關係圖 

 

 

 

圖 C4-6 基礎版設計時地盤反力之合力作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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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4-7 直接基礎之分析模式 

  

圖 C4-8 (a) 基樁基礎之分析模式 

 
圖 C4-8 (b) 樁阻抗特性之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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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4-9 (a) 沉箱基礎之分析模式 

 

 

 

圖 C4-9 (b) 地盤阻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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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4-10 基礎之有效寬度 eB 與 eD  

 

 

 

圖 C4-11 沉箱基礎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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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4-12 橋台與土壤彈簧模擬方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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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5-1 受圍束柱心混凝土受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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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5-2 鋼筋混凝土螺筋柱柱心之圍束壓力 

 
圖 C5-3(a) 圓柱圍束鋼筋示意圖(一) 

 

圖 C5-3(b) 圓柱圍束鋼筋示意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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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5-4(a) 矩形柱圍束鋼筋示意圖(一) 

 

 

 
圖 C5-4(b) 矩形柱圍束鋼筋示意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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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5-5 中空矩形橋柱斷面之非陰影區及陰影區示意圖 

 

 
圖 C5-6 中空圓形橋墩橫向鋼筋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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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7-1 隔震之基本理念 

圖 C6-1 矩形鋼橋柱角隅破裂 圖 C6-2 圓形鋼橋柱挫屈及其發

展引致之傾斜及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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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7-3 雙線性遲滯迴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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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7-2 隔震橋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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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8-2 橋台之耐震設計用地盤面 

圖 C8-1 橋墩之耐震設計用地盤面 

圖 C8-3 土壤參數不為零之中間土層存在時之耐震設計用地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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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8-4 (b) 液化層與非液化層交互存在時，流動化之影響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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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8-4 (a) 流動化之影響範圍 



                                                                           解說附圖 

191 

 

 

 

 

圖 C8-4 (c) 流動力之計算模式 

須考慮 

流動化影響

之範圍 

液化層 

非液化層 

NLH

LH

不須考慮 

流動化影響

之範圍 

NLq

Lq

非液化層 


